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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 

金管會信託 2.0「全方位信託」推動計畫，對內以信託為核心引擎整合內部

資源發展創新多元商品與服務，引導金融機構積極投入適當資源，整合金融集

團內部資源貫穿各項金融商品(包括銀行授信、理財、保險、證券化…等金融服

務功能)，發展全方位信託業務；對外則延伸觸角、因應社會變遷，配合各產業

政策，藉由跨業合作，設計量身訂做信託商品，提供全方位之金融服務：藉由

跨業合作，設計量身訂做信託商品，提供客戶全方位之高品質服務，包括資產

管理、人身照顧、健康醫療、社會福利、生活育樂、都市更新開發、利用公有

閒置土地及長照 2.0政策等。 

但依現行規定，兼營信託之業者統合內部資源，以信託做為平臺結合相關

金融服務時，將會受限於對他業之保密之規定，亦有銀行、投信、信託各業於

行銷時贈品或者其他利益定義之桎梏，而難以提出誘因，除此之外，我國信託

業者主要為銀行及證券商兼營，因此在共銷業務、共享資訊這方面受限於銀行

法及證券商管理規則相關行銷辦法限制，為發揮金融集團綜合經營效益，強化

信託業本身及所屬金融集團以信託做為平臺結合相關金融服務，協助信託業藉

由集團內各項商品發展整合性業務，滿足客戶之多元化需求，爰研議金融集團

(含信託業本身)以信託做為平臺結合金融商品或相關服務之模式，包含商品組

合、共同服務、資訊共享、共同行銷（贈品共用）、設備人員共用、異業結盟等

運用模式及法令遵循，以為會員實務辦理及主管機關制定法規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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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重點 

配合主管機關政策及信託業者之實務需求，研擬「金融集團以信託做為平

臺結合相關服務之研究」，研究報告應至少包括下列內容： 

一、彙整國外（美國及日本）對於兼營信託業務之銀行，以信託做為平臺

結合金融商品或相關服務時，有關機構內部銀行業務或證券業務與信託業務之

整合，例如商品或服務整合模式、共同服務、資訊共享、共同行銷（贈品共

用）、設備人員共用、防火牆及異業結盟等相關模式與規定。 

二、彙整國外（美國及日本）對於集團內部之信託公司與集團（例如商業

銀行、保險公司、醫療機構以及不動產開發公司等）商品與服務整合、資源共

享或防火牆之相關規定，例如商品或服務整合模式、共同服務、資訊共享、共

同行銷（贈品共用）、設備人員共用、防火牆及異業結盟等相關模式與規定。 

三、前述規定對於我國以信託做為平臺結合金融商品與相關服務有何可借

鑑之處，我國可行之平臺發展模式應如何規劃？本文將參考現行法規並依此提

出相關修正建議及具體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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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我國以信託做為平臺結合金融商品或相

關服務之現行模式 

第一節 商品或服務整合模式 

壹、金融控股公司下子公司間之共同行銷 

一、共同行銷之定義 

依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43 條第 1 項規定：「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間進行共

同行銷，應由金融控股公司事先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且不得有損害其客戶權

益之行為。」即明定經主管機關之核准，金融控股公司下之子公司間得進行共

同行銷。所稱共同行銷，指同一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在其營業場所辦理銀

行、證券、期貨及保險等同一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之一定範圍之業務1。 

此外，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間相互引介客戶，亦屬廣義之共同行銷行

為。例如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基於行銷目的，引介其法人客戶予同一金融控

股公司之其他子公司，屬於廣義之共同行銷行為，需建立適當之內部控制制度

及風險管理制度，並依各相關業法之規定辦理2。 

二、進行共同行銷得從事他業之業務範圍 

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間進行共同行銷得從事他業之業務範圍如下：一、

 

1 參閱金融控股公司子公司間共同行銷管理辦法第 2條第 1項。 

2 參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民國 105年 3月 23日金管銀法字第 10500021900 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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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業務：（一）存款戶之開戶。（二）信用卡業務之推介及卡片之代為轉發。

（三）代理公用事業稅費等款之收付。（四）銀行本機構業務之代收件。二、證

券業務：（一）證券經紀業務之開戶。（二）代理國內基金之銷售及買回。（三）

設置網路下單終端機，由投資人下單至證券商。（四）證券相關業務之代收件。

三、期貨業務：（一）期貨經紀業務或期貨交易輔助業務之開戶。（二）設置網

路下單終端機，由期貨交易人下單至期貨商或期貨交易輔助人。（三）期貨相關

業務之代收件。四、保險業務：（一）招攬經金管會核准或備查之保險商品。

（二）設置與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保險費查詢中心連線設施，於該險契約成立

時，將載有保險條款之文書、保險證及保險標章交與要保人。（三）保險相關業

務之代收件3。 

銀行簡易型分行進行共同行銷時，限於金融控股公司子公司間共同行銷管

理辦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第 1 目及第 3 目之業務4。亦即，銀行簡易型分行僅

能就下列保險業務進行共同行銷：（一）招攬經本會核准或備查之保險商品。

（二）設置與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保險費查詢中心連線設施，於該險契約成立

時，將載有保險條款之文書、保險證及保險標章交與要保人。（三）保險相關業

務之代收件。 

又兼營信託業務之銀行及證券商辦理之保險金信託，得由同一金融控股公

司之保險子公司進行推介及代收件。前開保險金信託之給付類型、作業程序及

其他應遵循事項，由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擬訂，報金管會核定5。因

此，就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間進行共同行銷得從事信託業務之範圍而言，僅

限信託業委由保險公司於該公司營業場所內及營業場所外進行保險金信託之推

 

3 參閱金融控股公司子公司間共同行銷管理辦法第 6條第 1項。 

4 參閱金融控股公司子公司間共同行銷管理辦法第 6條第 2項。 

5 參閱金融控股公司子公司間共同行銷管理辦法第 6條第 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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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及代收件6。 

貳、非金融控股公司下金融機構間之合作推廣 

一、合作推廣之概念 

由於共同行銷之適用對象專屬於金融控股公司下金融機構，因此非金融控

股公司下金融機構間若欲進行之金融商品或服務整合，目前係採用合作推廣模

式。基本上，銀行(包括信用合作社)、證券商、保險公司等機構，如符合下列

條件者，得檢具其符合條件之證明文件、董(理)事會決議錄(外商在華分支機構

可由總機構授權人員出具同意函)及合作推廣契約書，向本業主管機關申請合作

推廣他業商品或提供相關服務：(一)本業機構財務、業務及內部控制健全。(二)

本業合作推廣商品或提供相關服務之人員，具備他業主管機關相關法令所規定

之專業資格條件或證照，並於開辦前完成登記或登錄程序7。 

二、合作他業商品或提供相關服務之項目 

所稱合作推廣他業商品或提供相關服務之項目如下：(一)保險商品項目：1.

招攬經財政部核准銷售之保險商品。2.保險相關業務之代收件。(二)證券商品項

目：1.代理國內基金之推介、銷售及買回。2.股務代理之代收件(股務代理之範

圍為公開發行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一條之一所規定之各項事務)。(三)銀行商品

項目：1.信用卡業務之推介及代為轉發。2.銀行本機構業務之代收件8。應注意

者，保險公司得直接或透過保險代理人或保險經紀人與異業合作，辦理下列業

務：一、透過銷售旅遊商品之網路平臺或行動應用程式（APP），合作推廣旅遊

 

6 參閱信託業及保險公司間辦理保險金信託業務共同行銷應注意事項第 2條第 3款。 

7 參閱銀行、證券商及保險公司等機構合作推廣他業商品或提供相關服務規範第 1點。 

8 參閱銀行、證券商及保險公司等機構合作推廣他業商品或提供相關服務規範第 2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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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保險。二、與行動裝置製造業者之官方網站、直營店或經銷商，合作推廣

行動裝置保險。三、與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之官方網站或網路平臺，合作推

廣房貸業務相關火災及地震保險。四、與電動機車製造業者之官方網站或

APP，合作推廣 UBI（Usage Based Insurance）機車車體損失保險、UBI 機車第

三人責任保險及其附加保險商品。五、透過提供糖尿病服務管理平臺業者之網

路平臺或 APP，合作推廣糖尿病患者健康保險9。 

又為增進非金融控股公司下之銀行業、保險業、證券業、期貨業與其轉投

資子公司間之跨業行銷綜效，銀行業、保險業、證券業、期貨業直接或間接持

股百分之百之證券子公司於該銀行業、保險業、證券業、期貨業營業場所辦理

合作推廣金融商品或提供相關服務時，所從事之業務範圍，在監理政策上得比

照金融控股公司子公司依「金融控股公司子公司間共同行銷管理辦法」第 6 條

第 1 項規定辦理10。至於銀行持股百分之百之證券子公司於該銀行營業場所辦

理合作推廣證券商品時，其所從事之業務範圍包括證券經紀業務之開戶、代理

國內基金之銷售及買回等業務。 

又分屬不同金融集團之金融機構間若欲進行之金融商品或服務整合，目前

亦係採用合作推廣模式。例如代理他業或委託他業推廣商品或提供相關服務之

銀行、證券商或保險公司等機構，應依據前開規定就其首次合作案件向主管機

關申請核准，經核准後，嗣後代理他業或委託他業推廣商品行為毋庸再申請核

准。如該機構嗣後不符資格條件時，主管機關應函知該機構不得再與他業增加

 

9 參閱保險業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與異業合作推廣附屬性保險商品業務應注意事項第 4點。 

10 參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民國 103年 1月 13日金管銀法字第 10200325680 號令：「為增進非

金融控股公司下之銀行與其轉投資子公司間之跨業行銷綜效，銀行直接或間接持股百分之百之

證券子公司依財政部九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台財融（一）字第○九二○○二五二九四號令規定於

該銀行營業場所辦理合作推廣證券商品或提供相關服務時，所從事之業務範圍得比照金融控股

公司子公司依「金融控股公司子公司間共同行銷管理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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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推廣商品或提供相關服務。又與保險公司合作推廣保險商品或提供相關服

務，如係經由保險代理人或保險經紀人為之者，本業機構應與保險公司及保險

代理人或保險經紀人共同簽訂合作推廣契約書，並明確規範其權利義務11。     

參、以信託平台整合開發金融服務市場 

金融集團亦可能利用信託平台進行跨金融商品整合行銷，發展整合式金融

服務，以信託機制整合金融機構資源貫穿授信、理財、保險、證券化等金融商

品或服務。 

一、多種信託商品之混合 

信託業辦理信託業務，本得開辦各種信託商品或混合兩種以上信託業務項

目之新種信託商品，自不待言。惟信託業運用信託財產於國外或涉及外匯之投

資，除信託業法第 28 條、第 29 條、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不動產證券化條

例、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期貨交易法、境外結構型商品管理規則、境外基

金管理辦法、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

業經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管理辦法、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或其他法令另有規

定外，應依信託業營運範圍受益權轉讓限制風險揭露及行銷訂約管理辦法第 10

 

11 參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民國 102年 1月 2日金管銀法字第 10110006500號令：「二、代理他

業或委託他業推廣商品或提供相關服務之銀行、證券商或保險公司等機構，應依據前開規定就

其首次合作案件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經核准後，嗣後代理他業或委託他業推廣商品行為毋庸

再申請核准。如該機構嗣後不符資格條件時，主管機關應函知該機構不得再與他業增加合作推

廣商品或提供相關服務。三、與保險公司合作推廣保險商品或提供相關服務，如係經由保險代

理人或保險經紀人為之者，本業機構應與保險公司及保險代理人或保險經紀人共同簽訂合作推

廣契約書，並明確規範其權利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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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至第 15條規定辦理12。 

二、信託與授信整合 

就信託與授信整合而言，主要可基於二種目的。其一，基於履約擔保機制

及風險控管。例如兼營信託業務之銀行就不動產開發案辦理土地融資或建築融

資，提供興建資金時，即得結合信託機制，由信託業與建商成立不動產開發信

託及價金信託13，以創造銀行、建商及預售屋購買人三贏之局面。其二，提供

受益人融資額度。例如兼營信託業務之銀行，就特定金錢信託之受益權，辦理

自行質借。至於所稱受益權質權設定，係指受益人因信託成立享有信託利益權

利之設定質權予其他人之行為14。 

三、信託與理財投資整合 

就信託與理財投資整合而言，兼營信託業務之銀行或證券商得運用信託資

產為國內、國外或涉及外匯之投資，主要包括存款、股票、認股權證、存託憑

證、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期貨信託基金、境外基金、短

期票券、債券、證券化商品、境外結構型商品、黃金等15。 

此外，信託業運用信託財產於國外或涉及外匯之投資，為避險目的得依受

 

12 參閱信託業營運範圍受益權轉讓限制風險揭露及行銷訂約管理辦法第 9條第 1項。 

13 參閱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會員辦理預售屋「不動產開發信託」與「價金信託」業務

應行注意事項第 2條、第 3 條。 

14 參閱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會員受理信託受益權轉讓及質權設定之作業程序規範第 2

條第 1項。 

15 應注意者，若信託業運用信託財產於國外或涉及外匯之投資，委託人如屬專業投資人者，其

範圍以信託業營運範圍受益權轉讓限制風險揭露及行銷訂約管理辦法第 10條第 1項所列舉者為

限；若信託業運用信託財產於國外或涉及外匯之投資，委託人如屬非專業投資人者，其範圍以

信託業營運範圍受益權轉讓限制風險揭露及行銷訂約管理辦法第 11條第 1項所列舉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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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人名義以客戶身分與銀行從事下列交易：一、新臺幣與外幣間匯率選擇權交

易。二、新臺幣與外幣間換匯交易。三、新臺幣與外幣間換匯換利交易16。 

四、信託與保險整合 

就信託與保險整合而論，目前主要涉及保險金信託與受託人代繳保險費二

種層面。首先，就保險金信託而言，人身保險契約中屬死亡或失能之保險金部

分，要保人於保險事故發生前得預先洽訂信託契約，由保險業擔任該保險金信

託之受託人，其中要保人與被保險人應為同一人，該信託契約之受益人並應為

保險契約之受益人，且以被保險人、未成年人、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限(保

險法第 138 條之 2 第 2 項)。此外，信託業亦得依信託業法規定擔任保險金信託

之受託人，且該信託契約之受益人與保險契約之受益人為同一人，並以被保險

人、未成年人、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限者，其信託給付屬本金部分，亦視

為保險給付(保險法第 138 條之 2 第 3 項)。至於未成年人或依民法第 14 條第 1

項得受監護宣告者之父、母或監護人，依保險法第 138 條之 2 第 2 項規定為被

保險人時，保險契約之要保人、被保險人及受益人得於保險事故發生前，共同

約定保險金於保險事故發生後應匯入指定信託帳戶，要保人並得放棄第 111 條

保險利益之處分權(保險法第 16條之 1)。 

其次，信託業依信託契約有交付保險費義務者，保險費應由信託業代為交

付之(保險法第 22 條第 1 項)，故亦得於信託契約中約定由信託業代受益人繳交

保險費。 

再者，就財產保險之保險利益而言，一般認為，依保險法第 14 條、第 15

條及第 20 條等規定，可區分為下列四種：(一)財產上之現有利益。(二)財產上

 

16 參閱信託業營運範圍受益權轉讓限制風險揭露及行銷訂約管理辦法第 14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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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期待利益。(三)財產上之責任利益。(四)基於有效契約而生之利益。因此，就

受託人對信託財產之管理或處分而言，由於受託人負有保全信託財產價值之職

責，應解為對信託財產之所有權具有保險利益。此外，受託人若因管理不當致

信託財產發生損害，委託人、受益人或其他受託人得請求以金錢賠償信託財產

所受損害或回復原狀，並得請求減免報酬(信託法第 23 條)，故解釋上受託人對

信託財產亦具有責任利益。簡言之，受託人對於信託財產不僅具有積極保險利

益，亦具有消極保險利益。因此，若信託契約或信託文件中規定信託業得以信

託財產為保險標的，信託業就信託財產本身或其責任投保財產保險，應屬合

法、可行17。 

應注意者，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之解釋18，則認為：「按保險法第

22 條第 1 項雖明定信託業依信託契約有交付保險費義務者，保險費應由信託業

代為交付之，同法第 115 條亦規定，利害關係人均得代要保人交付保險費，爰

信託業交付保險費之義務，性質上係依信託本旨『代要保人交付保險費』，信託

業並不因此而取得保險契約當事人地位；信託業若就財產信託人之生命、身體

為保險標的，投保人身保險，則由於信託業對於財產信託人之生命、身體並無

因保險事故發生而有遭受損害之可能，故無保險法第 16 條所規定之保險利益，

依現行規定尚難以信託業擔任信託客戶人身保險契約之要保人，向保險人投

保，而使保險契約成為信託財產。」申言之，要保人對於被保險人之生命、身

體因保險事故發生而有遭受損害之虞者，方認為有保險利益；而信託業對於財

 

17 參閱王志誠、何曜琛（2018），〈當信託與保險相遇－受託人為受益人之利益投保保險之權

限、風險及監控〉，《財金法學研究》，1卷 1期，頁 6。 

18 參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民國 102年 1月 23日保局（壽）字第 10102140090號函。另

參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民國 99年 6月 7日保局（理）字第 09902555110號函：「三、

另查委託人與信託業雖簽訂有信託契約，惟受託之信託業對於信託客戶之生命、身體如無因保

險事故發生而有遭受損害之可能，則與保險法第 16條所規定之保險利益有別，尚難擔任信託客

戶人身保險契約之要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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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委託人人身保險之保險事故發生因未有遭受損害之虞，故不得為財產委託人

人身保險之要保人19。因此，信託業對於信託財產之委託人並無保險利益，故

不得擔任信託客戶人身保險契約之要保人，使保險契約成為信託財產。 

五、信託與證券化整合 

就信託與證券化整合而言，主要涉及證券化架構安排之選擇及投資標的之

層面。例如依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及不動產證券化條例之規定，不論是金融資

產證券化、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或不動產資產信託，都可利用特殊目的信託、

不動產投資信託、不動產資產信託等信託機制，將金融資產或不動產轉換成受

益證券，達成調度資金、募集或私募基金等目的。此外，信託業亦得運用信託

財產，投資於國內或外國證券化商品。 

第二節 共同服務 

基本上，同一金融集團下之金融機構，依雙方所簽訂之共同行銷契約或合

作推廣契約，可由其業務人員對於客戶提供共同服務。至於不同金融集團之金

融機構間，應無共同服務客戶之可能。 

首先，銀行經主管機關核准辦理合作推廣或共同行銷保險業務時，若保險

 

19 參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民國 95年 7月 13日金管保三字第 09400145181 號函：「（三）「受託

銀行得依信託契約約定，擔任保險要保人為其信託關係人投保」之建議，本會意見如次：1.按

保險法規定要保人對於保險標的須有保險利益之目的，除為了防止道德性危險外，亦以保險利

益之有無來區別賭博行為與計算損害之額度。2.受託銀行若就財產信託人之生命、身體為保險

標的，投保人身保險，則由於受託銀行對於財產信託人之生命、身體並無因保險事故而有遭受

損害之可能，故無保險法第 16條所規定之保險利益，依現行規定尚難以受託銀行擔任信託客戶

人身保險契約之要保人。3.金融機構若有為其信託客戶洽辦人身保險之業務需要，可依據本會

95年 4月 25日金管保三字第 09502002630號函釋辦理，檢附上函影本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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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之招攬人員登錄於銀行通路，即屬共同服務之型態。所謂銀行保險業務，

係指保險公司直接或透過保險代理人或保險經紀人以銀行為保險商品行銷通

路，由銀行提供營業場所、辦公設備或人力從事招攬保險之業務20。銀行、保

險公司、保險代理人或保險經紀人辦理銀行保險業務，應依主管機關所定合作

推廣或共同行銷之規定，由銀行與保險公司、保險代理人或保險經紀人共同簽

定合作推廣或共同行銷契約書，並明確規範其權利義務21。應注意者，銀行、

保險公司、保險代理人或保險經紀人辦理銀行保險業務，必須符合法令要求，

不得有不合營業常規交易之交易安排或費用負擔，目前常見下列三種違法合作

態樣：一、銀行通路僅提供客戶名單，未有招攬保險事實，保險公司卻對銀行

通路支付佣金或相當於佣金之費用，作為取得客戶名單之對價。二、保險公司

負擔銀行通路之營業成本，例如電銷中心場所租金、水電費、電話費、薪資、

勞健保費用或團保費用等。三、保險公司巧立名目，以廣告費、業務活動費等

名義支付銀行通路之教育訓練相關費用，但未於共同行銷契約或合作推廣契約

約定，且非屬銀行通路可收取報酬之範圍，變相增加報酬之給付。 

其次，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屬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者，於依金融控股公司

法進行共同行銷時，其業務人員如符合銀行、保險、證券及期貨業主管機關所

定之資格條件，得兼為銀行、保險、證券及期貨之業務，不受證券投資信託事

業管理規則第 22條第 1項有關專任之限制22。 

目前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似未開放屬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可提供營業

場所、辦公設備或人力，由其業務人員對於客戶從事信託商品行銷或推廣之共

 

20 參閱銀行、保險公司、保險代理人或保險經紀人辦理銀行保險業務應注意事項第 3點。 

21 參閱銀行、保險公司、保險代理人或保險經紀人辦理銀行保險業務應注意事項第 4點。 

22 參閱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民國 91年 3月 27日（91）台財證（四）字第 002313號

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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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服務。 

第三節 資訊共享 

壹、交互運用客戶資料之範圍 

不論透過共同行銷、合作推廣或策略聯盟之模式銷售金融商品或提供服

務，原則上皆必須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相關規定。其規範重點，包括：一、

向當事人告知蒐集個人資料之義務(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8 條)。二、對個人資料

之蒐集或處理，應有特定目的，並符合法律明文規定或經當事人同意(個人資料

保護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5 款)。三、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法律明文

規定或經當事人同意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

為之(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0條第 1項第 1款、第 6款)。 

一、共同行銷 

就共同行銷而言，同一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間依使用目的得交互運用其

客戶資料進行行銷。前開子公司之範圍不包括國外子公司23。所稱客戶資料，

係指金融控股公司子公司客戶之基本資料、往來交易資料及其他相關資料：(一)

基本資料：包括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電話及地址等資料。(二)

往來交易及其他相關資料包括以下各目資料：1.帳務資料：包括帳戶號碼或類

似功能號碼、信用卡帳號、存款帳號、交易帳戶號碼、存借款及其他往來交易

資料及財務情況等資料。2.信用資料：包括退票紀錄、註銷紀錄、拒絕往來紀

錄及業務經營狀況等資料。3.投資資料：包括投資或出售投資之標的、金額及

時間等資料。4.保險資料：包括投保保險種類、年期、保額及繳費方式等相關

 

23 參閱金融控股公司子公司間共同行銷管理辦法第 10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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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24。 

二、合作推廣 

就合作推廣而論，本業機構為與他業機構合作推廣商品或提供相關服務，

於揭露、轉介或交互運用客戶資料時，應先經客戶書面同意25。 

貳、交互運用客戶資料之限制及管理 

依 2014 年 6 月 4 日修正公布之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43 條第 2 項後段規定：

「…除姓名及地址外，共同蒐集、處理及利用客戶其他個人基本資料、往來交

易資料等相關資料，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辦理。」其修正係考量金控

業可因取得客戶資料獲得經營利益，自應負擔較大義務之倫理，故對此行業之

規範不應低於個人資料保護法之保障標準，爰將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間共同

「蒐集」、「處理」及「利用」客戶個人資料，由原本之「選擇退出制」改採為

「選擇加入制」。是以，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於金融控股公司法修正前依法

「蒐集」之客戶個人資料，而於金融控股公司法修正施行後所為之「利用」行

為，自應依修正後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43 條第 2 項規定，除姓名及地址外，應依

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辦理26。 

再者，金融控股公司所屬兼營信託業務之證券商與同一金融控股公司國內

子公司間，得依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43 條第 2 項及金融控股公司子公司間共同行

銷管理辦法規定，交互運用客戶之基本資料為行銷使用。惟經客戶通知不得繼

 

24 參閱金融控股公司子公司間共同行銷管理辦法第 10條第 2項。 

25 參閱銀行、證券商及保險公司等機構合作推廣他業商品或提供相關服務規範第 4點。 

26 參閱法務部民國 103年 9月 2日法律字第 10303510030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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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共同使用其個人資料時，應即停止共同使用27。 

至於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基於行銷目的，引介其法人客戶予同一金融控

股公司之其他子公司，亦屬於廣義之共同行銷行為；如引介行為涉及提供該法

人客戶資料予其他子公司行銷使用，尚均需符合金融控股公司子公司間共同行

銷管理辦法資料交互運用相關規定28。 

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間交互運用客戶資料，基於行銷目的蒐集個人資料

時，不得為行銷目的外之利用，並應切實依下列規範辦理：一、於揭露、轉介

或交互運用客戶資料時，除法令另有規定、經客戶簽訂契約或書面明示同意者

外，所揭露、轉介或交互運用之資料不得含有客戶姓名或地址以外之其他資

料。二、與客戶之往來契約，有關客戶資料之使用條款應訂定讓客戶選擇是否

同意提供姓名或地址以外之其他資料作為行銷建檔、揭露、轉介或交互運用之

欄位，經客戶以簽名或其他得以辨識客戶同一性及其意思表示之方式確認，並

應列明運用資料之子公司名稱。金融控股公司因其組織異動，而有子公司增減

時，應於金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網站公告。三、與客戶之往來契約有關交互

運用客戶資料等相關條款，應以明顯字體提醒客戶注意，並揭露交互運用客戶

資料之子公司名稱，且明確告知或約定客戶得隨時要求停止對其相關資訊交互

運用之簡易方式（如電話通知）。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於接獲客戶通知停止使

用其資料後，應立即停止金融控股公司及所有子公司相互使用其資料，但如客

戶明確指示停止交互運用資料之子公司範圍非及於所有子公司者，得依客戶通

知之意旨辦理。四、子公司客戶不同意公司繼續使用其資料之資訊，應通知各

子公司、部門、產品線及各委外單位等之行銷人員，並配合修正電腦控管系統

 

27 參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民國 102年 8月 15日金管銀法字第 10200219880 號令。 

28 參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民國 105年 3月 23日金管銀法字第 10500021900 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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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應注意者，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與客戶訂立之既有往來契約，於終止該

業務往來契約（如信用卡剪卡、結清存款帳戶等等）時，不得繼續使用客戶資

料進行行銷。但經客戶書面同意繼續提供基本資料、往來交易資料或其他相關

資料作為行銷使用者，不在此限30。 

參、交互運用資料之方式 

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為客戶資料之處理、儲存、整合或交互運用資料進

行行銷，得交付客戶資料予同一金融控股公司之其他子公司31。 

肆、保密措施及資料庫之建立 

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對客戶資料使用之作業，應建立完善之保密措施，

設置專責單位或人員負責，且應建立客戶資料庫，妥善儲存、保管及管理客戶

相關資料，及建立該客戶資料庫之安全措施，僅被授權員工始可使用客戶資料

32。 

又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間相互揭露客戶資料或依金融控股公司子公司間

共同行銷管理辦法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將客戶資料交付予同一金融控股公司之其

他子公司時，應訂定保密協定，並維護客戶資料之機密性或限制其用途；收受

 

29 參閱金融控股公司子公司間共同行銷管理辦法第 11條第 1項。 

30 參閱金融控股公司子公司間共同行銷管理辦法第 12條。 

31 參閱金融控股公司子公司間共同行銷管理辦法第 13條第 1項。 

32 參閱金融控股公司子公司間共同行銷管理辦法第 11條第 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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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運用資料之其他子公司不得再向其他第三人揭露該等資料33。 

金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應向客戶揭露交互運用客戶資料之子公司名稱及

其保密措施，該名稱及措施內容應於公司網頁公告，並以書面、電子郵件方式

通知客戶或於營業處所內明顯位置公告34。上開保密措施應包含下列內容：

一、資料蒐集方式：各公司取得客戶資料之方式。二、資料儲存及保管方式：

各公司取得客戶資料後，如何保存該等資料。三、資料安全及保護方法：各公

司間有關資訊防火牆之建置方式及效果。四、資料分類、利用範圍及項目：依

照客戶資料之分類，揭露欲使用之資料性質及項目。五、資料利用目的：依照

資料分類，說明對於不同性質資料使用之意圖。六、資料揭露對象：依照資料

分類，說明對於不同性質資料揭露之對象。七、客戶資料變更修改方式：客戶

有更改資料之需求，提供客戶修改之申請途徑。八、選擇退出方式：金融控股

公司之子公司依照本辦法之規定，為進行行銷而揭露、轉介或交互運用客戶資

料者，客戶得通知金融控股公司或其子公司停止對其基本資料、往來交易資料

或其他相關資料之共同使用。行使方式應於保密措施中揭露35。 

金融控股公司子公司間共同行銷管理辦法第 13條第 4項第 7款及第 8款所

定事項除公告外，應另以書面或電子郵件方式為之36。 

伍、金融機構間之資料共享 

為提升金融機構客戶便利性、強化金融機構之風險控管及促進金融機構間

 

33 參閱金融控股公司子公司間共同行銷管理辦法第 13條第 2項。 

34 參閱金融控股公司子公司間共同行銷管理辦法第 13條第 3項。 

35 參閱金融控股公司子公司間共同行銷管理辦法第 13條第 4項。 

36 參閱金融控股公司子公司間共同行銷管理辦法第 13條第 5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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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業合作，金管會訂定「金融機構間資料共享指引」，明確揭示金融機構間資料

共享之機制，亦減少各機構因重複建置與維護客戶資料所增加之營運成本，及

提升效率、發揮加乘效益。 

    基本上，依「金融機構間資料共享指引」第 1點第 2項規定：「金融機構間

資料之共享，除其他法令得共享者從其規定外，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本指引辦

理。」蓋金融機構間對客戶資料之合理利用，應以個人資料保護法為基礎，並

得依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法規命令為特定目的及特定目的外之利用。金融法

令亦有就客戶資料利用之規範，除客戶同意外，另有依法律規定(如洗錢防制

法)、促進公益或為強化風險控管法令遵循之內部控制法令規定等，皆有客戶資

料合理利用之相關規定。 

「金融機構間資料共享指引」所定資料共享之適用對象，區分為以下三類

型：(一)第一類：金融控股公司與所屬金融機構子公司間，及金融控股公司所

屬之各金融機構子公司間。(二)第二類：非屬金融控股公司之金融機構與所屬

金融機構子公司間，及非屬金融控股公司之金融機構所屬各金融機構子公司

間。(三)第三類：非屬上述二類之金融機構與金融機構間。 

一、第一類及第二類金融機構為辨識風險、進行風險控管之共享資料 

第一類及第二類金融機構得為辨識風險、進行風險控管而共享資料，並應

注意以下事項：(一)應事先取得客戶同意。(二)可共享之資料包括客戶基本資

料、身分核驗資料、帳戶資料、金融商品或服務之交易紀錄、負面資訊、認識

客戶(KYC)資料及金融機構加值之資料、電子通訊歷程紀錄(如 IP 位址)或其他

經客戶及合作金融機構同意共享之資料等。(三)應落實客戶權益之保障，確保

個人資料之保護、資料傳輸之安全。(四)應明確約定至少下列內容，並確實執

行：1.資料共享目的、資料範圍、資料之蒐集、處理、利用頻率及方式。如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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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客戶同意者，告知客戶及取得其同意之方式。2.資料共享參與者之描述、

各參與者權責分工及責任歸屬。3.依據資料屬性所採行之維護作業、資料治

理、風險管理及使用限制。4.資料共享相關法令遵循事宜37。 

依第一點第二項及前項規定辦理之資料共享，得由金融控股公司或控股之

金融機構統籌建置資料庫、管理資料共享，並得由金融控股公司、控股之金融

機構指定其所屬之金融機構子公司辦理38。 

二、第一類、第二類及第三類金融機構為減少客戶重複輸入資料等便利客戶作

業或為合作辦理業務之共享資料 

第一類、第二類及第三類金融機構得為減少客戶重複輸入資料等便利客戶

作業或為合作辦理業務而共享資料，並應注意以下事項：(一)應事先取得客戶

同意。(二)可共享之資料包括客戶基本資料、身分核驗資料、帳戶資料、金融

商品或服務之交易紀錄、負面資訊、認識客戶(KYC)資料及金融機構加值之資

料、電子通訊歷程紀錄(如 IP 位址)或其他經客戶及合作金融機構同意共享之資

料等。(三)應落實客戶權益之保障，確保個人資料之保護、資料傳輸之安全。

(四)金融機構間應建立業務合作關係，明確約定至少下列內容，並確實執行：1.

資料共享目的、資料範圍、資料之蒐集、處理、利用頻率及方式。如須取得客

戶同意者，告知客戶及取得其同意之方式。2.資料共享參與者之描述、各參與

者權責分工及責任歸屬。3.依據資料屬性所採行之維護作業、資料治理、風險

管理及使用限制。4.資料共享相關法令遵循事宜。5.業務合作關係起訖時間及合

作關係結束時客戶資料之處理方式39。 

 

37 參閱金融機構間資料共享指引第 6點第 1項。 

38 參閱金融機構間資料共享指引第 6點第 2項。 

39 參閱金融機構間資料共享指引第 7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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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共同行銷（贈品共用） 

壹、共同行銷之概念 

所稱共同行銷，指同一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在其營業場所辦理銀行、

證券、期貨及保險等同一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之一定範圍之業務40。金融控

股公司之子公司間辦理共同行銷應簽訂契約，其內容至少應包括營業場所及人

員之共用、契約期間等項目41。 

貳、共同行銷之主體 

得依規定申請在營業場所辦理共同行銷之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為金融

控股公司法第 36條第 2項第 2款至第 8款之事業。但不包括再保險公司、保險

經紀人公司、保險代理人公司、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期貨

經理事業、期貨顧問事業、期貨信託事業及槓桿交易商42。 

參、贈品共用 

理論上，金融集團進行共同行銷或合作推廣，舉辦贈品或贈獎活動，除應

遵守相關法令外，並應按業務類別，分別適用各該業務法令規定，注意辦理各

該業務提供贈品、贈獎之限制。 

首先，依公平交易法第 23 條規定：「事業不得以不當提供贈品、贈獎之方

 

40 參閱金融控股公司子公司間共同行銷管理辦法第 2條第 1項。 

41 參閱金融控股公司子公司間共同行銷管理辦法第 5條第 1項。 

42 參閱金融控股公司子公司間共同行銷管理辦法第 2條第 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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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爭取交易之機會。前項贈品、贈獎之範圍、不當提供之額度及其他相關事

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又依公平交易法第 23 條第 2 項規定之授權，公

平交易委員會訂定有「事業提供贈品贈獎額度辦法」，金融業者固仍應受其規

範。應注意者，金融業者之不當贈品贈獎行為，仍優先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

金融相關法規處理，金融法規未規定者，始由公平交易委員會依公平交易法第

23條規定處理43。 

就銀行之自律規範而言，會員舉辦贈品或贈獎活動時，應注意下列各款規

定：一、應注意遵循銀行法第 34 條規定。二、應按業務類別，分別適用各該業

務法令規定，注意辦理各該業務提供贈品、贈獎之限制。三、為維持合理競爭

秩序，會員舉辦贈品或贈獎活動應注意避免流於浮濫。四、應依誠實信用及充

分揭露原則辦理，並就活動內容及條件，善盡告知義務。五、應依銷售金額或

客群貢獻度等訂定合理之贈品或贈獎價額，並注意遵循「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

贈品贈獎促銷額度案件之處理原則」相關規定44。六、金融性產品不宜作為贈

品或贈獎活動之標的。七、因舉辦贈品或贈獎活動而取得個人資料時，應注意

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45。所稱「贈品」，指附隨商品交易或服務之

行為，客戶必定可獲得本商品或服務以外之物品或服務；所稱「贈獎」，指附隨

商品交易或服務之行為，客戶因機會中獎或達一定門檻，始能取得本商品或服

務以外之物品或服務46。 

 

43 參閱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金融業之規範說明第 7點：「金融業者之不當贈品贈獎行為，優先由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金融相關法規處理，金融法規未規定者，由本會依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三條

規定處理。」。 

44 經查公平交易委員會已於民國 104年 3月 19日廢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贈品贈獎促銷額度

案件之處理原則」，並於同日公布「事業提供贈品贈獎額度辦法」。 

45 參閱中華民國銀行公會會員自律公約第 18條第 1項。 

46 參閱中華民國銀行公會會員自律公約第 18條第 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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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銀行不得於規定利息外，以津貼、贈與或其他給與方法吸收存款。

但對於信託資金依約定發給紅利者，不在此限(銀行法第 34 條)。換言之，若非

以吸收存款目的，銀行為維持與客戶關係、其他業務推展或企業形象宣導等，

仍可提供贈品。基本上，事業銷售商品或服務附送贈品，其贈品價值上限如

下：一、商品或服務價值在新臺幣一百元以上者，為商品或服務價值之二分之

一。二、商品或服務價值在新臺幣一百元以下者，為新臺幣五十元47。至於事

業辦理贈獎，其全年贈獎總額之上限如下：一、上一會計年度之銷售金額在新

臺幣三十億元以上者，為新臺幣六億元。二、上一會計年度之銷售金額超過新

臺幣七億五千萬元，未滿新臺幣三十億元者，為銷售金額的五分之一。三、上

一會計年度之銷售金額在新臺幣七億五千萬元以下者，為新臺幣一億五千萬元

48。惟依金管會之函釋，銀行業為維持與客戶關係、其他業務推展或企業形象

宣導等非吸收存款目的，舉辦與存款業務有關之贈品業務推廣活動時，贈品之

單一價格以新臺幣五百元內為宜49。 

再者，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復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發展以信

託為商品整合平臺概念，可以共用客戶資訊及行銷贈品等內部資源之建議」，則

增列「信託業營運範圍受益權轉讓限制風險揭露及行銷訂約管理辦法」問答集

(十)二問50。依「信託業營運範圍受益權轉讓限制風險揭露及行銷訂約管理辦

法」問答集十、(二) 問：信託業從事高齡者及身心障礙者財產信託(下稱安養信

託)之宣導推廣活動，提供贈品之單一成本價格上限為新臺幣五百元；安養信託

以外之一般信託業務之宣導推廣活動，提供贈品之單一成本價格上限為新臺幣

二百元，且不得重複領取或累積金額以換取其他贈品。贈品活動不得變相誘導

 

47 參閱事業提供贈品贈獎額度辦法第 4條。 

48 參閱事業提供贈品贈獎額度辦法第 5條。 

49 參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民國 103年 4月 9日金管銀法字第 10310001330 號令。 

50 參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民國 111年 3月 21日金管銀票字第 1100147500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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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大眾或客戶申購特定金融商品。 

本文以為，若金控集團之子公司間透過信託平臺結合商品或服務，向客戶

進行推廣或行銷時，其贈品應得共用，但於辦理贈品促銷行為時，其所結合商

品或服務價值，仍應以交易相對人面臨之合理市價計算51。 

第五節 設備人員共用 

壹、營業、業務人員及服務項目之揭露 

一、共同行銷 

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間進行共同行銷，其營業、業務人員及服務項目應

使客戶易於識別，並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一)辦理共同行銷之營業場所，應顯

著明確標示所提供他業服務之公司名稱及共同行銷之服務項目。(二)辦理共同

行銷之業務人員，進行他業服務時，應表明並使客戶暸解係從事他業之行銷行

為，並主動出示符合主管機關之相關法規及行政命令所規定之資格或證照。(三)

辦理共同行銷之業務人員，進行他業服務時，應表明並使客戶暸解提供該商品

或服務與本業業務之區別及發生消費糾紛時，本業與他業之責任歸屬。(四)金

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與客戶簽訂商品或服務契約時，應向客戶明確揭露契約之

重要內容及交易風險，並依該商品或服務之性質，註明有無受存款保險、保險

安定基金或其他相關保護機制之保障52。此外，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應將金

融控股公司子公司間共同行銷管理辦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4 款之各類商品及服務

契約之條款內容，向其子公司所屬之同業公會報備及副知金管會，並於各共同

 

51 參閱事業提供贈品贈獎額度辦法第 7條第 1款。 

52 參閱金融控股公司子公司間共同行銷管理辦法第 7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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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子公司之網站公告53。 

二、合作推廣 

本業人員於合作推廣他業商品或提供相關服務時，應明確標示，並告知客

戶該商品或服務與本業業務之區別，以及有無受存款保險、保險安定基金或其

他相關保護機制之保障54。 

貳、業務人員之管理 

一、共同行銷 

辦理共同行銷之業務人員，應符合金管會之相關法規及行政命令所規定各

該業務所需之資格或證照，並完成登記或登錄程序55。前項業務人員辦理他業

業務之行為規範與權利義務，均應依他業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辦理，如執行業

務涉有違規情事時，得依他業法令之規定予以處分56。又辦理共同行銷之業務

人員辦理銀行存款開戶業務時，應受相關專業訓練課程57。 

二、合作推廣 

本業合作推廣他業商品或提供相關服務之人員，其行為規範與其他權利義

 

53 參閱金融控股公司子公司間共同行銷管理辦法第 7條第 2項。 

54 參閱銀行、證券商及保險公司等機構合作推廣他業商品或提供相關服務規範第 3點。 

55 參閱金融控股公司子公司間共同行銷管理辦法第 8條第 1項。 

56 參閱金融控股公司子公司間共同行銷管理辦法第 8條第 2項。 

57 參閱金融控股公司子公司間共同行銷管理辦法第 8條第 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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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等，均應依他業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辦理58。 

第六節 防火牆 

壹、兼職限制 

金融控股公司人員兼為子公司共同行銷業務時，其兼任行為不得有利益衝

突或違反金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內部控制之情事59。 

貳、內部控制制度及風險管理制度之建立 

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辦理共同行銷、交互運用客戶資料及共用人員、設

備進行他業商品之推介，或交易契約締結或履行以外之行銷相關前置或後續工

作，應建立適當之內部控制制度及風險管理制度，並落實執行，且依各業別法

規定之內部控制制度及內部稽核制度實施辦法規定，辦理內部稽核及自行查

核。其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一、辦理共同行銷業務、交互運用客戶資料進行

行銷及共用人員、設備進行跨業行銷之作業規範。二、辦理他業業務之本業機

構人員之管理作業守則（其內容至少應包括違反他業相關法令或作業準則之懲

處規定）。三、受理客戶申訴之處理程序。四、本業機構與他業機構處理客戶交

易爭議之內部標準程序及責任歸屬權責分工等作業準則。五、訂定使用客戶資

料之道德規範並加強員工訓練，供員工遵循60。 

 

58 參閱銀行、證券商及保險公司等機構合作推廣他業商品或提供相關服務規範第 6點。 

59 參閱金融控股公司子公司間共同行銷管理辦法第 8條第 4項。 

60 參閱金融控股公司子公司間共同行銷管理辦法第 1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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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異業結盟 

就客製化信託商品而言，信託業若能規劃提供信託服務與異業合作之全方

位生活面向整合服務型態，甚至規劃提供信託與「異業結盟」之跨產業合作模

式，不僅可豐富信託業獲取客源之場景，亦較能貼近或滿足客戶之實際需求。 

壹、委外推廣之限制 

金融機構可透過策略聯盟之機制，在「金融機構作業委託他人處理內部作

業制度及程序辦法」所規定之範圍內，與其他行業合作行銷及辦理相關金融業

務，進行策略聯盟。依現行「金融機構作業委託他人處理內部作業制度及程序

辦法」之相關規定，目前可委外行銷之金融商品，限於信用卡發卡業務之行銷

業務、車輛貸款業務之行銷、消費性貸款行銷、房屋貸款行銷業務61。目前尚

無法將信託商品委外行銷。 

應注意者，金融機構作業委託他人處理者，應簽訂書面契約(金融機構作業

委外契約)62，並應載明主管機關所規定之事項63。例如，發卡機構可將信用卡

與現金卡及其相關業務委外行銷，且發卡機構應就與受委託機構簽訂委外行銷

契約64。 

此外，銀行固然得與汽車經銷商或資融公司合作，辦理車輛貸款業務，但

目前得透過策略聯盟與銀行辦理策車輛貸款之合作對象，包括：（一）與會員銀

 

61 參閱金融機構作業委託他人處理內部作業制度及程序辦法第 3條第 1項第 7款、第 9款、第

10款、第 11款。 

62 參閱金融機構作業委託他人處理內部作業制度及程序辦法第 2條第 1項。 

63 參閱金融機構作業委託他人處理內部作業制度及程序辦法第 10條第 1項。 

64 參閱信用卡與現金卡及其相關業務委外行銷自律規範第 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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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簽訂策略聯盟合作契約之汽車經銷商或資融公司（以下簡稱車商）。（二）會

員銀行委託之車商除辦理行銷車輛貸款業務及其相關作業外，亦在一定條件下

對會員銀行承擔代償（附買回）責任65。至於客戶簽訂車輛貸款契約，銀行應

派員或依下列程序辦理契約簽署作業：一、車商與客戶辦理銀行車輛貸款之契

約簽署時，簽約及檢驗身分程序應錄影存證後，提供銀行保存，銀行並應親自

或以電話方式確認客戶身分及申貸內容。二、會員銀行以電話逐案與客戶確認

身分及申貸內容，須建置專用系統，紀錄以電話確認身分及申貸內容之日期、

時間及結果，通聯紀錄亦應設置錄音設備存檔妥善保存。三、會員銀行應就前

二款相關作業訂定內部管理規範，作為辦理之依據。其中有關錄影及錄音存檔

保存期限，至少為貸款期限結束後 5年66。 

雖然受託人應自己處理信託事務。但信託行為另有訂定或有不得已之事由

者，得使第三人代為處理(信託法第 25 條)，但得使第三人代為處理之範圍，僅

限於信託事務本身，並非謂信託業得將信託業務之作業委託他人處理。因此，

在金管會未開放信託商品得委外行銷之前提下，信託業尚無法將信託商品委外

推廣。應注意者，若信託業委託他人提供潛在客戶資料或提供信託業聯繫方式

予潛在客戶之合作模式，因未涉及商品說明或推介等相關作業，爰未涉及「金

融機構作業委託他人處理內部作業制度及程序辦法」規範67。 

 

65 參閱中華民國銀行公會會員銀行辦理策略聯盟車輛貸款業務自律規範第 3條第 1款。 

66 參閱中華民國銀行公會會員銀行辦理策略聯盟車輛貸款業務自律規範第 5條第 1項。 

67 參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民國 106年 12月 4日金管銀票字第 10600226440號函：「二、依來

函檢附之『信託業委託他人轉介或銷售信託商品之可行性』研究報告內容，其建議合作模式係

由信託業支付社工或安養機構報酬，由渠等提供潛在客戶資料予信託業，或提供信託業之聯繫

方式予潛在客戶。前揭合作模式因未涉及商品說明或推介等相關作業，爰未涉及本會「金融機

構作業委託他人處理內部作業制度及程序辦法」相關規範。三、至於信託業未來倘與社工或安

養機構合作，仍應符合信託業法及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法令規定，並注意渠等依契約所負行

為義務之適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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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異業推廣及委託他業轉介 

一、異業推廣（推介) 

觀諸信託公會就會員所提信託 2.0「委外推廣暨異業結盟」之相關建議規劃

68，依身分別區分為「他業非金融機構人員」及「他業金融機構人員」。首先，

就「他業非金融機構人員」推廣信託業務而言，其規劃如下：1.推介信託業

務：考量法令、人員資格管理、資訊共用等因素，傾向不開放推介。2.轉介信

託業務：得不具信託業務人員資格。其次，就「他業金融機構人員」推廣信託

業務而論，1. 信託公會研議之「信託業及保險公司間辦理保險金信託業務共同

行銷應注意事項」乙案，擬建請金管會：從事共同行銷之保險業務人員之職前

訓練應累積至少三小時以上；並於執行業務期間參加在職訓練，每三年累積至

少三小時以上。2.僅推介一項特定種類信託時，可比照注意事項簡化職前訓練

及在職訓練時數，如推介兩項以上特定種類信託時，則應完全比照「信託業負

責人應具備資格條件暨經營與管理人員應具備信託專門學識或經驗準則」第 16

條所應符合之資格辦理。3.推介信託業務之範圍，可就共同行銷及合作推廣分

別研議建議開放項目(例如安養信託及保險金信託)，擬併入信託 2.0 推動主軸

一，工作項目 3「放寬行銷推廣信託業務之限制」乙案研議辦理。4.轉介信託業

務：得不具信託業務人員資格。 

經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民國 111 年 4 月 20 日修正發布「金融控股公司

子公司間共同行銷管理辦法」第 8 條第 1 項規定：「辦理共同行銷之業務人員，

應符合本會之相關法規及行政命令所規定各該業務所需之資格或證照，並完成

登記或登錄程序。但僅辧理第六條第三項之保險金信託共同行銷者，其應參加

 

68 參閱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民國 111年 3月 10日中託業字第 1110000453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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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保險金信託相關職前及每三年在職訓練時數均應達三小時以上，其訓練機構

及時數由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另定之，不適用信託業負責人應具備資

格條件暨經營與管理人員應具備信託專門學識或經驗準則第十六條第二項及第

三項規定。」已明定僅辦理「金融控股公司子公司間共同行銷管理辦法」第 6

條第 3 項之保險金信託共同行銷者，其應參加之保險金信託相關職前及每三年

在職訓練時數均應達三小時以上。 

二、委託他業轉介信託業務 

如前所述，信託業支付「社工」或「安養機構」報酬，由渠等提供潛在客

戶資料予信託業，或提供信託業之聯繫方式予潛在客戶，因未涉及商品說明或

推介等相關作業，並未涉及「金融機構作業委託他人處理內部作業制度及程序

辦法」相關規範。惟依金管會之函釋，信託業得委託他業轉介範圍請修正為

「以提供客戶非僅以投資為目的，而係基於資產管理、人身照顧、健康醫療、

社會福利、生活育樂等各項需求而量身訂做之信託商品」69。 

觀諸信託公會就會員所提信託 2.0「委外推廣暨異業結盟」之相關建議規

畫，就信託業得支付報酬委託他業轉介信託業務之情形而言，其要點如下：(一)

依金管會民國 106年 12月 4日金管銀票字第 10600226440號函，由信託業支付

「社工」或「安養機構」報酬，由渠等提供潛在客戶資料予信託業，或提供信

託業之聯繫方式予潛在客戶，因未涉及商品說明或推介等相關作業，爰未涉及

「金融機構作業委託他人處理內部作業制度及程序辦法」相關規範。(二)建議

「以提供客戶非僅以投資為目的，而係基於資產管理、人身照顧、健康醫療、

社會福利、生活育樂等各項需求而量身訂做之信託商品」為限，業務申請並應

依各業別法規辦理。(三)有關信託業支付報酬委託他業轉介之他業種類，考量

 

69 參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民國 111年 3月 7日金管銀票字第 1100150948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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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會來函意旨，他業人員適格情形信託業難以掌握，且給付對價關係易衍生

不當招攬及交易糾紛，爰可支付報酬委託轉介之他業建議以下原則：1.信託業

對於合作之他業應有妥適之評估，並應確認係合法設立或具有執照(證照)。2.信

託業與他業應訂定合作契約，載明權責劃分及紛爭處理機制，並對客戶充分說

明：以契約規範責任內容，並明確規範他業轉介之行為直接對信託業發生效

力，信託契約責任之履行亦應由信託業負責；如客戶與信託業有爭議時，轉介

對象應協助客戶與信託業聯繫協商；惟如因他業處理事務有過失，或因逾越權

限行為致客戶所生之損害，應由他業自負賠償責任；並約定他業提供潛在客戶

資料予信託業或提供信託業之聯繫方式等資訊前，應向客戶說明前述相關責任

內容，並請客戶簽署知悉。3.信託業應至少每年一次定期對他業進行審視，如

發現他業已非合法設立、被撤銷(廢止)執照(證照)時或以信託業名義進行不當行

銷時，應為適當之處置，並於信託業網站公告。4.應考量報酬合理性：信託業

支付報酬委託他業轉介信託業務時，其支付報酬應考量成本之合理性 (例如應考

量合理利潤，支付報酬不應超過該信託業務所收取之相關費用之一定比率)。 

由此觀之，目前信託業應可與社工、安養機構、社福團體、長照照顧機構

及醫療機構等其他非金融業者，進行信託業務之轉介合作，但應對於合作之他

業應有妥適之評估、訂定合作契約、定期對他業進行審視及考量報酬合理性；

且「以提供客戶非僅以投資為目的，而係基於資產管理、人身照顧、健康醫

療、社會福利、生活育樂等各項需求而量身訂做之信託商品」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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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美國銀行以信託做為平臺結合金融商品

或相關服務之模式 

第一節 商品或服務整合模式 

壹、可撤銷生前信託（Revocable Living Trust） 

一、概述 

「生前信託（Living Trust）」係指於委託人仍生存時所創建的信託，其得管

理個人的資產，例如投資管理，包括證券之購買與股息收取、銀行帳戶如帳單

代繳服務、人壽保險、不動產，或於委託人罹患疾病、失能、逐漸衰老及死亡

時提供保障機制70。大多數的生前信託都約定委託人具隨時撤銷、修改信託的

權利，為可撤銷生前信託（Revocable Living Trust，RLT），也因為此撤銷或修

改之權利致該資產繼續包含於委託人之遺產計算中，而不能避免遺產稅之課

徵。然而，生前信託可以免去遺囑認證程序（probate），並被接受為有效的公共

文件。委託人亦可創建「不可撤銷生前信託（Irrevocable Living Trust）」，此類

信託不得撤銷或更改，並且其基本上係為達成特定稅收或資產保護之目的。 

「生前信託」於委託人仍生存並合法存續時，將有一位受託人（trustee）

在職提供服務，並擁有委託人先前所移轉財產之所有權。受託人負責為委託人

之利益管理財產，並於其死亡後，通常被指示將信託財產分配予受益人，或者

 

70 Fidelity Bank, Trust Services, https://www.bankatfidelity.com/financial/trust-services/ (last visited: 

04/21/2022). 

https://www.bankatfidelity.com/financial/trust-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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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受益人的利益，依約繼續持有並管理財產。與遺囑相同的是，生前信託可

以於去世後提供財產分配；不同的是，本信託得以成為提供委託人於生存時之

財產管理工具，以及授權受託人管理財產，並於其失能時，將信託財產運用於

委託人或其家人所需，從而免去因喪失行為能力而需指定監護人之程序71。 

委託人有其他特殊需求時，亦得於信託契約中為特別約定，例如委託人需

照顧身體殘疾或精神疾病的人，而創建一特殊需求信託（a special needs trust）。

委託人於此信託中選擇一個受託人及一個以上繼任受託人，並親自瞭解殘疾人

士的詳細情況，亦須知悉如何從醫院至銀行，再到政府機關，與各種機構進行

合作。這種特殊需求信託需要仔細擬定、規劃，以免受益人之權益受損，例

如：無法受到政府相關計畫之補助。另如需要把資產於身故後轉移予無法明智

處理財富之人，可以建立一「揮霍信託（Spendthrift Trust）」，約定受託人為受

益人之利益運用該資金72。 

二、運行方式 

（一）委託人（settlor, trustor, grantor） 

將資產置於信託中之人稱為委託人，僅建立信託契約並未完成信託之成立

要件，而必須依約確實變更每一財產的所有權人，始得成立信託契約。通常情

形下，委託人保留修改信託內容、變更受益人、指定其他受託人（trustee）、變

 

71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Estate Planning FAQS Revocable Trusts, 

https://www.americanbar.org/groups/real_property_trust_estate/resources/estate_planning/revocable_tr

usts/ (last visited: 04/21/2022). 

72 Barbara R. Rowe, Estate Planning Basics: Revocable Living Trusts, Utah State University Extension, 

1-4 (2002). 

https://www.americanbar.org/groups/real_property_trust_estate/resources/estate_planning/revocable_trusts/
https://www.americanbar.org/groups/real_property_trust_estate/resources/estate_planning/revocable_tru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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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終止日期或撤銷信託使財產回歸等權利73。 

（二）受託人（trustee） 

受託人必須依據信託契約中之指示管理信託資產。受託人得為創建信託之

人、朋友或家人、數個自然人、法人（如銀行或信託公司）。如為初始受託人

（initial trustee），委託人可以保留對於信託之完全控制權，直到其去世或喪失

行為能力。繼任受託人（successor trustee）為原受託人不能繼續行使職務時，

如死亡或失能，由其繼續為受益人之利益承擔法律上責任。繼任受託人需審慎

管理該信託並使受益人合理知悉訊息，並應指定一名以上且應值得信賴、具良

好管理能力。通常委託人會更願意指定金融機構（如銀行之信託部門或信託公

司）為繼任受託人，蓋其得確保該受託角色之穩定性。惟一些信託業者可能不

接受小型信託或不產生受益之信託，在選擇銀行或信託機構為受託人時應考量

其可靠性（financial credibility）。 

一般而言，受託人無庸向司法系統為年度會計報告，除非受益人間發生爭

端，或是受益人與受託人間有爭議。些許委託人會為了安全性，安排相互檢

查，而任命兩個以上之共同受託人74。 

（三）受益人（Beneficiaries） 

受益人為委託人指定享有利益之人，得為建立信託之人或其朋友及家庭成

員、學校、醫院、圖書館、慈善機構或其他組織。除非受益人同為信託委託

 

73 Marsha A. Goetting, Revocable living trusts, Montana State University Extension, 1 (2010). 

74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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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否則無法控制該信託75。 

（四）信託契約（Trust Agreement） 

信託契約中包含受託人應如何針對信託資產投資及管理、委託人死亡或失

能後之指示、何人得於信託中獲得收益等，而受託人僅能依據協議中為任何行

為。內容亦應明確，如信託終止時受託人應如何處理該財產、受益人之份額

等。委託人可能期待債務因信託權益轉讓予第三人受益人而將免受債權人之追

索，惟可撤銷生前信託並不受債務免為追償之保護76。 

（五）運作 

可撤銷生前信託必須透過書面建立，指定受託人管理委託人之財產，並需

將資產（包括投資、銀行帳戶或不動產等）移轉於受託人，委託人對於信託財

產即失去其所有權。可撤銷生前信託之委託人於身故前仍對信託掌握控制權，

得隨時修改77。 

當委託人失去行為能力或因高齡致處理財產顯有困難時，生前信託即依委

託人具完全意思表示能力時約定之信託協議及移轉的財產為管理。委託人身故

後，信託契約由可撤銷轉為不可撤銷，剩餘資產依約分配；又或將資產全額轉

移至信託中，並指示受託人繼續管理財務。簡言之，信託之內容、權利義務分

配等均依委託人所立之契約為準。 

可撤銷生前信託可能使自身管理複雜化，頻繁進行資產買賣時將變的繁

 

75 Id. at 2. 

76 Id. 

77 Barclay Palmer, Should You Set Up a Revocable Living Trust?, 

https://www.investopedia.com/articles/pf/06/revocablelivingtrust.asp (last visited: 04/21/2022). 

https://www.investopedia.com/articles/pf/06/revocablelivingtrust.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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瑣，因可撤銷生前信託之構成必須將委託人之資產全數轉移至信託受託人名

下，其信託財產即受信託協議之約束。資產轉移至信託後，金融機構如經紀公

司、共同基金、壽險公司、信用合作社等，需要知道何人於該信託協議下擁有

何種權利，則須由信託受託人提供其信託協議摘要或副本，始得進行交易78。 

三、優點 

（一）節省遺囑認證費用（probate costs） 

通常於死亡後將會進行遺囑認證程序，如個人於多個州擁有不動產，受益

人可能必須經過多次遺囑認證，惟若先行以生前信託移轉財產，則為生前可撤

銷信託資產，其不受該程序約束。因此，委託人得以節省可觀的遺產結算與遺

囑認證費用、律師費、盤點、分配資產及法庭相關費用，程序相較起來亦能更

加快速的將資產移轉給受益人，而無須等待法院命令。繼承人亦可避免於原公

開遺囑認證程序披露被繼承人之財產，維護其隱私79。 

（二）提供財產良好管理 

於委託人死亡後，可撤銷生前信託得繼續存在，並按其中內容繼續分配財

產，用以為後代的財產規劃。身故前於精神、身體狀況不佳時，受託人亦可依

信託契約而管理、投資、出售和清算委託人之資產，為委託人做出任何於信託

契約中之決定80。 

 

78 Goetting, supra note 73, at 3. 

79 Robert Anderson, Gary A. Hachfeld, & Erlin Weness, Revocable Living Trust, Estate Planning Series 

6 (2003), https://eforms.com/images/2017/06/Minnesota-Advantages-and-Disadvantages-of-a-Living-

Trust.pdf (last visited: 04/21/2022). 

80 Palmer, supra note 77. 

https://eforms.com/images/2017/06/Minnesota-Advantages-and-Disadvantages-of-a-Living-Trust.pdf
https://eforms.com/images/2017/06/Minnesota-Advantages-and-Disadvantages-of-a-Living-Trus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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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RLT資產受到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保障 

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通常提供的保障為在單一銀行帳戶中，最高

250,000 美元之限額。然而，於可撤銷生前信託中，該保險金額得隨著受益人人

數而增加81。根據 FDIC 之保額計算方式，可撤銷信託帳戶中之每位受益人有

250,000 美元之保額，最多可承保 5 人，相當於最高保險金額得為 1,250,000 美

元。如果任何受益人之利益超過保險限額（SMDIA），超出部分則不被承保82。 

四、缺點 

（一）成本居多、優惠較少 

與準備遺囑相比，建立生前信託通常會付出更多金錢成本與時間成本，如

本身不擔任受託人，需向第三方受託人支付費用（例如律師、金融機構等），且

創建一信託需要立即支付相關費用，而遺囑認證係委託人身故後才需支付之。

另外，可撤銷生前信託沒有顯著的稅收優惠，依據美國現行稅法規定，RLT 於

委託人身故後，該信託財產仍會計算於應稅遺產中83。因此，於建立一可撤銷

生前信託前，應考量自身財產有多少需進行遺囑認證及其成本，與是否有其他

可最大限度降低遺囑認證成本之方式。 

 

81 Liz Smith, What Is a Revocable Living Trust?, https://smartasset.com/retirement/what-is-a-

revocable-living-trust (last visited: 04/21/2022). 

82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Revocable Trust Accounts (12 C.F.R. § 330.10),  

https://www.fdic.gov/deposit/diguidebankers/documents/revocable.pdf#page=2 (last visited: 

04/21/2022). 

83 Josephine Turner (2002), Estate Planning: Revocable Living Trusts. University of Florida 

Cooperative Extension Service, http://ufdcimages.uflib.ufl.edu/IR/00/00/12/51/00001/FY53900.pdf 

(last visited: 04/21/2022). 

https://smartasset.com/retirement/what-is-a-revocable-living-trust
https://smartasset.com/retirement/what-is-a-revocable-living-trust
https://www.fdic.gov/deposit/diguidebankers/documents/revocable.pdf#page=2
http://ufdcimages.uflib.ufl.edu/IR/00/00/12/51/00001/FY5390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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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業繁雜 

建立 RLT 之後，必須每年對其進行監控並依據需求隨時調整，如離婚或新

生兒改變生活計畫。除此，亦應確保未來的新資產不斷註冊於信託中，提供專

責人士檢視信託資料以及審查受託人之權利義務。前述新註冊之財產，皆必須

以信託之名義重新命名，需要額外的時間以及相關費用84。 

（三）無阻絕債務保護作用 

RLT 之性質為委託人可隨時撤銷，依美國一些州的規範，其債權人無論係

於委託人身故後或仍生存時，得隨時進行索償。反之，若是透過遺囑來規劃遺

產，對於債權人會有較多限制，則會有更多的保護作用。因此，若全然以可撤

銷生前信託來進行財務規劃，可能是有害的85。 

五、小結 

可撤銷生前信託（RLT）之運作模式與目的，係為提供委託人之資產受到

良好的管理且於其生存時具有隨時可以變更、撤銷的彈性空間。無論其於生

存、衰老、意識不清或身故時，皆得以依照委託人之意思持續使其財產持續運

行，使自己或指定之受益人、特定機構因此受惠，如投資收益、不動產管理或

資產傳承等；又或係有意避免自身資產因美國遺囑認證程序而需受公開揭露之

弊，為保戶其財產隱私而使用 RLT之模式來進行轉移資產予特定人之行為。 

如前所述，此信託主要係為委託人之資產為全面性的管理及傳承，勢必將

涉及信託業與其他金融機構（如銀行、證券、保險）、其他產業（不動產業、殯

 

84 Palmer, supra note 77. 

85 Ralph M. Engel, Living trusts: The pros and cons, The CPA Journal; New York, 72(6), 62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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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服務業）或政府機關間之配合與資訊交換，故將對於委託人之隱私保護有所

應注意的地方。美國金融服務法現代化法案（Gramm-Leach-Bliley Act，簡稱

GLB 法案）即對於消費者之金融隱私保護有所規範，GLB 法案第 5 章要求金融

機構於揭露消費者之非公開個人資訊時（nonpublic personal information），應提

供隱私權保護政策與揭露措施之徵詢書（notice）予消費者，並應提供拒絕金融

機構間資訊共用之權利，即退出權（opt-out）86。可撤銷生前信託涉及與多方業

務機構相互配合，信託業者勢必要注意是否係與關聯公司或非關聯第三方進行

資訊共用，若為後者，則需受 GLB法案之規制。 

於台灣，金融控股公司為發揮金融綜效，往往會結合銀行、證券、保險等

子公司。各子公司會依據其業務各自蒐集處理客戶之個人資料，未經客戶之同

意，原則上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87之規範不得與母公司或子公司共用。然而，

依據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43 條第 1 項88、第 2 項89與金融控股公司子公司間共同

行銷管理辦法第 11 條第 1 項等規定90，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得基於共同行銷

 

86 葉逸如（2006），〈金融控股公司共同行銷之規範一以競爭法為中心〉，《公平交易季刊》，14

卷 2期，頁 94、95。 

87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條、第 8條、第 19條。 

88 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43條第 1項：「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間進行共同行銷，應由金融控股公

司事先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且不得有損害其客戶權益之行為。」 

89 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43條第 2項：「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間進行共同行銷，其營業、業務人

員及服務項目應使客戶易於識別。除姓名及地址外，共同蒐集、處理及利用客戶其他個人基本

資料、往來交易資料等相關資料，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辦理。」 

90 金融控股公司子公司間共同行銷管理辦法第 11條第 1項：「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間交互運

用客戶資料，基於行銷目的蒐集個人資料時，不得為行銷目的外之利用，並應切實依下列規範

辦理： 

一、於揭露、轉介或交互運用客戶資料時，除法令另有規定、經客戶簽訂契約或書面明示同意

者外，所揭露、轉介或交互運用之資料不得含有客戶姓名或地址以外之其他資料。 

二、與客戶之往來契約，有關客戶資料之使用條款應訂定讓客戶選擇是否同意提供姓名或地址

以外之其他資料作為行銷建檔、揭露、轉介或交互運用之欄位，經客戶以簽名或其他得以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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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目的，而使用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之客戶資料，惟僅得使用客戶之姓名與

地址，而客戶之其他個人資料仍須取得客戶之書面同意；如客戶向金融控股公

司或其子公司表示不得繼續共用其個人資料時，應即停止共用91。由是可知，

我國金融控股公司為共同行銷時，除了客戶之姓名與地址外得以於關聯公司間

直接共用外，其他客戶之個人資料仍須以其書面同意為要件，採 opt-in 之模

式。是以，若欲推行信託平台 2.0，需注意信託業者與其他共同行銷或提供共同

服務之公司、機構間之關係為何，並應注意其間係共用消費者或客戶之何種個

人資料，並考量於異業提供信託服務時，何種模式對於消費者隱私有更完足之

保護以及不至造成機構需付出過多遵法成本。 

貳、特殊需求信託（Special Need Trust） 

一、概述 

特殊需求信託亦稱為補充信託，其係為 65 歲以下身心障礙人士所設立之契

約架構92，其信託財產包含信託委託人所贈與之資產、父母親或其他親屬之遺

 

客戶同一性及其意思表示之方式確認，並應列明運用資料之子公司名稱。金融控股公司因其組

織異動，而有子公司增減時，應於金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網站公告。 

三、與客戶之往來契約有關交互運用客戶資料等相關條款，應以明顯字體提醒客戶注意，並揭

露交互運用客戶資料之子公司名稱，且明確告知或約定客戶得隨時要求停止對其相關資訊交互

運用之簡易方式（如電話通知）。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於接獲客戶通知停止使用其資料後，應

立即停止金融控股公司及所有子公司相互使用其資料，但如客戶明確指示停止交互運用資料之

子公司範圍非及於所有子公司者，得依客戶通知之意旨辦理。 

四、子公司客戶不同意公司繼續使用其資料之資訊，應通知各子公司、部門、產品線及各委外

單位等之行銷人員，並配合修正電腦控管系統。」 

91 黃帥升、洪志勳（2013），〈金融業所面臨之個人資料保護法爭議〉，《萬國法律》，187期，頁

46。 

92 McAndrews Law Offices, The Evolution of Special Needs Trusts Law: Part I, Establishing the Trust, 

https://mcandrewslaw.com/publications-and-presentations/articles/the-evolution-of-special-needs-

https://mcandrewslaw.com/publications-and-presentations/articles/the-evolution-of-special-needs-trusts-law-part-i-establishing-the-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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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計畫或保險金，透過此信託之設立，提供身心障礙受益人之日常生活收入補

貼，且由於該信託之設立，並不使信託受益人個人帳戶中的存款增加，而可以

同時維持受益人繼續保有政府機構的社會福利資格 93，例如：醫療補助

（Medicaid）、補充保障收入（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94，因此特殊需求

信託之主要目的在於滿足額外需求，例如：自付醫療費用、保險、個人護理

員、支持改善生活的服務，包括教育、娛樂、生活安排和社會服務95，幫助維

持受益人的誠信和最佳生活質量，此外，在美國實務上，特殊需要信託一時常

作為離婚協議之部分，以規劃身心障礙子女之照顧，並透過信託累積子女未來

資產96。 

二、運行方式 

特殊需求信託依照其資金來源可以區分為三種，而有不同之規範適用，分

別為第一方信託（First-Party Trusts）、第三方信託（Third-Party Trusts）與集合

信託（Pooled Trusts）97，以下分別介紹之。 

 （一）第一方信託（First-Party Trusts） 

第一方信託（First-Party Trusts）又稱為自益信託，係指該受益人之家屬或

其贈與人已事先將信託財產贈與給受益人，或受益人已繼承遺產，在信託設立

前，該信託財產為受益人所有，由受益人本人擔任委託人設立信託契約，移轉

 

trusts-law-part-i-establishing-the-trust/ (last visited: 04/21/2022). 

93 Prosperity Bank, Wealth Management & Trust Services, https://www.prosperitybankusa.com/Wealth-

Management-and-Trust-Services#Trust-and-Estate-Administration (last visited: 04/21/2022). 

94 Contract Counsel, supra note 92. 

95 Prosperity Bank, supra note 93. 

96 Id. 

97 Id. 

https://mcandrewslaw.com/publications-and-presentations/articles/the-evolution-of-special-needs-trusts-law-part-i-establishing-the-trust/
https://www.prosperitybankusa.com/Wealth-Management-and-Trust-Services#Trust-and-Estate-Administration
https://www.prosperitybankusa.com/Wealth-Management-and-Trust-Services#Trust-and-Estate-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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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財產。若將其資產移轉與受託機構，該信託財產將可以排除於政府社會福

利政策資格之計算，使受益人仍繼續維持政府社會福利計畫之資助98。但是在

政府政策之衡平上，亦規定當受益人死亡時，政府得要求剩餘之信託財產用於

償還社會醫療補助計畫，至多可達該醫療補助計畫為信託受益人所支付之醫療

費用 99，因此透過第一方信託所設立之特殊需要信託亦被成為回報信託

（payback trust）100。 

 

圖 1 第一方特殊需求信託之信託架構（本文自行整理） 

 

（二）第三方信託（Third-Party Trusts） 

第三方信託（Third-Party Trusts）之架構如同我國他益信託，此一信託之設

立，提供信託財產者為信託受益人以外之人，與第一方信託相同的是，此一信

託之受益人，亦能持續保有政府社會福利政策之資格，而不同的的地方在於，

其信託資產之提供者為第三方，因此當受益人死亡時，政府並不能向剩餘的信

託財產追訴其補助，而可以使信託財產保留於家族內部，或捐贈於第三方慈善

 

98 42 U.S.C. § 1396p(d)(4)(A) (2018). 

99 Id. 

100 Midland Trust Company, Special Needs Trusts Administration, https://www.midlandtc.com/our-

services/special-needs-trusts-administration (last visited: 04/21/2022). 

https://www.midlandtc.com/our-services/special-needs-trusts-administration
https://www.midlandtc.com/our-services/special-needs-trusts-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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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101。 

 

圖 2 第三方特殊需求信託之信託架構（本文自行整理） 

（三）集合信託（Pooled Trusts） 

集合信託（Pooled Trusts）亦稱為社區信託（community trusts），是提供予

非營利機構所使用之特殊需要信託，使用時機在於委託人僅有相對少量的資

產，而將其信託移轉與受託機構，使受託機構合併多個家庭之資金進行投資，

共同管理資金，以簡化管理並降低成本，雖該信託資產係共同管理，但個別受

益人仍有其獨立帳戶102，並且亦可區分為第一方信託及第三方信託，若為第一

方信託，則於受益人死亡時，政府亦得對於該信託帳戶的剩餘資產進行追償，

而若係第三方信託，則於受益人死亡時，該信託之剩餘財產，可能部份會流向

該受託之非營利機構103。 

三、小結 

 

101 Contract Counsel, supra note 92. 

102 Contract Counsel, supra note 92. 

103 Elizabeth Ayoola, Special Needs Trust (SNT): What It Is and How to Start One,  

https://www.nerdwallet.com/article/investing/special-needs-trust (last visited: 04/21/2022). 

https://www.nerdwallet.com/article/investing/special-needs-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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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需求信託之主要運作方式為透過信託為身心障礙子女安排日常生活的

相關服務提供，並透過信託之方式，持續維持信託受益人接受社會福利政策的

身份，以使信託受益人在社會福利政策所提供的基本生活、醫療水平的基礎

上，取得更多、更完善的日常生活服務提供，以完善信託受益人日常生活之所

需，或更甚滿足其日常生活娛樂之身心調劑，以確保身心障礙子女之主要照顧

者離世後，期仍能獲得充分且不失水準的生活照顧，因此，此一特殊需求信託

之優點在於持續獲得政府社會福利政策之生活補助，並維持信託受益人一定程

度之生活水準，提供齊全方面之生活照護服務。但是，一體兩面的是，在信託

受託人為信託受益人提供全方位生活照護服務時，其所涉及之層面相當廣泛，

舉凡食、衣、住、行、育、樂，支付生活相關費用、保險安排、醫療服務、教

育、娛樂，均可透過信託為信託受益人完成，但是該信託服務之安排，不僅包

含金融集團內之保險業務，更擴及跨業之各式醫療、教育、娛樂，而使其對於

信託受益人之個人資料應用、個人隱私保護、信託業異業結盟、金融集團共同

行銷之界線為何，更應明確劃分，以確保信託受益人之權益保護。 

以金控公司子公司間共同行銷為例，我國法規主要係規範於金融控股公司

法第 43 條第 1 項，規定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間進行共同行銷，應由金融控股

公司事先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且不得有損害其客戶權益之行為，此之共同行

銷所指為同一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在其營業場所辦理銀行、證券、期貨及

保險等同一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之一定範圍之業務104，而其所指之業務範圍

為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36 條第 2 項第 2 款至第 8 款之事業，但不包括再保險公

司、保險經紀人公司、保險代理人公司、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

業、期貨經理事業、期貨顧問事業、期貨信託事業及槓桿交易商105，故應注意

 

104 金融控股公司子公司間共同行銷管理辦法第 2條第 1項。 

105 金融控股公司子公司間共同行銷管理辦法第 2條第 2項。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36條第 2項第 2

款至第 8款之事業包含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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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係特殊需求信託所涵蓋之信託業務、保險業務均包含於我金控法所指之共同

行銷，因此若要將特殊需求信託引入我國，作為信託 2.0 之信託商品平台，更

應注意我國當前共同行銷規範之業務範圍界線，有如其所辦理之保險商品是否

已經金管會核准備查106。又若係以特殊需求信託為中介，與其他金融機構合作

推廣金融商品，則應注意我國銀行、證券商及保險公司等機構合作推廣他業商

品或提供相關服務規範，檢具董事會決議錄、合作推廣契約書，向主管機關申

請107，並於推介保險商品時，符合經主管機關核准銷售之標準108；此外，金融

機構除了信託商品之推介，如同時銷售其保險商品，則是否觸及綁售之相關問

題，亦應同時注意。 

另以信託受益人隱私保護為例，透過特殊需求信託所提供之服務，無論是

金控公司內的服務提供、非同一金控公司下的合作推廣、或是跨業之策略聯

盟，均應注意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相關規定，有如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

利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

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109；有關病歷、醫療、基因、

性生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之個人資料，不得蒐集、處理或利用，除非是當

 

二、銀行業。 

三、票券金融業。 

四、信用卡業。 

五、信託業。 

六、保險業。 

七、證券業。 

八、期貨業。 

106 金融控股公司子公司間共同行銷管理辦法第 6條第 1項第 3款。 

107 銀行、證券商及保險公司等機構合作推廣他業商品或提供相關服務規範第 1點。 

108 銀行、證券商及保險公司等機構合作推廣他業商品或提供相關服務規範第 2點。 

109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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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或經當事人書面同意110；並且於

搜集個人資料時，應明確告知當事人搜集資料之目的、個人資料之類別、個人

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111，究其所搜集之個人資料應用，更應僅

能於資料搜集特定目的之特定範圍內為之112，以避免信託受益人之個人隱私於

信託受託人執行信託業務時受致損害。 

最後，以異業結盟之行銷為例，透過信託作為商品服務提供之平台，為我

國信託 2.0 政策之本旨，期能透過信託業規劃信託服務，藉由異業合作提供全

方位的生活服務整合113，故異業結盟是為我國信託服務推廣之一大主軸，因此

若是透過特殊需求信託之引入，而為信託及相關異業之跨業合作服務時，則應

對於相關函令加以注意114。 

參、房地貸款信託（Deed of Trust） 

一、概述 

房地貸款信託契約（Deed of trust）係用於土地、房屋或不動產貸款時，透

過信託契約將財產所有權轉讓給第三方受託人，並設定貸款銀行為信託受益

人，直到合約完全履行，債務人全額將貸款償還與貸款人，若債務人無法依約

償付貸款，則貸款人得將信託財產出售以償還債務115，房地貸款信託與設定抵

 

110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6條。 

111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8條。 

112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0條。 

113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信託 2.0「全方位信託」推廣計畫，

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834&parentpath=0%2C2%2C310（最後瀏覽日：

04/21/2022）。 

114 詳參 0之介紹。 

115 Chris Amisano, Warranty Deed Vs. Deed of Trust, PoketSense, https://pocketsense.com/warranty-

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834&parentpath=0%2C2%2C310
https://pocketsense.com/warranty-deed-vs-deed-trust-57830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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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權與簽訂保證器與之差別在於，前者涉及委託人、受託人、受益人之三方關

係，後者僅存在於契約當事人間116。 

二、運行方式 

房地貸款信託之商品架構係由財產所有權人借款人擔任委託人，以第三方

信託機構擔任受託人，設定貸款人為受益人，由委託人將其財產交付信託，移

轉房屋、土地或其他不動產於信託受託人，並依照信託契約之條款支付貸款，

即得持續對於該房產使用收益117，但若是未如期清償貸款，則受益人有權出售

該信託財產，用以償還貸款118，而若委託人於貸款清償前，將該信託財產出

售，則受託人將會使用該財產出售所得之價金，向貸款人償還剩餘債權119， 

 

圖 3 房地貸款信託之信託架構（本文自行整理） 

 

deed-vs-deed-trust-5783093.html (last visited: 04/21/2022). 

116 Casey Bond & Mike Cetera, Deed of Trust: What It Is and How It Works, 

https://www.forbes.com/advisor/mortgages/deed-of-trust/ (last visited: 04/21/2022). 

117 Id. 

118 Id. 

119 Id. 

https://pocketsense.com/warranty-deed-vs-deed-trust-5783093.html
https://www.forbes.com/advisor/mortgages/deed-of-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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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房地貸款信託之運作方式主要係以該貸款不動產之信託作為借款人之履約

保證，惟美國房地貸款信託之設計主要係供房地產之屋主，於貸款時作為還款

擔保之機制，屬個人信託管理之範疇，提供如同房貸壽險之擔保功能。惟應注

意者則在於，金融機構販售金融商品時，是否有違公平交易法之相關規定，例

如過去對於房貸壽險之販售，公平會便表示不得不當限制借款人須就房屋貸款

與壽險商品一併交易，金融業者於辦理房屋貸款業務時，如併同銷售與房屋貸

款相關之壽險商品，不得強制借款人須就前述二種商品一併交易，且應同時提

供單純之房屋貸款商品供借款人自由選擇120，此外於金管會函釋亦提及銀行辦

理房屋貸款業務時，不得以購買房貸壽險商品做為貸款之搭售條件或於貸款過

程中不當勸誘121，因此若要引進功能與房貸壽險相類似之房地貸款信託作為個

人授信之擔保機制，亦應注意借款人之個人選擇自由，以避免違反公平交易法

商搭售之相關規範，而破壞競爭法上所保護之消費者權益。 

近一步言之，搭售可以被區分為「自願性搭售」與「強制性搭售」，自願性

搭售係指於購買金控集團所提供之金融服務時，若隨之購買相關組合性商品，

則會提供相對優惠之價格作為購買誘因，而強制性搭售則係指銀行要求消費者

購買其他金控子公司之服務或產品，作為提供消費者授信之附加條件，而便有

論者認為，無需擴大解釋適用搭售規範於自願性搭售，否則將未能對於消費者

權益有所保護，更將有損於消費者取得以較低價格購買金融商品之機會122，就

 

120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2010），《金融業經營行為相關法規彙編》， 

https://www.ftc.gov.tw/upload/0d76de20-8ee8-4df1-b319-653f93239038.pdf ，頁 13。 

121 中華民國 101年 11月 30日金管銀合字第 10100341680號。 

122 王健強（2006），《金控集團共同行銷之法律規範》，頁 116-118，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https://www.ftc.gov.tw/upload/0d76de20-8ee8-4df1-b319-653f9323903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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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性搭售而言，則於我國金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自律規範明訂金融控股公

司之子公司除依法令另有規定者外，不得強制客戶與其他子公司簽訂契約，以

購買其商品或服務作為授信或提供服務之必要條件123，故於金融機構授信之搭

售行為的判斷上，則應視消費者是否有權自由選擇購買該附加商品，且金融機

構不得將該附加產品作為消費者取得授信之附加條件。 

除此之外，金融集團透過信託作為金融商品整合之平台時，更應妥善遵循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之相關規範，如平等互惠原則124、廣告真實義務125、瞭解客

戶（Know Your Customer, KYC）、商品適合度原則（Know Your Product, KYP）

126、說明義務127等，以避免廣告不實誤導消費者，或是在未充分了解消費者之

情形下錯誤推介不合適之金融商品，並應就商品之特性，向消費者為充分說

明，以減少資訊不對稱之情形發生，在透過信託作為全方位服務提供平台時，

給予金融消費者更加全面之客戶權益保護。 

肆、員工福利信託（Employee Benefit Trusts） 

一、概述 

員工福利信託（Employee Benefit Trusts, EBTs）為公司替員工提供各種利

益的全權委託信託128，亦是一項退休計畫。19 世紀中期，爆發經濟大蕭條導致

 

123 金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自律規範第 12條。 

124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7條。 

125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8條。 

126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9條。 

127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10條。 

128 RM2, What is an Employee Benefit Trust(‘EBT’),  https://www.rm2.co.uk/employee-share-

plans/employee-share-schemes-key-employees/employee-benefit-trusts-trustee-services/ (last visited: 

04/12/2022). 

https://www.rm2.co.uk/employee-share-plans/employee-share-schemes-key-employees/employee-benefit-trusts-trustee-services/
https://www.rm2.co.uk/employee-share-plans/employee-share-schemes-key-employees/employee-benefit-trusts-trustee-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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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與企業紛紛倒閉129，美國大型企業為解決員工退休養老問題，並因應各國

逐漸重視員工福利所推出各制度與頒布之相關法令130，同時配合稅法改革，皆

促使員工福利信託的迅速發展。員工福利信託的目的有以下六點：（一）為作為

員工退休金，或提供未到退休年齡然不幸受傷致殘的員工所需生活資金來源；

（二）鼓勵與幫助員工累積資產，並激勵員工在一定程度上參與企業管理，分

享公司利潤；（三）使員工的利益與股東的利益保持一致131；（四）提升員工積

極性，促進勞動效率，亦可吸收優秀職員132；（五）享受租稅優惠，增加公司收

益133；（六）使用 EBTs 收購和回收現有股份，以非發行新股方式防止股份受稀

釋134。 

EBTs 操作方式可以很靈活，得向受益人（員工）提供不同類型的福利，其

中包括現金與股份兩種福利。若以現金為作為員工福利信託方式，即一般傳統

認定之指定金錢信託業務，主要為公司定期從員工的工資或公司利潤中扣除一

定比例的資金，交付信託機構，委託信託業加以管理；若以股份形式，即包含

有條件股份獎勵、限制性股份獎勵、股票期權等方式。 

二、運行方式 

 

129 日間新聞（09/29/2021），〈美國社會福利制度的歷史沿革〉，

https://www.daytime.cool/history/8823017.html（最後瀏覽日：04/21/2022）。 

130 李曉亮（2002），《美國員工持股計劃的發展與經驗》，頁 10，廈門大學工商管理碩士論文。 

131 Carey Olsen, Channel Islands guide to Employee Benefit Trust (EBTs), 

https://www.careyolsen.com/briefings/employee-benefit-trusts-ebts (last visited: 04/21/2022). 

132 Id. 

133 Jonathan Munnery, What are EBTs?, https://www.realbusinessrescue.co.uk/advice-

hub/understanding-employee-benefit-trusts-ebt-including-the-2019-loan-charge (last visited: 

04/21/2022). 

134 RM2, supra note 128. 

https://www.daytime.cool/history/8823017.html
https://www.careyolsen.com/briefings/employee-benefit-trusts-ebts
https://www.realbusinessrescue.co.uk/advice-hub/understanding-employee-benefit-trusts-ebt-including-the-2019-loan-charge
https://www.realbusinessrescue.co.uk/advice-hub/understanding-employee-benefit-trusts-ebt-including-the-2019-loan-ch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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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養老金信託 

養老金信託係以養老金制度建立所設置，信託機構接受委託人（雇主）定

期繳納養老基金，負責基金財產管理，員工則在退休後以終身年金形式提領，

為最知名的員工信託基金形式135。 

（二）資產累積信託（Property Accumulation Trust） 

財產積累信託係指員工可於許多銀行或投資公司創建個人退休帳戶

（Individual Retirement Account, IRA）136，透過員工財產儲蓄或投資收益的積累

並委託信託機構管理運用，以便將來形成一種指定金錢信託業務。員工建立

IRA 後可配置自己的投資選擇，且使用 IRA 投資能幫助員工保留更多的潛在收

益，其可利用複利、股息等回報方式之再投資力量積累更多的收入，避免投資

失利產生之帳戶損失137；不同形式之 IRA 帳戶還提供不同稅賦優惠138，使受託

人可靈活地在多個受益人之間以節稅的方式分配收益139。以退休帳戶之信託來

分配退休金（資產）優勢，在於領取資產前利用 IRA 提供的再投資方式增加更

多帳戶價值，亦可獲得相較其他信託資產相同的債權人、離婚和轉讓稅收之保

 

135 Julia Kagan, Employee Trust Fund, https://www.investopedia.com/terms/e/employee-trust.asp (last 

visited: 04/21/2022). 

136 Wex Definitions Team, Individual Retirement Account (IRA), 

https://www.law.cornell.edu/wex/individual_retirement_account_%28ira%29 (last visited: 04/21/2022). 

137 Ameritrade德美利證券，什麼是 IRA退休帳戶？， 

https://www.tdameritrade.com/zht/retirement-planning/ira-guide.html（最後瀏覽日：04/21/2022）。 

138 Cathay Bank，個人退休投資帳戶（IRA），https://www.cathaybank.com/zh-

hant/personal/savings/IRA-CDs（最後瀏覽日：04/21/2022）。 

139 Lauren Y. Detzel, Matthew J. Ahearn, David J. Akins, Brain M. Malec＆Vincent J. Comito, The 

New Secure Act Dramatically Impact Planning for most Clients’ Retirement Benefits, 

https://www.deanmead.com/2020/01/secureact/ (last visited: 04/21/2022). 

https://www.investopedia.com/terms/e/employee-trust.asp
https://www.law.cornell.edu/wex/individual_retirement_account_%28ira%29
https://www.tdameritrade.com/zht/retirement-planning/ira-guide.html
https://www.cathaybank.com/zh-hant/personal/savings/IRA-CDs
https://www.cathaybank.com/zh-hant/personal/savings/IRA-CDs
https://www.deanmead.com/2020/01/secure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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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140。 

若員工於可提取所有資產之年限或相關規定前死亡，IRA 中所積累之資產

將會轉移至信託機構中。員工得於生前指定受益人並決定使其如何獲得該資

產，同時允許資產保留於 IRA 中的稅收延期福利141。此種信託為不可撤銷，信

託機構須遵守 2020 年生效之《安全法》（Secure Act）規定之受益人所需之最低

分配（Required Minimum Distributions, RMD），亦須符合受益人須於 10年內分

配完所有資產之規定，然若受益人為配偶、身障人士、長期病患或未成年子女

和其他可延長分配期限的個人有例外情形，會有前些相關規定係為防止受益人

濫用 IRA提供之稅收延期142。 

（三）員工持股計畫信託（Employee Stock Ownership Plans, ESOP） 

員工持股信計畫託為一特殊類型之 EBT，其以員工持股計劃（Employee 

Stock Ownership Plans, ESOP）為基礎143，主要透過雇主將股票移轉至免稅信託

中的員工個人帳戶，使員工持有公司股權，藉此享有剩餘請求權的利益分享和

擁有一部分經營決策權的參與機制。隨著時間推移，員工可在其退休帳戶中積

累股份，並於退休或離職時透過雇主買回股份而兌現。此種方式有利於優化企

業股權結構，增強風險抵禦能力144，使員工與股東利益保持一致，藉此鞏固員

 

140 Id. 

141 Wex Definitions Team, Accumulation Trust, https://www.law.cornell.edu/wex/accumulation_trust 

(last visited: 04/21/2022). 

142 Id. 

143 The Menke Group, The Origin and History of the ESOP and Its Future Role as a Business 

Succession Tool, https://www.menke.com/esop-archives/the-origin-and-history-of-the-esop-and-its-

future-role-as-a-business-succession-tool/ (last visited: 04/21/2022). 

144 方達秀諮詢有限公司，什麼是 ESOP?，https://zhuanlan.zhihu.com/p/401466848（最後瀏覽日：

04/21/2022）。 

https://www.law.cornell.edu/wex/accumulation_trust
https://www.menke.com/esop-archives/the-origin-and-history-of-the-esop-and-its-future-role-as-a-business-succession-tool/
https://www.menke.com/esop-archives/the-origin-and-history-of-the-esop-and-its-future-role-as-a-business-succession-tool/
https://zhuanlan.zhihu.com/p/401466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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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對公司之忠誠度與承諾，並提高生產力與盈利能力145；並以長期獎勵方式，

達到留才與激勵員工之目的146，亦可取代養老金信託為退休保障。 

目前在實務上，員工持股計劃實現方式分為非槓桿型 ESOP（Non-

leveraged ESOP）及槓桿型 ESOP（Leveraged Employee Stock Ownership Plan, 

LESOP）兩種。兩者最大差異在於有無涉及資金借入來收購公司股份。相較於

非槓桿型 ESOP，槓桿型 ESOP之建立無需前期資本，公司無須先提供現金用於

資助 ESOP，然其亦會涉及債務部分，因此需謹慎執行；若以非槓桿型 ESOP形

式實現，公司所提供之資金可享有稅收減免，而以槓桿型 ESOP 形式所償還之

貸款亦可免稅147。 

ESOP 計畫最終程序為當員工離職或退休時，公司再向員工購買回其信託

帳戶內之股份，而根據計畫，此筆金錢將以一次性或定期支付給員工148，且員

工在收到分配款前，無需為分配到 ESOP 帳戶的股票繳納稅款149；同時，公司

可在員工離職或退休前將所提供的股份持有在信託機構中以確保安全和增長

150。 

 

145 The ESOP Association, What Is An ESOP?, https://esopassociation.org/what-is-an-esop (last visited: 

04/21/2022). 

146 National Center for Employee Ownership, How an Employee Stock Ownership Plan (ESOP) Works, 

https://www.nceo.org/articles/esop-employee-stock-ownership-plan (last visited: 04/21/2022). 

147 Aegis Fiduciary Services, Major Tax Benefits of ESOPs, https://www.aegisfiduciary.com/major-tax-

benefits-of-esops/ (last visited: 04/21/2022). 

148Akhilesh Ganti, Employee Stock Ownership Plan (ESOP), 

https://www.investopedia.com/terms/e/esop.asp (last visited: 04/21/2022). 

149 National Center for Employee Ownership, ESOP Tax Incentives and Contribution Limits, 

https://www.nceo.org/articles/esop-tax-incentives-contribution-limits (last visited: 04/21/2022). 

150Akhilesh Ganti, supra note 148. 

https://esopassociation.org/what-is-an-esop
https://www.nceo.org/articles/esop-employee-stock-ownership-plan
https://www.aegisfiduciary.com/major-tax-benefits-of-esops/
https://www.aegisfiduciary.com/major-tax-benefits-of-esops/
https://www.investopedia.com/terms/e/esop.asp
https://www.nceo.org/articles/esop-tax-incentives-contribution-lim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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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員工持股信託計畫之信託架構（本文自行整理） 

三、小結 

由於財產積累信託需先透過員工自行在銀行或投資銀行開設 IRA 帳戶後，

連動到員工定額以薪資儲蓄或以帳戶進行投資，個人資訊、帳戶授權、財務狀

況等資料將會從銀行或投資銀行傳送至證券業者，資料共用即為一問題。可能

涉及到之隱私權規範，如由 GLB 法案授權制定之「Regulation P（Privacy of 

Consumer Financial Information）」，其中對於蒐集與揭露之資訊種類、揭露對象

之告知、隱私保護政策等都是必須考量之議題。另由於開設 IRA 帳戶之銀行與

其欲進行投資之證券業可能非屬同一金融控股公司下之子公司，因此銀行、投

資銀行與證券業間之外部防火牆建置顯得格外重要。需防範不承接相互業務，

以及風險隔絕之因應方式，避免兩者間資料在流通時產生之問題，如遭駭客入

侵、將未授權之客戶資料流傳至其他金融機構之情形。 

LESOP 方面，目前實務係透過企業來向銀行借款，再貸給信託基金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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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服務」目標來說，此做法可能較不合時宜。若公司成立員工持股基金會

後，可直接以其名義向銀行融資，以提供信託與借貸的共同服務，如此可透過

單一窗口獲得多元需求，避免多重分工或資源浪費之問題，提升簡化申請流程

之目的。另一優化方式可考慮建立一專責 ESOP 信託基金機構，負責各公司員

工持股計劃，可免除公司個別建立 ESOP 基金部位之程序，透過單一專營信託

公司來達成全方位信託發展之願景。 

伍、人壽保險信託（Life Insurance Trust） 

一、概述 

美國保險信託發展至今，已發展成非常複雜的專業財產規劃工具，且因為

其同時具有節稅、集中管理多張保單、提供遺產管理所需要的現金準備等優

點，目前已非常蓬勃發展，美國的人壽保險約有 3％至 4％交付信託管理151。 

美國之人壽保險信託多是以不可撤銷人壽保險信託（ Irrevocable Life 

Insurance Trust）方式承作，即要保人將保單所有權移轉予受託人，並指定受託

人為保險受益人，一旦不可撤銷人壽保險信託成立後，要保人不得再主張任何

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對於信託契約之內容及受益人指定不得再為任何變更，

對委託人而言則必須承受未來可能情勢變更，而保單卻不得撤銷的風險152。 

美國保險信託多為不可撤銷信託的主要原因，係因稅法規定造成的結果。

依美國之壽險保險金給付在符合內地稅法（IRC）第 7702 條153規定時，得免課

 

151 高文崎，〈從美國制度看保險金信託推展〉，《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https://reurl.cc/Rjx8rx（最後瀏覽日：04/21/2022）。 

152 同上註。 

153 I.R.C. § 7702(a). 

https://reurl.cc/Rjx8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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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所得稅。不可撤銷信託在信託成立時，即視為將保單利益實質移轉給受益

人，當被保險人身故時，信託財產不再為被保險人之遺產，故可避免聯邦遺產

稅的課徵。一般而言，委託人多會利用不可撤銷人壽保險信託方式的安排來達

到節省遺產稅效果，惟就死亡給付部分仍必須課徵聯邦遺產稅154。 

二、運行方式 

美國保險信託申請程序有二：（一）於訂立人壽保險契約之時，由委託人同

時「指定」受託人為保險金受領人，此時人壽保險契約與信託契約二者同時生

效，由被保險人先進行人壽保險投保前之體檢，並向國稅局申請「信託帳號」，

以此帳號向銀行開立一個「信託帳戶」，此帳戶則做為信託財產，成立保險信託

契約155；（二）就既存之人壽保險契約設立信託，並另行「變更」受託人為保險

金受領人。 

然而，為規避美國內地稅法第 2035 條中之 3 年規則（three-year rule）156，

亦即被保險人在移轉既存之保險單至受託人後 3 年內死亡者，仍計入被保險人

的遺產總額，課徵聯邦遺產稅。一般而言，都會在成立保險信託之同時購買保

單，如此就算被保險人於保險信託成立 3 年內死亡，亦不會被課徵遺產稅157。

也因為如此，銀行於銷售人壽保險契約時，時常另外提供保險信託的服務，使

消費者得視個人需求，同時達成分散風險、遺產規劃及避稅等多重財產規劃之

目的。 

至於人壽保險信託之類型，有以下種類： 

 

154 KENNETH BLACK & HAROLD D. SKIPPER, LIFE INSURANCE (1994). 

155 高文崎，前揭註 151。 

156 207 I.R.C. § 2035(a). 

157 洪妤瑄（2019），《保險金信託之研究》，頁 54，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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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繳費型保險信託158 

此類保險信託又稱無基金型保險信託，也就是受託人不承擔支付保險費的

義務，而是由被保險人（信託的委託人）自己繼續支付保險費。 

非繳費型保險信託的優點在於，依照美國稅法，此類保險信託不存在委託人對

信託或信託受益人的贈與行為，因此能免去被課徵贈與稅的煩惱。但缺點也很

明顯，一旦委託人未及時繳納保費，可能導致保單效力的中止，影響保險的保

障目的，同時在美國稅法上，非繳費型保險信託的安排也沒有有效利用信託受

益人每年可享受的贈與稅減免額度，稅收籌劃功能薄弱。 

（二）繳費型保險信託159 

此類信託又稱附基金型保險信託，在此信託中，委託人於設立信託時，會

約定受託人承擔繳納保費的義務，並且注入了充裕的資金或者產生現金流的財

產，為受託人提供繳納保費的來源。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委託人僅僅注入現金或生息資產，但沒有在信託契約

中約定受託人的繳納保費義務，那麼該信託仍然不屬於繳費型保險信託，必須

信託契約明確約定受託人承擔繳納保險費的義務，該類信託才屬於繳費型保險

信託。亦即繳費型保險信託將保費的繳納主體，從委託人變更為了受託人。 

 

158 楊祥（12/2/2020），〈如何設計保險金信託？美國的做法〉，https://reurl.cc/3jzzrl（最後瀏覽

日：04/21/2022）。 

159 同上註。 

https://reurl.cc/3jzz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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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期繳費型保險信託160 

分期繳費型保險信託又稱累積保險信託。在這類信託中，受託人負有繳納

保險費的義務，委託人也向信託注入了一些資金，但資金相比保費需求是不充

分的，委託人還需持續注入額外的資金，受託人才能足額繳納保費。但委託人

注入的現金類資產，加上信託本身的生息資產，支付完每期保費後還能剩下一

些資金，累積到信託的本金之中。 

分期繳費型保險信託針對的客群主要是正在積累財富的年輕人，隨著時間

流逝，積累的現金流會越來越多，信託最終將有實力自己支付保費，從而轉變

為繳費型保險金信託 

三、優點 

（一）稅賦優勢 

如上所述，若為可撤銷人壽保險信託，其財產仍屬委託人所有，並無租稅

上的優惠。無論誰為受益人，超過美金 5,600,000 元之遺產，仍須併入被保險人

之總遺產課徵遺產稅161。但若是係不可撤銷之人壽保險信託，則保險金之給付

不列入被保險人的遺產，不課徵遺產稅，可有效達到節稅的目的。 

（二）專業理財需求 

於多數保險契約之情形，當保險事故發生後，保險金因為各該不同保險契

約內容之差異，將由不同保險公司所管理。而將在不同時間，以不同之金額交

 

160 同上註。 

161 I.R.C. § 263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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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予受益人。此種不定期、不定額之金錢，對於無經驗之受益人，容易逐漸揮

霍殆盡。此時，若能先設定人壽保險信託，將所有一切人壽保險單加以集中作

為一個信託財產，即可解決此問題並達最大收益之目的162。 

（三）對未成年受益人之照顧 

若保險契約受益人係未成年、無經驗或無能力時，將保險契約委由經驗豐

富且專業之信託業管理，不但可避免保險受益人的浪費，亦可避免監護人管理

保險金未盡其責的風險，具有保護受益人之功能163。 

四、小結 

美國人壽保險信託有兩種設立方式：（一）要保人訂立人壽保險契約之時，

由委託人同時「指定」受託人為保險金受領人，此時人壽保險契約與信託契約

二者同時生效；（二）就既存之人壽保險契約設立信託，並另行「變更」受託人

為保險金受領人。惟基於美國稅法第 2035 條中之 3 年規則（three-year rule），

為避免被保險人於保險信託成立 3 年內死亡而被課徵遺產稅，多數被保險人會

選擇在成立保險信託之同時購買保單，亦即上述第一種保險信託設立方式，以

作為避稅之手段。 

基此，於美國實務運作上，允許在同一金融控股公司下兼營信託業務之銀

行及證券商辦理之保險金信託，並由同一金融控股公司之保險子公司進行推介

及代銷。因此金融集團得透過單一的保險通路，即可同時銷售保險信託之商

品，並使被保險人在購買人壽保險的同時享受到信託之服務。 

 

162 洪妤瑄，前揭註 157，頁 57。 

163 林惠貞（2013），《我國保險金信託問題之探討》，頁 30，元智大學管理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

文。 



 

 

59 

惟有疑問者在於，儘管允許保險子公司進行信託服務之推介與代銷，保險

子公司與銀行仍分屬不同之金融業別，此時客戶之個人資訊可否基於共同行銷

之目的而相互共享，則涉及到個人隱私保護限制的爭議。基於 GLB 法案之規

範，若為共同行銷之目的，美國銀行於銷售人壽保險之商品時，得共享資訊予

自身之銀行信託部門，進一步提出整合之保險信託服務，且因為兩者屬於關聯

公司之關係。除了有關客戶個人信用之資訊外，消費者並無選擇退出之權利。

然例外在佛蒙特州內，則銀行必須先向消費者取得正面同意，始能就客戶之個

人資訊予以援用。 

第二節 共同服務 

美國金融機構跨業經營之業務一直於管制及解除管制的循環中。由於 1930

年代之經濟大恐慌導致眾多銀行倒閉，美國國會認為銀行證券自營或承銷業務

為金融體系不穩定之主因，故頒佈之 1933 年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Glass-

Steagall Act）。後銀行控股公司法（Banking Holding Company Act）等解禁法令

開放，到 1999 年制訂的金融服務業現代化法案（Gramm-Leach-Bliley Act）開

放以金融控股公司型態進行跨業經營，以增強美國金融業競爭力。美國政府又

於 2010 年通過陶德法蘭克華爾街改造與消費者保護法案（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禁止銀行以自有資金進行自營交

易，避免高風險投資引起金融海嘯，使銀行經營業務再度受到限縮164。 

以現今美國富國銀行（Wells Fargo Bank, N.A.）之信託共同服務為例，其針

對私人提供各種諮詢與許多信託產品和服務，如不動產規劃服務（Estate 

Services）、特殊需求信託（Special Needs Trusts）或傳統資產傳承信託（Legacy 

 

164 莊書雯（2012），《金融機構跨業經營防火牆制度之研究—以金融控股公司為中心》，頁 55-

77，國立臺灣大學科際整合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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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sts）等。此等資產管理信託業務涉及稅務、法律、會計與不動產，富國銀行

（Wells Fargo Bank, N.A.）之旗下部門 Wells Fargo Wealth & Investment 

Management （ WIM ）透過母公司，即富國銀行公司（ Wells Fargo & 

Company），與其各子公司（如富國銀行證券 WFS、富國投資銀行 Wells Fargo 

Investment Institute）共同提供金融產品與服務165。 

第三節 資訊共享 

金融機構作為資金流通、金融商品仲介之平台，擁有許多金融消費者的個

人資訊、金融服務使用軌跡、資金移動軌跡，而在資訊科技快速發展的大數據

時代下，更使得這些資料得儲存、運用更具價值，也使得資料之移轉、應用成

為金融監理法治變革的推動力量166。為避免金融機構於資訊交流時，可能產生

利益衝突、濫用地位與資訊，關於消費者之財務資訊隱私與保護，GLB 法案第

5 篇第 501 節（a）即開宗明義表示，本法係因應國會之政策要求，金融機構均

負有肯定、持續之義務保護消費者之隱私，確保其非公開個人資訊之安全性與

機密性167。 

壹、聯邦法規範 

一、立法進程 

於美國金融消費者隱私權保護之立法上，最早係於 1945 年所制訂的「麥卡

倫．佛格森法」（McCarran-Ferguson Act of 1945），宣告美國保險業及其從業人

 

165 Wells Fargo Bank, N.A., https://www.wellsfargo.com/the-private-bank/ (last visited: 04/21/2022). 

166 臧正運（2021），〈金融科技法制與監理變革的形塑力量與關鍵趨勢〉，《萬國法律》，236期，

頁 3-6。 

167 Gramm-Leach-Bliley Act sec.501(a). 

https://www.wellsfargo.com/the-private-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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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之監理和課稅，原則上係州政府之立法權限，僅限於聯邦貿易委員會在發現

有不公平、詐欺等不正交易時始得介入保險公司之管理。後隨著資料保存與通

訊計數之發展，於 1970 年制訂公布的「公平信用報告法」（The Fair Credit 

Reporting Act of 1970），規範消費者對於政府機關或其他組織濫用其個人資料有

知的權利168。1974 年制訂的「聯邦隱私權法」（The Federal Privacy Act of 

1974），規範聯邦政府所維護的資訊系統，並設立「隱私權保護研究委員會」

（Privacy Protection Study Commission），負責調查、研究全美的隱私權保護。

制訂公布「聯邦隱私權法」同時期，為回應聯邦最高法院針對金融隱私問題作

成之數個判決，特別係針對 United States v. Miller 案之爭議，於 1978 年訂立

「金融隱私權法」（The Right to Financial Privacy Act of 1978），其主要係禁止在

未經通知消費者、訂有合理等待期供消費者有機會反對必要性下，向聯邦政府

揭露其個人資訊之行為。美國國會又於 1980 年制訂「隱私權保護法」（The 

Privacy Protection Act of 1980），保護電腦網際網路及電子佈告欄中資訊傳遞之

隱私權169。 

1999年制定公布之金融服務業現代化法（Gramm-Leach-Bliley Act）中，大

多在於規範消費者財務隱私之保護，其限制了「金融機構」得向非關聯第三方

揭露消費者之非公開個人資訊（Nonpublic Personal Information，簡稱 NPI）之

時機與方式。除了傳統上之金融機構，若公司行為涉及特定的金融活動，則也

將在廣義的金融機構範圍內，受到本法的規制，而必須通知客戶資訊共用之情

形與方式，並且明確告知若不希望與非關聯之第三方共用資訊，其得行使退出

 

168 美國於 1996年修正該法，擴大相關組織職能，使會員得共享消費者資訊，消費者本身亦有

機會選擇退出以拒絕各會員分享其個人資料。 

169 王志誠（2006），〈美國金融隱私權保護法制之發展〉，《台灣金融財務季刊》，7輯 1期，頁

7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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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opt-out）而不再共用170。 

GLB 法案第 5 篇第 501 節與第 505 節授權聯邦貿易委員會（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簡稱 FTC）與聯邦各職能監管機關、州保險監理機關等為

金融機構制訂相關規範，以確保消費者個人訊息之保密與安全171。本法於規範

消費者金融隱私權之保護主要分為兩部分：（一）消費者非公開個人資訊保護的

規範，如金融機構隱私權政策之建立與揭露義務、金融機構資訊安全要求、消

費者選擇權、主管機關之法制制訂義務等；（二）金融資訊詐欺使用之處罰與責

任172。 

二、資訊共享時消費者之隱私保護 

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授權美國聯邦準備委員會、財政部、美國聯邦存款保

險公司等八個金融監理機構組成聯合小組，訂定「Regulation P（Privacy of 

Consumer Financial Information）」。其亦針對資料安全保護面，制訂「客戶資料

安全與機密保護標準」，對於管理、技術與檢查程序方面規範消費者個人資料及

交易記錄之安全標準173。規則 P係對 GLB法案第 5章節之補充規定，其適用範

圍較為限縮，除重申該法案第 503 條揭示的隱私保護政策二階段要求，即初始

通知（Initial Notice）與年度通知（Annual Notice）之外，也對通知中的應記載

事項有詳細規定，如蒐集之資訊種類、欲揭露之資訊種類、揭露對象之告知、

 

170 U. S.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2002). How to Comply with the Privacy of Consumer Financial 

Information Rule of the Gramm-Leach-Bliley Act, available at: 

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documents/plain-language/bus67-how-comply-privacy-consumer-

financial-information-rule-gramm-leach-bliley-act(last visited: 04/21/2022). 

171 15 U.S.C. § 6801, 12 U.S.C. § 5519. 

172 林育廷（2007），〈金融隱私權保障與財富管理發展之衝突與協調一兼評美國與台灣之規範政

策〉，《科技法學評論》，4卷 2期，頁 171。 

173 同上註，頁 17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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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私保護政策與作法等。規則 P 亦與 GLB 法案第 502 條（b）同，金融機構需

提供退出選擇權（opt-out）機制，即個人已受告知並有合理機會退出但未為退

出選擇時，始得向非關係企業之第三人揭露非公開個人資訊174。 

聯邦貿易委員會（FTC）同依據 GLB 法之授權，對於任何不受其他政府機

構監管的金融機構或其他企業具管轄權限，亦訂立了詳細之財務資訊隱私規範

（Financial Privacy Rule, 16 CFR Part 313），並由其負責執行，目的在於要求金

融機構在特定情況下向客戶或消費者提供有關其隱私保護政策之通知，並規範

金融機構向非關聯第三方公司揭露非公開個人資訊的條件175。 

以下對於美國各個金融機構於資訊共享、利用或其他行為時，應遵循之資

訊隱私規範，以及對金融機構課與之義務、限制與相關定義介紹： 

（一）定義 

1. 金融機構176 

財務資訊隱私規範（Financial Privacy Rule）中所述之金融機構，係指「銀

行控股公司法（Banking Holding Company. Act）」第 4（k）條所描述的顯著參與

金融活動行為之企業，而該活動是否具有金融本質（activities that are financial in 

nature），得參考《銀行控股公司法》之規定以及聯邦儲備委員會所制定的條

例，「金融活動」包括：（1）借貸（ lending）、匯兌（exchanging）、轉帳

（transferring）、為他人投資或保護金錢及證券。這些活動涵蓋了貸方、支票出

 

174 張冠群（2009），〈二〇〇九年一月金融控股公司法關於共同行銷及關係人交易與風險集中揭

露之修正條文評析〉，《月旦法學雜誌》，168期，頁 202、203。 

175 16 CFR 313.1(a). 

176 U. S.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supra note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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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員、電匯、匯票銷售等服務之提供；（2）金融、投資或經濟諮詢服務，包括

信用顧問、財務規劃師、稅務編制人員、會計師與投資顧問；（3）中介貸款

（brokering loans）；（4）商業貸款服務（servicing loans）；（5）債務催收（debt 

collecting）；（6）房地產結算服務（real estate settlement services）；（7）於金融

產業之職涯諮詢。 

根據財務資訊隱私規範，僅有「顯著參與（significantly engaged）」金融活

動的機構才被視為金融機構，因此需考慮的是企業內所有參與金融活動之事實

和情形，以確定是否構成「顯著參與」之要件。又聯邦貿易委員會（FTC）所

定「顯著參與」之標準參酌二主要因素：（1）正式的安排。例如，零售商自行

發行信用卡，而直接向消費者提供信貸的服務；（2）從事金融活動之頻率。例

如，讓消費者偶爾透過分期付款計畫（Layaway Plan）進行支付之零售商不算

是顯著參與金融活動；相反地，定期的由消費者往返匯款之企業則被視為進行

金融活動。 

2. 消費者（consumers）與客戶（customers）177 

金融機構之義務範圍取決於對象為客戶或消費者，總體來說，財務資訊隱

私規範要求金融機構需發送其隱私政策通知予所有的客戶，而若需要將資訊共

享於特定之處，消費者亦需收到該通知。 

消費者係指自金融機構獲取主要以個人、家庭為目的之金融產品或服務之

人，而不包括商業客戶（如獨資企業）。因此，如對象係出於商業目的而消費之

人，而非個人，隱私保護規範則不適用。客戶係消費者之子概念，其具有與金

融機構持續互動之關係，無論其互動期間多寡皆屬之。例如，個人於銀行開立

 

177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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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帳戶、自抵押貸款經紀人取得融資。而消費者可能為：個人於沒有帳戶

之情形下頻繁地使用銀行的 ATM，其亦非銀行之客戶，但屬於消費者；又或，

以前的客戶終止了與金融機構之持續關係，則被視為消費者。 

另有一特殊規範定義了客戶、消費者之界定關係，即當多個金融機構參與

貸款交易服務時，於發起貸款時與個人建立起客戶關係。然而，若其中一金融

機構出售其債權但保留服務權（servicing rights），機構與個人間仍繼續為「客

戶」關係；如轉讓了服務權、保留債權，則該個人為機構之「消費者」。由是可

之，擁有服務權之機構與個人間的關係為「客戶」關係。 

3. 關聯公司與非關聯第三方機構（Affiliate and Nonaffiliated company）178 

所謂關聯公司係指控制、受控制或與他公司共同控制的任何公司179，而非

關聯公司是指關聯公司外之任何第三方實體或不具有共同所有權或控制權關聯

之任何實體180。又所謂控制，係指以下所列之關係181：（1）直接或間接透過一

個或多個人，對公司任何類別之已發行表決權股份，具有 25％以上之所有權或

控制權；（2）以任何方式控制公司多數董事、受託人或普通合夥人之選舉；

（3）根據各職能監管機構所定義，如 12 U.S.C 5481(24)，直接或間接對公司的

管理或政策具有控制性的影響力。 

4. 非公開個人資訊（NPI）182 

非公開個人資訊（NPI）係指個人可識別的財務資訊（personally identifiable 

 

178 Id. 

179 16 CFR 313.3(a)(m). 

180 Gramm-Leach-Bliley Act sec.509(5). 

181 12 CFR 1022.3(d). 

182 16 CFR 313.3(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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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information），其可能係由消費者所提供給金融機構、與消費者之任何

交易或為其提供任何服務產生，甚或係金融機構以其他方式獲得的183。例如：

（1）消費者為獲得金融商品或服務而提供予金融機構之任何資訊。例如，姓

名、地址、收入、身份證字號或申請中之其他資訊；（2）從金融商品或服務的

交易中獲取有關消費者個人之任何資訊。例如，個人是金融機構客戶之事實、

帳號、付款或貸款紀錄、存款餘額、信用卡、轉帳紀錄以及自「cookie 網路伺

服器收集訊息設備」收集到之任何資訊；（3）與金融機構提供之金融商品或服

務相關之任何個人資訊。例如，來自法庭或消費者本身提供的紀錄。 

NPI 不包含金融機構有合理確信認為其係「合法公開」之資訊。換言之，

當金融機構有踐行相當措施確定以下內容時，該資訊即不是非公開個人資訊

NPI：（1）公開可得之資訊，指通常合理、合法地向公眾提供之任何資訊。例

如，聯邦、州或地方政府紀錄（個人於特定金融機構有抵押貸款之事實）、資訊

被廣泛分發至各媒體（電話簿、報紙、網站）之資訊，即使獲取資訊需要密碼

或費用亦同；（2）個人得指示該資訊不被公開而並未這樣做。例如，私人之電

話號碼列於公共電話簿中，但事實上其得選擇是否列出，若對於其電話號碼之

公開不作為，該資訊則並不是非公開個人資訊（NPI）；（3）在不使用非公開個

人資訊所派生之任何資訊。 

（二）隱私保護通知（Privacy Notice） 

GLB 法案第 5 章、規則 P（Regulation P）與聯邦貿易委員會所訂定之財務

隱私規範皆要求金融機構必須於與客戶建立關係之始，或於建立客戶關係之合

理期間內提供法律要求之初始通知（Initial Notice）184。除此之外，亦必須每年

 

183 Gramm-Leach-Bliley Act sec.509(4). 

184 16 CFR 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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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客戶或消費者發出「清晰且醒目」之年度隱私政策通知（Annual Notice），無

論於網路上或書面，其應使用通俗易懂之語言、外觀顯目，須合理得讓人理解

並引起客戶或消費者對於資訊性質的重要性之關注，如與網站上之通知應放置

於消費者經常使用之頁面，或於交易頁面放置超連結185。描述隱私保護政策與

使用方法，其內容應包含186： 

1. 蒐集訊息之類別。例如，自應用程式或第三方機構（如消費者報告機構）獲

取之非公開個人資訊。 

2. 揭露訊息之項目。例如，姓名、地址、電話號碼、身份證字號、帳號資訊、

帳戶餘額等。 

3. 訊息可能向何關聯或非關聯之第三方揭露。例如，金融服務的提供者（抵押

貸款經紀人、保險公司）、非金融機構（零售商、雜誌出版商或非營利組織

等）。 

4. 根據財務資訊隱私規範第 313.13 條中，於聯合行銷時需揭露其個人資訊之例

外情況，而消費者將無權行使該訊息共用之退出權。 

5. 如依據財務資訊隱私規範第 313.14 條（處理或管理金融交易之例外情形）和

第 313.15 條（防止詐欺或遵循聯邦、州法之要求的例外情形）向非關聯第三方

揭露消費者之非公開個人資訊；或依據他法所規範應揭露，如 GLB 法案第 502

節（e），則該揭露係於法律允許之範圍內進行的。 

6. 根據「公平信用報告法（ Fair Credit Reporting Act ）」（ 15 U.S.C 

 

185 16 CFR 313.5. 

186 16 CFR 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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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1a(d)(2)(A)(iii)）要求之任何告知事項，即關於個人有權退出資訊共用之通

知。 

7. 金融機構於保護非公開個人資訊（NPI）機密性和安全性方面的政策和作法

187。 

8. 選擇退出權通知（Opt-Out Notices）：除例外情況，必須清楚通知客戶或消費

者其具隨時拒絕機構間共用訊息之權利。此通知必須描述並實際提供退出之合

理方法，如免費電話或具有勾選框之郵件。 

（三）選擇退出權通知（Opt-Out Notice） 

GLB 法案之立法方式與隱私權倡議者立場有所不同，後者希望僅有在消費

者之明示同意下，金融機構才得以與其相關機構或非關聯第三人共享資訊，即

原則禁止之方式。然而，GLB 法案立法方式較偏向產業界，即在金融機構已告

知當事人之前提下，先行允許金融機構與相關機構或非關聯第三人共享或利用

消費者之個人資訊，僅要求於消費者之非公開個人資訊於分享於非關聯第三人

時，應以合理方式賦予消費者有「選擇退出」之機會。除此之外，非關聯第三

人亦不得未經當事人同意，再將所得資料揭露與其他第三人知悉，亦不得以任

何方式利用之188。 

除了三種例外情況（參次節討論）之外，若金融機構需與非關聯第三方機

構共享消費者之非公開個人資訊，則必須向消費者或客戶發出「選擇退出權通

 

187 聯邦貿易委員會（FTC）訂定一詳細規範提供參考如何保護 NPI，詳可參考 16 CFR Part 314, 

67 Fed. Reg. 36484 (2002). 

188 李婉萍、鄭菀瓊（2003），〈金融服務百貨化與消費者個人資料之保護一法律與經濟分析的觀

點一〉，《法令月刊》，54卷 10期，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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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其必須與財務資訊隱私規範第 313.4 條所要求之「初始通知」（Initial 

Notice）或「隱私保護通知」（Privacy Notice）一起發出，為隱私保護通知之一

部份，且該通知必須清晰醒目、通俗描述以使消費者得容易理解該通知所述為

何及其重要性，否則不得向任何關聯公司或非關聯三方機構揭露有關消費者的

任何非公開個人資訊。通知必須包括189：（1）金融機構向非關聯第三方機構具

有揭露消費者非公開個人資訊之權利，以及具有保留揭露之權利；（2）消費者

有權利退出揭露其非公開個人資訊之權利；（3）消費者有如何行使其退出權之

合理方式。例如，在相關表格上之顯著位置提供勾選框，並附上退出通知、提

供消費者免費之電話號碼以行使其退出權利；抑或如，在金融機構發送初始通

知的 30 天內，才能與非關聯第三方機構共用消費者資訊（如購買匯票），得要

求消費者在完成交易之前做出是否要退出資訊共用之決定。 

有權退出資訊共享之消費者得隨時行使其退出之權利，一旦金融機構收到

消費者或客戶之退出指示，必須於合理之情況下盡快遵守其要求。此外，客戶

行使退出權宣告之有效期，即使於金融機構與消費者之關係終止後，除非以書

面或電子郵件取消之，否則該宣告仍持續有效。另如前客戶與金融機構建立了

一新客戶關係，金融機構亦需提供退出權通知，客戶亦需行使另一退出權，始

得於新關係中有效退出其資訊共享之狀態190。 

表 1 退出權通知類型191 

 

189 16 CFR 313.7, 16 CFR 313.10. 

190 U. S.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supra note 170. 

191 U. S.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supra note 170. 

通知類型 對象 時機 內容 

初始通知 

（Initial 

客戶 

（Customers） 

建立客戶關係前。

除非此將會嚴重拖

（如與非關聯第三方共

用資訊下）資訊蒐集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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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非公開個人資訊（NPI）揭露之禁止與例外192 

1. 基於行銷目的之禁止 

依據 GLB 法案第 502 節（d），除了消費者報告機構（Consumer Reporting 

Agency）193外，金融機構被禁止直接或間接透過其關聯企業機構，基於電話行

銷（telemarketing）、郵件行銷（direct mail marketing）或其他各種行銷之目的將

消費者之帳號、信用卡號碼、存款帳號或交易記錄等向非關聯第三方企業提

供。即使消費者未選是否揭露有關其帳戶之 NPI，此禁止規範仍然適用之。財

務資訊隱私規範第 313.14 條、第 313.15 條中的例外情況，亦不適用於此，即不

 

192 於知慶（2005），《論客戶資料在金融控股公司於共同行銷時應有之保護》，頁 80、81，國立

台北大學法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193 消費者報告機構（Consumer Reporting Agency）係指蒐集消費者資訊等以評估其信用狀況之

機構。See Fair Credit Reporting Act, 15 U.S.C. § 1681a (d)(e)(f). 

Notice） 遲交易且客戶同

意。 

資訊共享政策或作法之

描述、選擇退出權通知

（Opt-Out Notices）。 

非客戶之消費者

（包含前客戶） 

（Consumers） 

除例外情況之外，

向非關聯第三方揭

露非公開個人資訊

（NPI）前。 

資訊蒐集與資訊共享之

完整描述，或是選擇退

出權之簡式通知（Opt-

Out Notices）。 

年度通知 

（Annual 

Notice） 

客戶 

（Customers） 

在客戶關係存續期

間，於連續 12個月

之任何期間內至少

一次通知 

（如與非關聯第三方共

用資訊下）資訊蒐集與

資訊共享政策或作法之

描述、選擇退出權通知

（Opt-Out No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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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獲得客戶同意為由，已出於行銷目的而揭露其帳號或類似帳號等資訊194。 

但如第三方是專門銷售金融機構之商品或服務之代理商（agent）或其服務

提供者（service provider），或信用卡辨別消費者身份之認證者，不受前述之拘

束。 

 

194 U. S.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supra note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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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非公開個人資訊（NPI）揭露之例外 

(1)免為踐行選擇退出權通知（Opt-Out Notice）及隱私保護通知（Privacy 

Notice）義務即得揭露195： 

A. 為執行、管理或執行消費者要求或已授權之交易所必須，而為下列之業務

（同 16 CFR § 313.13）：（a）依據消費者要求或授權而提供、處理金融商品或

服務；（b）為維持或服務消費者之帳戶，或為其辦理信用延展等；（c）資產

證券化（securitization）、次級市場銷售（包括服務權之銷售）或類似與消費

者有關之交易。 

B. 經消費者同意或指示無須通知。 

C. 有下列所列之情形之一者：（a）保護金融機構中屬於消費者之記錄、服

務、商品或交易之安全性與隱密性；（b）防止實際上發生或潛在的詐欺、未

經授權之交易、索賠或其他責任；（c）公司風險控制之要求或解決客戶之爭

議或詢問；（d）向與消費者具法律上關係或其利益關係人揭露；（e）向消費

者或客戶之受託人或其代表揭露。 

D. 向保險評等顧問組織（Insurance Rate Advisory Organization）、保證基金

（guaranty funds），或相關評級機構以及依產業標準評等該機構之人、律師、

會計師或審計師等提供資訊。 

E. 依 1978年財務隱私權法案（Right to Financial Privacy Act of 1978），經主管

機關或自律機關之要求，或基於公眾安全而需被揭露時。 

 

195 Gramm-Leach-Bliley Act sec.50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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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依公平信用報告法（Fair Credit Reporting Act）而須揭露，或揭露消費者報

告機構之資訊時。 

G. 金融機構因出售、合併、移轉或交換全部、部分業務需揭露涉及該業務之

消費者或客戶之非公開個人資訊時。 

H. 為遵守聯邦、州或本地法律、規則之要求，或遵循合法授權之民事、刑

事、監管調查或聯邦、州、地方政府之傳票，又或回應司法程序及政府監管

機構（同 16 CFR § 313.15）。 

(2) 免為踐行選擇退出權通知（Opt-Out Notice）義務即得揭露196： 

當金融機構因聯合行銷（Joint Marketing），揭露非公開個人資訊（NPI）

予非關聯第三方機構以代表其提供或執行金融服務、功能時，財務資訊隱私

規範（Financial Privacy Rule）第 313.7 條、第 313.10 條所要求之選擇退出權

通知（Opt-Out Notice），在符合下列要素時不適用之，即消費者或客戶無權

退出資訊共用之狀態： 

 

196 16 CFR 313.1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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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已依據財務資訊隱私規範第 313.4條發送初始通知（Initial Notice）。 

B. 與非關聯第三方機構簽訂保密協定，約定第三方除了執行金融機構之業務

目的外，禁止其揭露或使用其資訊。包括執行業務過程中依法（如 16 CFR 

313.14, 313.15）需揭露資訊之例外情形。 

（五）非公開個人資訊（NPI）再利用與再揭露之限制197 

若企業就非關聯第三方金融機構收受非公開個人資訊（NPI）時，其再利用

或再揭露之權限將受限，該限制取決於資訊是「如何」自非關聯第三方金融機

構揭露予企業，而無關乎企業是否為金融機構。 

依據財務資訊隱私規範第 313.14 條、第 313.15 條所揭示之例外情形，自非

關聯第三方金融機構（原金融機構）收到非公開個人資訊時，企業僅得於收受

該資訊之目的內，執行其業務工作及使用資訊，或於必要時因應法律之要求而

揭露其非公開個人資訊，如回應傳票、司法程序。 

除了上述例外情況之外，有從非關聯第三方金融機構收受 NPI 之情形，如

企業欲購買金融機構所有的客戶清單，以推銷自身產品。而原金融機構得以在

踐行隱私保護通知（Privacy Notice）以及消費者已無權退出（opt out）資訊共

享之前提下，揭露其非公開個人資訊。在此類情形下，雖得將該資訊用於自身

內部之目的，但僅以再揭露與原金融機構之隱私政策相同的資訊為限。換言

之，必須站在原金融機構的立場（ step into the shoes of the originating 

institution），揭露相同類型的 NPI予相同之機構組織。舉例而言，如原金融機構

的隱私聲明告知其消費者和客戶，其只會與「非金融機構，如慈善組織」共用

 

197 U. S.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supra note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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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I，則第三方亦可向慈善機構再揭露 NPI。然而，如原機構不向其他金融機構

（例如保險公司）揭露 NPI，第三方即不能向其他金融業者揭露之。 

最後，企業與其自身關聯公司上，得以與關聯公司共享資訊，但關聯公司

之再揭露限制需與原公司相同。企業亦得與提供非公開個人資訊之原金融機構

的關聯公司共享資訊。 

（六）公平信用報告法（Fair Credit Reporting Act，FCRA）之要求 

綜觀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並不要求金融機構向其關聯公司揭露消費者或

客戶之非公開個人資訊時需要提出選擇退出權通知（Opt-Out Notice）。然而，

如依據 FCRA 法案，在某些情形下與關聯機構共享資訊時，可能負有發出退出

權通知之義務。 

GLB 法案之通知義務與選擇退出規範係對 FCRA 法案規定義務之補充，因

此如 FCRA 要求金融機構與關聯公司共享之資訊需向消費者為明確之揭露時，

亦應遵循之。 

貳、州法規範 

除前述提及之金融隱私權法（The Right to Financial Privacy Act of 1987）以

及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Gramm-Leach-Bliley Act）之外，美國各州對於金融機

構使用個人資料之規範亦有所不同，部分州對於金融隱私權之保障具有相對應

之規範，部分州則無，而回歸金融隱私權法及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之適用，以

下將分別介紹之。 

一、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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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消費者隱私保護概述 

美國對於消費者隱私保護，於聯邦層級尚未制定如歐盟 GDPR 之一般性資

料保護規則，而加州消費者隱私保護法（California Consumer Privacy Act 2018, 

CCPA）於 2020 年公布施行，為美國境內首部一般性個人資料保護規範，其主

要之規範對象為加州境內從事營業行為，年營業額 2500 萬美元以上或基於商業

目的購買、接收、販售、分享超過五萬筆消費者個人資料之營利事業198，其所

賦予消費者之隱私保護權利與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相同，有如消費者近用權

199、刪除請求權200、拒絕販售權201、資料可攜權202，資料近用權係指消費者有

權要求企業揭露其所搜集之個人資料種類、來源、資料搜集之目的，刪除請求

權則係消費者有權要求企業刪除其所搜集之消費者個人資料，拒絕販售權責係

指消費者有權於任何時間點，要求企業不得販售其個人資料給第三方機構，此

於該法規之下係屬於一種選擇退出（opt-out）之權利，並且企業不得因為消費

者選擇退出，禁止企業販售其個人資料，而對消費者提供有所歧視之服務，仍

應以公平待客之原則對所有顧客一視同仁203，資料可攜權則係指當企業受消費

者請求查詢或複製個人資料時，企業應提供隨時可使用之資料格式予消費者，

使當事人對於其個人資料之傳輸不受任何阻礙。 

若是針對於特殊之個人隱私保護，則回歸特別法之規範，於加州消費者隱

私保護法有所豁免，如：醫療資訊保密法（ Confidentiality of Medical 

Information Act）、健康保險可攜性及責任法案（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 

 

198 Cal. Civ. Code § 1798.140(c). 

199 Cal. Civ. Code § 1798.100(a), Cal. Civ. Code § 1798.110(a), Cal. Civ. Code § 1798.115(a). 

200 Cal. Civ. Code § 1798.105(a). 

201 Cal. Civ. Code § 1798.120(a). Cal. Civ. Code § 1798.125(a). Cal. Civ. Code § 1798.135(a). 

202 Cal. Civ. Code § 1798.130(a)(2). 

203 Cal. Civ. Code § 1798.12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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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untability Act）、經濟和臨床健康之健康資訊科技法（Heal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r Economic and Clinical Health Act）規範之醫療或健康資料204；消

費者報告機構依「公平信用報告法（Fair Credit Reporting Acts）」規定為提供消

費者報告所蒐集、維護、揭露、販售、傳播或使用任何關於當事人信用等級、

信用狀況、信用能力、性格、信譽、人格特質或生活型態之個人資料205；金融

服務業現代化法（Gramm-Leach-Bliley Act）與其施行細則，以及依加州金融資

料隱私法（California Financial Information Privacy Act）」所蒐集、處理、販售或

揭露之個人資料206；駕駛人隱私保護法（Driver’s Privacy Protection Act）所蒐

集、處理、販售或揭露之個人資料207，故本文以下將著重介紹加州之金融資訊

隱私法。 

（二）California Financial Information Privacy Act (CalFIPA) 

加州金融資訊隱私法於 2003年公布，2004年 7月生效，該法規之立法核心

在於限制金融機構資訊共享，提供金融服務消費者更強於現代金融服務法案的

金融隱私保護，在加州金融資訊隱私法中，要求加州的金融機構向金融服務消

費者告知，並給予金融消費者選擇是否分享非公開個人資訊的權利208。 

在加州金融資訊隱私法認為 GLB 法案的通過，給予了不同類型的金融機構

更多資訊共享的彈性，但是立法機關認為加州憲法賦予加州公民隱私及個人生

活應受保障的權利，而制定本法以提供加州公民相較於聯邦法規更嚴謹的保

護，其主要之立法目的在於確保加州公民有能力控制是否揭露 GLB 法案所稱非

 

204 Cal. Civ. Code § 1798.145(c). 

205 Cal. Civ. Code § 1798.145(d). 

206 Cal. Civ. Code § 1798.145(e). 

207 Cal. Civ. Code § 1798.145(f). 

208 Cal. Fin. Code § 4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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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個人資訊，該法規要求金融機構向第三方共享資訊前，應先向消費者取得

正面同意，並應提供簡單易瞭解的通知及簡單的選擇退出機制，使消費者能夠

有效阻止關聯公司之間的財務資訊共享，除此之外，為了使金融機構與關聯公

司間的資訊共享不阻礙公平競爭，在法規中更僅限制特定類型的附屬關係可以

與金融機構進行資訊共享209。 

加州金融資訊隱私法與 GLB 法案就金融機構、消費者之定義並無顯著差

異，最大之差別在於對於非經公開個人資訊之共享，在加州金融資訊隱私法中

明確訂定，金融機構不得在取得消費者事前明確同意前，販售、移轉或與非關

聯第三方業者共享資訊210，但是若是公平信用報告法（Fair Credit Reporting 

Act）下所要求之資訊共享，則會優先適用於加州金融資訊隱私法之限制211，而

所謂非經公開個人資訊主要係指於金融機構提供商品或服務與消費者時所產生

之資訊，包含：消費者申請貸款或信用卡時提供的個人資訊、帳戶餘額、付款

紀錄、信用卡購買紀錄等，若係消費者提供與金融機構之個人資訊，或是金融

機構可透過政府、媒體取得之資訊，則非所謂非公開個人資訊212。 

（三）消費者之權利 

加州金融資訊隱私法賦予消費者三項權利，分別為被告知權（right to be 

informed）、對於特定資料共享選擇加入或選擇退出的權利（right to opt-in / opt-

out of certain sharing ）、不因拒絕而被歧視的權利（ prohibition against 

discrimination）213，以確保金融消費者決定個人非公開資訊是否公開之主導地

 

209 Cal. Fin. Code § 4051.5. 

210 Cal. Fin. Code § 4052.5. 

211 American Bankers Ass'n. v. Gould, C.A.9 (Cal.), 412 F.3d 1081 (2005). 

212 Cal. Fin. Code § 4052. 

213 Cal. Fin. Code § 4053(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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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1. 被告知權 

在法案中也要求給予消費者被告知的權利，包含明確通知消費者可以選擇

加入或選擇退出的權利，以及其個人資訊將被如何共享，此外亦對於書面通知

的形式、內容具有相當細節性的規範，例如文件的標題必須醒目清晰，文件內

文的字體大小不得小於 10 號字，盡量使用簡單明瞭的句子，並減少使用專有名

詞、雙重否定、法律術語，若是選擇退出之情形，更應給予消費者合理期間選

擇退出，並且金融機構應於接收到選擇退出要求的 45天內遵守214。 

2. 同意權 

有關個人對於其非經公開之個人資訊是否進行共享，分別依據是否為關聯

公司、是否共同提供產品服務、是否適用豁免條款，可以區分為以下四種模

式： 

(1) 選擇加入（opt-in） 

適用於金融機構與非關聯之第三方機構共享資訊時，由於法規明確訂定

金融機構不得與非關聯之第三方共享金融消費者非公開之個人資訊215，因此

若金融機構要與非關聯之第三方業者共享時，必須要得到消費者之同意，始

能為之。 

 

214 Cal. Fin. Code § 4053(d). 

215 Cal. Fin. Code § 4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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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擇退出（opt-out） 

適用於金融機構與關聯公司間的資訊共享，或與非關聯公司共同提供產

品服務時，但前提是金融機構每年均須以明確且顯著地以書面形式通知消費

者其個人資訊可能或向金融機構的附屬機構共享，且該書面通知未被消費者

選擇拒絕共享，金融機構始得為之216。除此之外，在該法規中更要求非關聯

之金融機構於接收非公開之個人資訊時，應負有保密義務，不得揭露該非公

開個人資訊，更不得將該資訊應用於共同服務以外之用途217。 

(3) 不需消費者同意 

若符合豁免規定或金融機構間具有相當程度可視為一體之關係，則資訊

共享不需要經消費者同意，例如：同一集團內之金融機構間、該金融機構之

全資子公司、同一控股公司之子公司，但其前提是該共享資訊之金融機構，

受同一職能之監管機關監理，並且主要從事之業務相同218，豁免規定則有如

該金融服務仍係由金融機構所提供，僅係委由關聯或非關聯公司進行郵寄服

務或數據處理分析219。 

3. 禁止歧視原則 

明文禁止金融機構因消費者選擇退出共享非公開個人資訊而歧視該金融消

費者，或是拒絕提供該金融消費者其他金融服務或產品，並且若金融消費者已

拒絕分享非經公開個人資訊，金融機構之關聯或非關聯公司不得向其提供服務

 

216 Cal. Fin. Code § 4053(b). 

217 Cal. Fin. Code § 4053(b)(2). 

218 Cal. Fin. Code § 4053(c). 

219 Cal. Fin. Code sec. 4056 (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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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產品220。 

二、佛蒙特州 

（一）Vermont Financial Privacy Act (VFPA) 

佛蒙特州之金融隱私法案與加州之金融資訊隱私法同為美國現代金融服務

法案通過後，另行立法給予該州居民相較於 GLB 法案更為嚴謹隱私保護之州，

佛特蒙州金融隱私法案之立法目的在於保護金融機構客戶的隱私，並在商業自

由與隱私保護監理之間取得平衡221，以避免加州居民之隱私權受到侵害。 

與 GLB 法案相比，佛蒙特州金融隱私法案對於該州居民之金融隱私保護更

加嚴格，在法案中，要求金融機構應向客戶通知所有隱私政策之作法，並明訂

金融機構得像非關聯第三方機構共享非經公開個人資訊之條件，並且除了在法

規明文規定的例外和豁免的情形下，金融機構對於其消費者之資訊共享，均應

得到消費者的事前同意，提供金融消費者相當嚴謹之金融隱私權保障。 

（二）消費者保護規範 

在佛蒙特州之金融隱私法案下，佛蒙特州另行制定了相關管理規則，提供

更細節性之規範，於該管理規則之中，開宗明義便提及其立法目的在於規範金

融機構對於消費者非公開個人資訊之處理222，規範內容包含金融機構應就其隱

私政策及作法對於消費者進行通知，並明文規範金融機構可以像非關聯第三方

機構共享消費者非經公開個人資訊之條件，且要求金融機構於共享該資訊之

 

220 Cal. Fin. Code § 4053(b)(4). 

221 Vt. Stat. Ann. tit. 8, § 10201. 

222 Vt. Admin. Code 4-2-10: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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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應事前取得消費者之同意，全面採行選擇加入（opt-in）模式，僅於法規明

定之特定條件下給予不需同意之豁免，在該法案中所賦予消費者權利之保護規

範，亦可區分為資訊自主權、被告知權及禁止歧視原則，以下分別介紹之。 

1. 資訊自主權 

(1) 選擇加入模式 

佛蒙特州之金融隱私法有別於聯邦現代金融服務法案，佛蒙特州之金融

隱私法以選擇加入模式為原則223，原則禁止金融機構與關聯公司或非關聯之

第三方機構共享消費者非公開個人資訊，要求金融機構在與關聯公司或非關

聯之第三方機構共享消費者非公開個人資訊時，應事先取得消費者之選擇加

入的同意224，賦予該州居民較聯邦法案更強之隱私保護，但相對地，亦給予

金融機構對其消費者之資料使用較多限制。就選擇加入之通知形式，該管理

規則要求金融機構應以書面或電子形式向消費者提供清晰明瞭之說明，清楚

說明可能共享的非經公開個人資訊類別，並且明確得到消費者同意選擇加入

之指示，此外在該通知亦應明確提及消費者若要撤回選擇加入決定之方式

225，使消費者可以充分行使其資訊自主權。 

(2)例外及豁免情形 

雖佛蒙特州之金融隱私法採選擇加入模式為原則，但其仍例舉部分例外

之無需選擇加入條件，以避免過份限制無侵犯金融消費者隱私權風險之金融

機構日常營運，例如：金融機構所提供消費者個人資訊之第三方機構係代表

 

223 Vt. Admin. Code 4-2-10:7G. 

224 Id. 

225 Vt. Admin. Code 4-2-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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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機構向消費者提供服務或履行金融機構之職能，或該金融機構之資訊提

供，是聯邦公平信用報告法之要求，或該金融機構與其他金融機構簽訂共同

協議，聯合提供金融產品或服務226，又如該金融機構之資訊共享係基於處理

交易之要求，而使金融機構需共享該消費者之非公開個人資訊227，其他例外

之情形則係基於行政監理上之要求，有如防止潛在之詐欺、必要之風險控

管、消費者糾紛解決等228。 

2. 被告知權 

金融機構對於消費者之資訊共享應向消費者進行通知，其通知時點有如予

消費者建立客戶關係時、客戶關係存續中，金融機構每年均應向客戶發送有關

於客戶非經公開個人資訊之隱私政策，而若客戶關係終止時，則無須向客戶提

供當年度之隱私政策通知229，而在該管理規則中亦規定其通知應以清晰且顯眼

並可使消費者合理理解之文字為通知，在其管理規則中更明定其所傳達之資

訊，應以清晰、簡明之文句呈現，盡可能使用日常用語，避免多重復否定句

構，並避免使用高度技術性之法律用語、商業術語及語意模糊之文字，於該通

知之中更應使用通俗易懂之標體引發消費者之注意，使用易於閱讀之字體及字

號，並提供充足之行距，且應適時使用粗體或斜體標明關鍵字，除對消費者之

通知外，亦應於金融機構之網站公告230，就其通知之內容則應包含金融機構所

搜集之非公開個人資訊之類別以及金融機構所共享之非公開個人資訊類別，該

非公開個人資訊類別包含消費者與金融機構或其關聯公司進行交易所產生之資

 

226 Vt. Admin. Code 4-2-10:14A. 

227 Vt. Admin. Code 4-2-10:15. 

228 Vt. Admin. Code 4-2-10:16. 

229 Vt. Admin. Code 4-2-10:5, Vt. Admin. Code 4-2-10:6. 

230 Vt. Admin. Code 4-2-10: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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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交易餘額、付款紀錄231。 

3. 禁止歧視原則 

該管理規則亦明文規定，若消費者不同意選擇加入，未選擇將其個人非經

公開之個人資訊提供金融機構向第三方機構進行共享，金融機構亦不得對該消

費者實施不公平之歧視，或對其提供不公平之服務232。 

三、小結 

以 GLB 法案與加州金融資訊隱私法、佛蒙特州金融隱私法案相比，可以發

現到聯邦法規與州法規之差異，最主要是存在於選擇退出模式（opt-out）與選

擇加入模式（opt-in）之論爭，重點均在於金融集團之資料搜集運用，如何在不

損及客戶金融隱私權下，最大化其資料共享、分析、應用所帶來之效益233，有

學者對於選擇退出模式進行法律經濟分析，而認為選擇退出模式在資訊不透明

的市場下，將存在資訊不對稱，而會產生外部成本，導致不效率的問題發生，

若改以選擇加入之模式，則可以消除資訊不對稱的問題而增加經濟效率234，惟

亦有學者持相反見解，認為現代消費者之日常生活資訊早已過載，而容易因資

訊過載產生認知偏誤之問題，消費者更可能在此情形下，放棄資訊自主權，輕

易選擇加入，反而有違制度設計保護消費者隱私之本意235。 

就 GLB 法案而言，其資訊共享以選擇退出（opt-out）為原則，係以金融集

團之經營效率為導向之立法模式，犧牲消費者之金融隱私，最大化金融集團對

 

231 Vt. Admin. Code 4-2-10:7 

232 Vt. Admin. Code 4-2-10:23 

233 臧正運（2022），〈銀行業資料治理之的法治挑戰〉，《台灣法律人》，9期，頁 72。 

234 李婉萍、鄭菀瓊，前揭註 188，頁 73-76。 

235 林育廷，前揭註 172，頁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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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消費者資訊之搜集、處理、應用之集團綜效；相對的，佛蒙特州金融隱私法

案則是以金融消費者隱私保護為宗旨，以選擇加入模式（opt-in）為原則，要求

金融機構於資訊共享前，均須以明確易瞭之通知使消費者確實了解其個人隱私

資訊所將被應用之處，並且經金融消費者明示其同意，金融機構始能與第三方

機構共享金融消費者之金融隱私資訊，而僅於佛蒙特州金融隱私法案明訂之例

外條件及豁免情形下得免除消費者同意程序，以提供消費者較為周全之金融隱

私保障；就加州金融資訊隱私法而言，則是相對於兩者較為折衷之立法模式，

依照資料性質為區分，並以金融機構與第三方機構之關聯程度作為標準，循序

漸進分配金融消費者於資訊共享利用時將受到之侵害風險高低，以風險為本之

模式落實金融機構與非關聯機構間的資料治理，尋求金融集團規模經濟、結合

綜效與金融消費者隱私之平衡點。 

綜合前述之介紹，本文認為若從風險管理之角度出發，高風險則採高密度

之監理，低風險採低密度監理，以加州之立法模式最為貼近此理論基礎，透過

類別化、層級化，區分可能使金融消費者資隱私曝險之程度，讓消費者得以擁

有不同程度之選擇權，一方面可以使金融集團內部有效共享資訊，達成集團經

營之綜效，另一方面亦可減輕為追求金融集團經營效率，而增加之資訊不對稱

之外部成本。相較於全有全無的選擇加入模式或是選擇退出模式立法，更為精

緻化且細節化，可謂較為全面考量之立法模式，而得為我國金融集團資料治理

法制之參考。 

第四節 共同行銷（贈品共用） 

壹、美國共同行銷之模式 

美國的跨業經營模式是以金融控股公司為代表，由銀行所屬的控股公司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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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子公司的方式，經營保險與證券業務，亦即銀行、證券公司與保險公司三者

同屬控股公司的子公司，互為關係企業，與「英國式」由銀行為母公司，保

險、證券或其他業務為子公司的型態有所不同。此種模式的優點在於可以達到

阻隔同一金融集團不同類型金融機構的風險，可維持金融穩定。同時，又因採

行合併監理，因此可以對金融集團可以有效監督236。 

 

圖 5 美國式跨業經營（本文自行整理） 

 

圖 6 英國式跨業經營（本文自行整理） 

貳、美國共同行銷之業務推廣 

所謂的共同業務推廣行為，是指金融集團中之金融機構基於與消費者訂立

 

236 黃瑞堂（2000），《由美、日金融控股公司法評析我國金融控股公司之立法--防火牆制度之研

究》，頁 33、34，銘傳大學經濟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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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使消費者購買金融商品的目的，藉由金融機構間互相配合，向消費者所

共同提出的推廣、介紹等業務行銷與促進等行為237。換言之，金控集團各公司

與消費者正式訂立契約前，所聯合採取的業務促進行為均屬之。以下就共同行

銷業務推廣常涉及到之限制討論之。 

一、廣告行為 

美國法上規範不實廣告的法案主要規定於拉蘭法第 43 條（a）及聯邦交易

委員會法第 5 條，前者之規範目的在於保護公平競爭，從而排除消費者的原告

訴訟權；而後者則係自 1938 年起開始規範虛偽不實之廣告，目的在於保護消費

者權益。以下分就拉蘭法及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 5條規範之規定介紹之： 

（一）拉蘭法第 43條（a）（Section 43(a) of the Lanham Act）238 

拉蘭法第 43 條（a）（1）於 1988 年修正，係將不實廣告獨立出來，規定使

用廣告或其他類似廣告之行銷方式，對於自己或他人的產品、服務或其他商業

活動之本質、特徵、品質、或出產地為不實、使人誤導之事實上陳述；在上開

二情形下，任何相信自己因信賴而受害之人皆可對為上開行為之企業提起民事

賠償訴訟239。原告欲提起違反拉蘭法第 43 條（a）（1）（B）之訴訟時，須證

明： 

 

237 王健強，前揭註 122，頁 44。 

238 15 U.S.C.A. § 1125. 

239 15 U.S.C.A. § 1125 (a) (1)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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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被告之廣告或促銷係關於商品或服務有不實或引人錯誤之事實上陳述； 

2. 被告有詐欺，或有潛在詐欺消費者之意圖而為這樣的陳述； 

3. 欺騙具有重要性，意即極有可能影響消費者的購買決定； 

4. 商品之銷售是州際間的商業行為； 

5. 原告因為該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廣告而極可能受有損害。 

（二）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 5 條（Section 5 of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 

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 5條授權 FTC 針對企業的不公平或虛偽不實之行為或

活動得提起訴訟，而企業為了促銷商品或服務打廣告之行銷行為，自然屬於企

業之行為或活動，亦屬於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 5 條之適用範圍。此外，聯邦交

易委員會法第 5 條規範目的較為概括，舉凡公平競爭之維持、消費者權益等法

益均在保護之列，因此該條具有補充拉蘭法規範不足的作用。尤其，美國法院

限制消費者純粹提起違反拉蘭法之訴訟，故此條之規範對於打擊不實廣告實具

有補充缺漏之重大作用240。 

二、搭售行為 

（一）搭售行為概述 

共同行銷法制化的結果，尤其是共用營業場所與人員成為常態後，即便同

屬於同一金控集團旗下之不同子公司，皆可能會因營業場所與人員相同，而提

 

240 葉逸如，前揭註 86，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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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相同之金融商品或服務。因此於實務上，金控集團為提高營業綜效，在商品

策略上常以提供共同服務為目的，將各子公司銷售之金融商品，經專業化之組

合及包裝後，利用金控集團的行銷管道予以合併銷售。 

最常見的就是金融機構販賣某一商品時，另行搭配其他金融商品銷售，亦

即通稱的搭售行為，例如，因考量到授信商品的經營風險問題，對於已經與銀

行有存款、信用卡或更多往來的客戶，銀行一般都樂於提供更優惠的授信商

品，給予定期存款之客戶貸款部分免息的優待，這通常會使得消費者傾向於向

同一銀行購買多種商品或服務。換言之，由於授信商品的性質特殊，消費者通

常會願意接受與授信商品結合的組合性商品，因此在金融市場上，普遍存在著

搭配金融商品「自願性搭售」的現象241。 

（二）搭售行為之禁止 

搭售行為縱然可以藉由共同服務而提升企業綜效，但當金融集團進行「強

制性搭售」時，亦即將兩個商品搭配在一起銷售，拒絕單獨出售單一商品之情

況，美國司法實務認為此一手段可能造成該金融集團處於市場之獨占地位，間

接阻礙其他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因此，美國為預防因搭售行為所造成的獨占

地位，依據修曼法（Sherman Anti-Trust Act）第 1條、克萊登法（Clayton Anti-

Trust Act of 1914）第 3條及聯邦交易委員會法（Federal Trade Commission）第 5

條，原則上禁止搭售行為242。 

根據修曼法第 1 條是關於交易限制的一般性規範，適用的範圍相當廣泛，

舉凡聯合價格、市場劃分、拒絕交易及搭售行為等排他性契約，皆在其限制範

 

241 王健強，前揭註 122，頁 109。 

242 葉逸如，前揭註 86，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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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內；至於克萊登法第 3 條主要是規範排他性契約之禁止，目的在於限縮修曼

法之不確定性，透過行為之列舉具體化修曼法之抽象性；至於聯邦交易委員會

法第 5 條同樣是在彌補修曼法構成要件的抽象性，具體禁止違反商業倫理之不

公平競爭行為及不公平欺罔行為243。 

（三）搭售行為之違法構成要件 

根據 Jefferson Parish Hospital District No. 2 v. Hyde一案，法院指出搭售行為

必須符合三個市場經濟力量的要件：（1）對於系爭商品有專利權（patent）或類

似的獨占權；（2）高市場占有率；（3）商品具獨特性（a unique product）。此

外，於 United States Steel Corp. v. Fortner Enterprises（Fortner II）一案中，原告

必須證明賣方有獲得成本上的利益或由於搭售產品特性的緣故，致使沒有競爭

者可以提供相同的交易。若無法舉證，最高法院則認為經濟力量的要件並不會

滿足。換言之，若消費者單純是因為受到商品本身吸引力所造成的搭售交易，

並不足以構成搭售行為之違反。 

此外根據 1970 年修正之銀行控股公司法第 106（b）條有更具體的規定，

該規定亦收編於 U.S.C.244中，規定要成立銀行控股公司法中反搭售條款之違

反，原告必須證明：（1）在二個金融商品或服務間存在搭售安排；（2）搭售行

為違反競爭的原則；（3）銀行因此獲有利益；（4）相對人因此而受有損害；

（5）搭售行為並非為一般商業行為所必須，亦非屬例外之情形。 

三、聯合行為 

 

243 王志誠（2004），〈金融商品共同行銷與公平競爭（下）」〉，《台灣本土法學雜誌》，58期，頁

7。 

244 12 U.S.C. §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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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聯合行為之限制 

所謂聯合行為，係指事業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與有競爭關係

之他事業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或限制數量、技術、產品、設備、交易

對象、交易地區等，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並且以在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平

聯合，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為限。 

依據美國修曼法第 1 條規定，以契約、信託法或其他方式作成，用以限制

州際、外國交易、商業之聯合或共謀，均屬違法，締結前述違法契約或從事前

述違法聯合或共謀者，應負重罪之刑責245。據此，聯合行為所造成市場競爭之

不自由，為美國實務欲限制之對象。 

（二）聯合行為主體之認定 

修曼法長期以來存在一個重要爭議，亦即同屬一企業集團內的各子公司

間，有無彼此「共謀」（conspire）的可能而觸犯休曼法第 1 條。此問題爭議不

斷，而在經過 Copperweld 一案後，法院確立了「單一經濟實體」標準，亦即認

為完全持股之母子公司，應被認為僅有一個單獨之經濟實體存在，不可能彼此

共謀而違反休曼法第 1條。 

至於是否僅有「完全持股」之母子公司始有單一經濟實體標準之適用，美

國司法實務目前仍未有統一之標準，採取 The “de minimis” approach者，認為須

完全或接近 100%持股之母子公司間，始構成單一經濟實體，而無共謀存在之可

能；另有採控制標準者，認為當持股達 50%以上時，該被持股之子公司已在母

公司之控制下，從而亦無休曼法第 1 條之適用；又近年來之實務見解，傾向綜

 

245 15 U.S.C.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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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許多相關要素，包含是否具有管理控制權限（management control）、契約上

責任（contractual obligations）、和經濟動機（economic incentives）等因素，綜

合判斷子公司是否已喪失其經濟自主決定權246。 

參、贈品共用 

一、利用免費贈品促銷之相關規定 

金融機構利用免費贈品為商品促銷時，須遵守美國聯邦法規247所訂定的相

關規定。依據該條（b）款規定，所謂免費商品或服務的提供，是以消費者依正

常價格購買商品或服務為前提，所獲得額外之免費商品或服務。免費一詞表示

他不需要對於該物品支付任何費用，並且贈品之價格不會超過購買商品的正常

價格。因此，消費者有權相信商家不會透過提高必須購買的商品價格、替換劣

質商品、服務或其他方式，直接和立即回收免費商品或服務的成本。 

此外，依照該條（c）款規定，要求金融機構利用免費贈品為商品促銷或為

類似要約時需負擔一定之揭露義務，亦即，必須在契約訂定前清楚且明確地說

明提供免費贈品所依據的所有條款、條件和義務，以免出現任何可能會被誤解

之情狀。因此，所有條款、條件和義務都應與免費商品或服務的提供密切相

關。 

另外依照（e）條規定，金融機構在宣傳免費促銷之前，應遵守「廣告津貼

和其他商品支付和服務指南（Guides for Advertising Allowances and Other 

Merchandising Payments and Services）」的規定，向所有可能競爭之經銷商提供

 

246 葉逸如，前揭註 86，頁 91。 

247 16 CFR § 251.1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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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銷產品。此外在宣傳免費促銷活動時，應指明哪些區域不提供該優惠。 

二、禮品卡（Gift Card）之相關規定 

禮品卡（Gift Card）是一種預付卡或儲值卡，旨在由一個消費者（購買

者）購買並作為禮物贈送給第二個消費者（接收者）。不同禮品卡產品的條款和

條件可能會有很大差異，但禮品卡通常分為兩大類：零售禮品卡和銀行發行的

禮品卡。零售禮品卡通常由大型零售、娛樂或食品服務公司提供，用於該公司

擁有和經營的場所。銀行發行的禮品卡通常由金融機構發行，帶有支付卡（如

VISA、萬事達卡或美國運通卡）之功用，並可在接受該卡的各個地點使用。 

至於禮品卡之資訊揭露規定於美國聯邦法規中248，要求金融機構必須於消

費者購買前為清楚、顯眼且易懂之揭露，且原則必須以書面或其他可保留之形

式為之。此外，由於禮品卡的購買者和接收者可能不是同一個人，因此存在較

特別的揭露規定，特別是當金融機構向禮品卡購買者提供披露時，可能不足以

避免與接收者對禮品卡的材料成本、條款和條件的誤解相關的合規和聲譽風

險。因此美國貨幣總稽核辦公室（OCC）亦規定，禮品卡的揭露應在禮品卡本

身或貼在禮品卡上的貼紙或膠帶上提供對接收者決定何時以及如何使用該卡之

重要的基本信息，此信息通常包括與以下事項有關的披露：（一）卡的到期日期

（與信用卡和借記卡的現行做法一致，應在卡正面清楚顯示）；（二）各該月可

使用之額度或其他費用；（三）消費者如何獲得有關該禮品卡或其他客戶服務的

其他信息。 

 

248 12 CFR § 1005.2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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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設備人員共用 

壹、場所設備共用 

美國於 1989 年防火牆之規定，原則上禁止不同業別辦公室共用，惟如在同

棟建築物內能明確區別時，則證券關係企業可與銀行在同一棟建築物內同時擁

有辦公室。如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修訂之規則 H（Regulation H）第 208.85條規

定，銀行從事保險產品銷售時，其營業場所應與存款性業務，如零售性存款業

務之營業場所予以區分，並標示清楚。美國實務上，雖銀行辦理證券業務多與

銀行業務位於同一建築物，但因設於不同樓層辦理，能有明確之區隔，而符合

該法明確區別之規範。 

隨著電訊傳輸、網路科技以及相關硬體的迅速發展，網路銀行與線上提供

各種不同的金融、保險、證券產品，均影響金融機構與顧客間的交易行為與互

動模式，在不同部門間所作之隔絕，似乎已喪失其應有作用。因此，於美國現

行實務上，有關場所設備流用之禁止，重點不在於「營業處所」實體的有形隔

離，而應針對部門人員間利用客戶內部重要資料時，不可與「有發生利害衝突

之虞」之其他部門人員流用及交換資訊，以避免對客戶權益之不當侵害249。 

貳、人員共用 

於 G-S法案時期，依照該法第 32條規定，經營證券業務為主之法人其董事

及職員，不得兼任聯邦準備銀行會員銀行之董事及職員。其限制銀行與從事證

券為主業之公司間之人事流通之原因，乃係為防止銀行業與證券業之經營階層

 

249 許紋瑛（2000），《金融控股公司之法制建構－以美日比較法觀點評析我國相關立法》，私立

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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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進而發生關係人交易等情事，產生利益衝突，因此明文禁止雙方內部人

員重疊。惟美國於通過金融服務現代化法（Gramm-Leach-Bliley Act ，GLB 法

案）後，廢除 G-S 法案第 32 條規定250，12 U.S.C §78 亦有相同之規定，自此證

券業者與銀行董事、經理人與從業人員禁止重疊之規定經廢除，銀行董事、經

理人與從業人員得流用於證券業或其他業務之公司。 

然而，為避免利益衝突問題，聯準會規範的 Regulation L 仍就經營階層兼

任之規定有所限制，此規則之授權母法為「儲貸機構管理結合法（Depository 

Institution Management Interlocks Act）」251，目的為禁止儲貸機構限制經營階層

人員相互兼任，所謂經營階層係指董事、信託人、經理人，使用代理人擔任上

開職位之自然人，而受該規則之規範對象為會員銀行、銀行控股公司與其關係

企業子公司252。 

原則上若前述對象與相同地區內擁有辦公營業所，或是在都會統計區域內 

（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MSA）擁有辦公室之儲貸機構，並且兩個法人

全部資產為 5,000 萬美元以上；或是兩個法人並不在同一處，但其中一家儲貸

機構全部資產超過 2億 5,000 萬美元，另一家則超過 1 億 5,000 萬美元時，銀行

控股公司與其子公司之董事、經理人不得兼任該儲貸機構之董事或經理人253。 

 

250 12 U.S.C. § 1843 (K)(1). 

251 12 U.S.C. § 3201. 

252 黃瑞堂，前揭註 236，頁 76、77。 

253 林盟翔（2010），〈金融服務業橫向整合之困難與挑戰--金融與商業分離原則之定位與落實〉，

《中正財經法學》，1期，頁 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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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防火牆 

壹、內部防火牆 

一、金融集團內部業務範圍 

美國 1920 年代，銀行本身無法跨州設立分行進行跨州業務，為求生存及更

高的競爭力，開始透過間接設立的方式，藉由投資各州銀行，實質上進行跨州

經營業務，產生「銀行控股公司（Bank Holding Company）」的雛型。此時美國

銀行業務廣泛，本身得經營承銷證券與信託業務。然而，1929 年美國爆發金融

大恐慌，因此政府於 1933 年通過格拉斯史蒂格法（Glass-Steagall Act，G-S 法

案），直接限制並規範銀行業與證券業的分離。 

由於 G-S 法案第 21 條禁止證券業從事收受款業務，美國會計審查局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因應需求開放銀行控股公司得以設立子公司方式

運營證券業務，並提出如「銀行控股公司之母公司與子公司資本額須充實」、

「子公司間貸款與資產交易須受限制」、「子公司間不得有董事、職員、資訊共

用及相互推銷（交叉行銷 cross marketing）的情形」等防火牆加以規範，避免利

益衝突、內部交易254。 

後金融服務業現代化法（Gramm-Leach-Bliley Act）頒布，廢除 G-S 法案第

20 條及 32 條限制銀行跨業經營之相關規定255，在符合特定條件下可准許銀行

選擇登記為金融控股公司，進而從事較廣泛之業務活動，其特定條件依照該法

 

254 林美娟（2000），《金融跨業經營保險業防火牆設立之研究》，頁 26、27，國立政治大學風險

管理與保險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255 Gramm-Leach-Bliley Act sec.101(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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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2 條為：（一）銀行控股公司所控制之存款機構子公司須符合資本充足

（Well-Capitalized）且必須是管理健全（Well-Managed）；（二）須檢具相關資

料向聯邦準備理事會提出申請，並經其核准；（三）須符合社區再投資法規定之

標準256。 

除此，GLB 法案亦允許金融集團得以兩種型態經營：（一）銀行控股公司

（Bank Holding Company），其係對於任何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控制或擁有 25

％以上的兩家銀行以上之表決權股份，或是得以任何方式控制其多數董事之選

舉257；（二）金控公司（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透過對銀行、證券及保險

等業務進行控制、運營的經營模式。兩者可經營之業務範圍，包括具金融本質

（financial in nature）或與該金融相關之附屬業務（incidental to such financial 

activity），輔助性之金融業務（complementary to a financial activity）258： 

（一）金融本質業務（Financial in Nature） 

依美國控股公司法259及 U.S.C260規定，下列事項為金融本質業務： 

 

256 Gramm-Leach-Bliley Act sec.102. 

257 Bank Holding Company Act of 1956 sec.2(a)(1)(2). 

258 王文宇（2001），〈建構我國金融控股公司法制相關問題之研究〉，《台灣金融財務季刊》，2輯

2期，頁 38-40。 

259 Banking Holding Company Act. § 4(k)(4). 

260 12 U.S.C. § 1843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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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存放款、匯兌、資金移轉、投資信託、現金或有價證券保管； 

2. 保險、保證，或對損失、傷害、疾病、殘障及死亡之賠償，或提供與發行年

金保險，擔任上述業務之保險人、代理人或經紀人； 

3. 提供金融、投資或經濟諮詢服務； 

4. 發行或銷售銀行可直接持有之金融工具； 

5. 證券承銷、自營或經紀； 

6. GLB 法生效後，聯準會核准之金融相關業務； 

7. 銀行控股公司在海外經聯準會核准經營之業務。 

（二）銀行附屬業務（Closely Related to and a Proper Incident to Banking） 

金融附屬業務之認定需經聯準會與美國財政部共同諮商後判定之，其考慮

因素如下： 

1. 考量銀行控股公司法及 GLB 法之立法目的； 

2. 評估金控公司競爭市場之改變或合理預期之改變； 

3. 審酌金融服務使用之技術是否有改變或合理預期之改變； 

4. 該項業務是否能使金控公司及其聯屬企業為下列必要或適當之業務活動：(1)

該項業務是否能使金控公司與美國境內其他提供金融服務之公司競爭；(2)使用

科技方法提供服務或資訊，包括金融交易或傳輸數據之保密及系統效率之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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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3)提供客戶任何新興技術方法之金融服務261。 

（三）金融輔助業務（Complementary to Financial Activities not of a financial 

Nature） 

金融輔助業務僅係與金融有關之商業活動，但非金融活動，金控公司欲從

事或購買其認為與金融業務有互補性之公司超過 5％有表決權之股權時，應事

先經聯準會同意，其考量之因素包括： 

1. 該項業務是否與金融業務互補； 

2. 該業務不得對存款機構或金融體系之安全與穩健造成重大風險； 

3. 評估其增加或減損之公共利益，審酌該業務產生之公共利益是否大於可能之

負面效果。所增加之公共利益情形，如對公眾有較大之便利性、增加競爭或提

高效率，所減損之公眾利益之情形，如利益衝突、降低競爭或不公平競爭或其

他風險。 

除此之外，立法理由更進一步闡釋：「有關附屬事業係指與金融業之控制、

管理密切相關之事業，如證券商、保險商品之承銷、投資顧問等；而與金融業

務相關之輔助性事業，係指屬金融本質，而不影響金融控股公司健全經營之事

業」。 

二、關係人交易 

人員共用所造成關係人交易及利害衝突之不利益有防免之必要，美國對於

 

261 12 U.S.C. § 1843(k)(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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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人交易之防範，主要規定於聯邦準備法（Federal Reserve Act）第 23（A）

條與第 23（B）條，對於會員銀行與其關係人間之借貸、買賣或其他交易建立

量的限制及其他條件，並另以聯準會所規定之行政規則本法之細節性及範圍加

以補充262。 

聯邦準備法第 23（A）條與第 23（B）條對於關係人交易之規範方式係採

禁止、總量限制、擔保品要求及常規交易四種。為防止可能之利益衝突，第 23

條（B）項原則禁止銀行或其子公司基於受託人關係（Fiduciary Relationship）

自關係企業購買任何有價證券，亦禁止銀行購買關係企業證券商辦理發行或承

銷之有價證券263。 

第 23（A）條則列舉 5 種銀行與其關係企業間應受規範之特定交易

（Covered Transaction），包括：（一）對關係企業之放款與授信；（二）購買或

投資關係企業發行之有價證券；（三）自關係企業購入資產，含附買回權之資

產；（四）對任何個人或公司授信時，接受以關係企業發行之有價證券為擔保；

（五）為關係企業保證、 承兌或開立信用狀，包括對信用狀背書及開發擔保狀

（Standby Letter of Credit）等行為264。從事上開這五類交易時，須另外符合特

 

262 聯邦行政規則（The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共有 52個相關項目（Title），與金控公司規

範有關者，除聯邦行政規則 Y（Bank Holding Companies And Change In Bank Control, Regulation 

Y, 12 CFR of 2006 at 225）係針對銀行控股公司之業務範圍外，另有聯邦行政規則 L

（Management Official Interlocks, Regulation, 12 CFR of 2006 at 212, 12 U.S.C. 33 § 3201）、聯邦

行政規則Ｏ（Loans to Executive Officers, Directors, And Principal Shareholders of Member Banks, 

Regulation O, 12 CFR of 2006 at 215）、聯邦行政規則Ｗ（Transactions Between Member Banks and 

their Affiliates, Regulation W, 12 CFR of 2006 at 223）等，分別針對關係人之定義與交易範圍之為

規範。王煦棋（2006），〈美國與我國金融控股公司對關係人交易規範之研究〉，《法令月刊》，57

卷 11期，頁 69、70。 

263 12 U.S.C. § 371c (c)(I)(2). 

264 12 U.S.C. § 371c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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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限制265。 

貳、外部防火牆 

外部防火牆係以「金融與商業分離原則」（Separation of Banking and 

Commerce）為劃分基礎266，限制金融業與一般商業公司（一般產業活動）兼營

業務、禁止與一般業務共同行銷、跨業經營。目的係防止兼營時產生之利益衝

突、保護投資人與存款人權益267，並使金融機構專注於金融業務經營，避免經

營其他產業增加經營風險。以下就金融與商業分離原則制度之相關法案說明： 

一、GLB法案 

GLB 法案第 103 條第 a 項第 4 款規定金控公司與其銀行之子公司或關係企

業僅得從事明文規定之 9 項業務268，或其他需經聯準會核准業務範圍。舉例來

說，可透過證券子公司從事證券承銷、自營，或透過保險子公司銷售保險業務

而持有一般商業之股份，但仍禁止管理一般商業組織。 

二、聯邦準備法269 

聯邦準備法（Federal Reserve Act）第 23（A）條與第 23（B）條為避免金

控公司透過內部關係人交易增加銀行經營風險，因此加以限制資金由銀行向非

 

265 12 U.S.C. § 371c. 

266 莊書雯，前揭註 164，頁 48。 

267 吳顯宗（1997），〈金融控股公司與綜合銀行制度之研究〉，《財稅研究》，29卷 4期，頁

199。 

268 莊書雯，前揭註 164，頁 117。 

269 戴銘昇（2003），〈金融機構經營風險與金融防火牆之評述〉，《台灣經濟金融月刊》，30卷 10

期，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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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機構流動，兩者原則上資本需獨立，並要求銀行與非銀行關係企業間需設

立嚴密之防火牆機制，規定兩者間之交易規範、授信與購買資產等遵循依據；

以及兩者在營運時必須使用不同名稱、標示清晰，以避免客戶混淆。 

三、銀行控股公司法 

銀行控股公司法新修正之第四條第（n）項，仍有對銀行與ㄧ般商業活動間

共同行銷行為之限制，規定金控公司旗下之存款機構，除聯準會核准外，不得

以直接銷售或間接協議，使一般商業公司銷售金控公司之商品，或金控公司參

與一般商業公司之業務270。 

四、規則 Y（Regulation Y） 

Regulation Y是由聯準會頒布之監管制度271，規範銀行禁止從事共同行銷之

對象、業務須經聯準會批准之交易類型、金控公司與子公司之活動與收購等等

272。其中，金控公司控制之存款機構（包含存款機構之子公司），不得與具 5％

以上表決權股份、資產或其他利益之公司，以直接或間接透過任何安排提供、

推銷或營銷任何產品與服務273。然而，此一限制不適用於非金控公司控制的私

募基金所合作的投資銀行274，或直接銷售私募基金之受益單位275。 

 

270 莊書雯，前揭註 164，頁 118。 

271 The Business Professor, Regulation Y -Explained What is Regulation Y, 

https://thebusinessprofessor.com/en_US/banking-lending-credit-industry/regulation-y-definition (last 

visited: 04/21/2022). 

272 Investopedia, Regulation Y, https://www.investopedia.com/terms/r/regulation-y.asp (last visited: 

04/21/2022). 

273 張冠群，前揭註 174，頁 195。 

274 Legal Information Institute, 12 C.F.R. § 225.176-How do the statutory cross marketing and section 

23A and B limitations apply to merchant banking investments?, 

https://thebusinessprofessor.com/en_US/banking-lending-credit-industry/regulation-y-definition
https://www.investopedia.com/terms/r/regulation-y.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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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異業結盟 

金融機構與其附屬公司或第三方公司簽訂契約，以促進向客戶提供信託服

務的情況越來越多，這些契約的服務範圍包括但不限於信託數據處理、託管、

投資管理和提供其他更完整的信託服務。許多小型公司的信託部門歷來都將數

據處理、稅務準備和某些專門的資產管理任務外包給第三方公司。 

惟此種方式縱然能獲取內部無法獲得的專業知識、改進服務和管理相關成

本，然而異業結盟也可能使部門面臨額外的風險，例如客戶信息的安全性、信

息和管理報告系統的可用性，管理層除應識別與外包安排相關的主要風險，並

實施適當的監督計劃，以持續監控每個服務提供商的控制風險、績效和財務狀

況。 

因此，一旦公司決定與外部服務提供商異業結盟，則必須符合《統一審慎

投資者法》第 9 條的規定276，除了遴選的過程必須符合相當謹慎的程度，管理

層在簽訂契約建立關係後，仍應確保服務提供商的適用性。此外，FDIC277就信

託服務之委外代理之情況，規定受監管的銀行應注意之下述之程序278： 

一、謹慎之遴選調查 

 

https://www.law.cornell.edu/cfr/text/12/225.176 (last visited: 04/21/2022). 

275. 張冠群，前揭註 174，頁 195。 

276 Uniform Prudent Investor Act sec.9 

277 FDIC是美國聯邦政府的獨立機構，其業務包含直接監督和檢查 5,000多家銀行和儲蓄協會的

運營安全性和穩健性，美國幾乎所有銀行皆受其監督，而 Trust Examination Manual是在協助監

管機構對於信託業務的審查，內容包含關於信託的概念、原則、普通法、成文法（州和聯邦），

以及共同管理受託人行為的適用法規的綜合參考資料。 

278 Trust Examination Manual sec.10 (G). 

https://www.law.cornell.edu/cfr/text/12/225.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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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選定受託服務之第三方時，金融機構應適時記錄選擇代理時所採取的做

法，並考量下述遴選調查的常見因素：（一）應評估服務機構處理信託賬戶和資

產的數量和性質能力。（二）應考慮他方機構的財務實力和生存能力。在這方

面，也可以考慮母公司或關係企業的實力，並必須審查財務報表和審計報告、

搜索未決或受到威脅的財務或法律索賠。（三）如果投資管理事項外包予他方，

則應審查服務機構的投資業績。（四）服務機構的審計或監督評估。（五）應該

對他方機構的某些政策、程序和控制進行審查。了解服務提供商的業務戰略、

隱私政策、服務理念和質量控制舉措可能有助於選擇標準與銀行標準相對應的

公司。（六）應獲得支持他方機構維持忠誠保險範圍的證據。 

二、確定委託的範圍和條款，與信託的目的和條款相一致 

一旦選擇了服務代理商，而與其簽訂的書面協議，則應起草一份管理該信

託服務之書面協議。當信託之關鍵職能外包予第三方時，金融機構的法律顧問

應參與契約的起草和/或審查。此外，契約之訂定應清楚地概述各方的期望和責

任，明確特定外包活動的範圍、風險、所有相關條款、條件，以及各方的責

任，並確定契約訂定範圍與信託目的一致。 

三、定期審查代理人的行為，以監督代理人對授權條款的遵守情況 

除了對服務代理進行初步審查外，管理層有責任監測和定期更新其關於服

務組織的狀況和活動的文件，同時確保協議的規定得到遵守。該機構的監測計

劃至少應包括：（一）對服務提供商的運營進行獨立審計或審查結果。（二）驗

證和審查服務提供商的應急計劃的充分性。（三）制定應急計劃，以防服務提供

商出現性能惡化或其他問題。（四）如果服務商提供投資管理服務，則監控服務

商的投資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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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日本銀行以信託做為平臺結合金融商品

或相關服務之模式 

第一節 商品或服務整合模式 

由於日本設有信託契約代理業、銀行業務代理業、保險業務代理業、金融

商品仲介業(證券仲介業)等制度，故金融集團之子公司申請登錄為信託契約代

理業者、銀行業務代理業者、特定保險招攬人及金融商品仲介業者(證券仲介業

者)，而與金融集團內之信託公司、銀行、保險公司、金融商品交易業者(證券

公司)從事商品或服務之整合行銷。 

此外，在日本金融實務上，金融集團之子公司間亦可透過客戶推介之方

式，相互引介客戶。 

壹、信託契約代理業 

日本隨著 1993 年金融制度之改革，導入信託業務之代理店制度後，目前主

要由地方銀行、信用金庫擔任，以補足當時專業信託銀行分支機構之不足，對

於將健全之信託服務推廣至全國各地而言，實發揮極為重要之功能279。申言

之，早期信託業法雖未明文規定信託契約代理店制度，但部分兼營信託業務之

金融機構得經內閣總理大臣之許可，設置「信託業務代理店」280，且「信託業

 

279 三菱 UFJ信託銀行（2018），〈信託の法務と実務〉，《金融財政事情研究會》，第 6版，頁

312-313。 

280 舊金融機関の信託業務の兼営等に関する法律第 5條第 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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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代理店」得從事信託業務(除信託業務兼營法施行令第 2 條之 2 各款規定之業

務外)。其後，於 2004 年信託業法全盤修正時，為增加信託公司或外國信託公

司之存取點，擴大信託利用者及提升便利性，遂導入嶄新之信託代理店制度

281。 

所謂信託契約代理業，謂以代理(限於代理信託公司或外國信託公司）或仲

介信託契約(排除基於該信託契約之受託人，就該信託受益權(包括以證券或證

書表彰該受益權者)之發行人(指金融商品交易法【昭和 23 年第 25 號法律】第 2

條第 5 項規定之發行人】之情形)締結為營業者(日本信託業法第 2 條第 8 款)。

信託契約代理業非取得內閣總理大臣之登錄，不得經營(日本信託業法第 67 條

第 1 項)，取得「信託業法」第 67 條第 1 項規定之內閣總理大臣登錄者，即稱

為稱信託契約代理店(日本信託業法第 2條第 9款)。 

至於信託契約代理店之登錄資格，早期僅限於金融機構，目前一般事業公

司或個人，皆可申請登錄，以因應社會之需要282。換言之，除股份有限公司組

織之事業可申請登錄外，個人事業亦得申請登錄；且不僅未設有資本額、淨資

產總額、營業保證金等財物標準之規制，亦未設有登錄有效期間之限制283。 

應注意者，經營信託契約代理業者，應受信託公司或外國信託公司之委託

(下稱「所屬信託公司」)，為其經營信託契約代理業(日本信託業法第 67 條第 2

項)。 

 

281 小林卓泰、植田利文、增島雅和、青山大樹（2005），〈Q&A新しい信託業法解説〉，《三省

堂》，頁 217。 

282 三菱 UFJ信託銀行，前揭註 279，頁 313。 

283 小林卓泰、植田利文、增島雅和、青山大樹，前揭註 281，頁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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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銀行業務代理業 

銀行代理業非經內閣總理大臣之許可，不得營業(日本銀行法第 52 條之 36

第 1 項)。銀行代理業者非受所屬銀行之委託或受所屬銀行委託之銀行代理業者

之再委託，不得經營銀行代理業(日本銀行法第 52條之 36第 2項)。但銀行代理

業者非經所屬銀行之事前同意，不得為銀行代理業之再委託(日本銀行法第 52

條之 36 第 3 項)。若觀諸日本銀行法第 52 條之 37 第 1 項第 1 款、第 2 款規定

284，可知得申請許可經營銀行代理業者，包括一般事業及個人。 

又銀行代理業者除銀行代理業及銀行代理業之附隨業務外，得經營受內閣

總理大臣所承認之業務(日本銀行法第 52條之 42第 1項)。 

參、保險業務代理業 

日本保險市場中從事招攬保險業務者，可區分為特定保險招攬人(特定保險

募集人)與保險經紀人(保險仲立者)二者，其相關規定主要係規範於保險業法第

三篇保險招攬(日本保險業法第 275 條至第 308 條）之中。所謂特定保險招攬

人，計有人壽保險招攬人、損害保險代理店及小額短期保險招攬人等三種。原

則上，人壽保險招攬人、損害保險代理店及小額短期保險招攬人三者，均是基

於保險人之立場，仲介或代理締結保險契約；保險經紀人則係基於保險消費者

之利益，洽定保險契約或提供相關服務之人。由於兩者屬性並不相同，日本保

險業法將人壽保險招攬人、損害保險代理店及小額短期保險招攬人歸類為特定

 

284 日本銀行法第 52條之 37第 1項第 1款、第 2款規定：「前条第一項の許可を受けようとする

者（次条第一項及び第五十二条の四十二第四項において『申請者』という。）は、次に掲げる

事項を記載した申請書を内閣総理大臣に提出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一、商号、名称又は氏

名。二、法人であるときは、その役員の氏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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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招攬人，其相關規範主要係規定於保險業法第三篇第二章保險招攬人及其

所屬保險公司(日本保險業法第 276 條至第 285 條）之中。至於保險經紀人部

分，則另立保險業法第三篇第三章保險經紀人之專章(日本保險業法第 286 條至

第 293 條），加以詳細規範。 

又特定保險招攬人(指人壽保險招攬人、損害保險代理店及小額短期保險招

攬人(除特定小額短期保險招攬人外），以下同），應依保險業法規定，向內閣總

理大臣登錄(日本保險業法第 276 條)。 基本上，日本之銀行、信託銀行或證券

公司通常會申請人壽保險招攬人之登錄，代理招攬同集團保險公司或不同集團

保險公司所推出之保險商品。 

肆、金融商品仲介業(證券仲介業) 

日本於 1993 年修正「證券交易法」(証券取引法)，創設證券仲介業制度，

以方便投資人進行證券交易。就證券仲介業務而言，從 1994 年 12 月開始，銀

行即可能辦理該業務，而於銀行之櫃檯窗口，銷售股票等有價證券。其後，日

本於 2006 年 6 月 14 日公布修正「證券交易法」，並調整法律名稱為「金融商品

交易法」(金融商品取引法)，為緩和金融機構之業態區分及擴大業務範圍，將

「金融商品交易業」替代「證券業」、「金融商品交易業者（以從事第一種金融

商品交易業為限）」替代「證券公司」，以「金融商品仲介業」替代「證券仲介

業」，故「證券仲介業務」則改以「金融商品仲介業務」稱之285。 

所謂金融商品仲介業，係指受金融商品交易業者（以從事第 28 條第 1 項所

 

285 公正取引委員會（2011），《金融機関の業態区分の緩和及び業務範囲の拡大に伴う不公正な

取引方法について》，https://www.jftc.go.jp/dk/guideline/unyoukijun/kinyukikan.html (最後瀏覽

日：2022年 3月 30日)。 

https://www.jftc.go.jp/dk/guideline/unyoukijun/kinyukika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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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第一種金融商品交易業或同條第 4 項所規定投資運用業為限）或登錄金融

機構(指經第 33 條之 2 登錄之銀行、協同組織金融機構或其他政令所定之金融

機構，以下同)之委託，而為該金融商品交易業者或登錄金融機構從事下列行為

（除從事同項所規定投資運用業者所為第 4 款所列之行為者外）之業務：一、

有價證券買賣之媒介(除第 8 項第 10 款所列者外)。二、第 8 項第 3 所規定之媒

介。三、第 8 項第 9 款所列之行為。四、第 8 項第 13 款所規定之媒介(日本金

融商品交易法第 2 條第 11 項)。銀行、協同組織金融機構或其他政令所規定之

金融機構以外之人(除從事第一種金融商品交易業(從事第 28 條第 1 項所規定第

一種金融商品交易業)之人及登錄金融機構之負責人及使用人外)，不論第 29 條

規定，經內閣總理大臣登錄，得從事金融商品仲介業(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第 66

條)。 

應注意者，觀諸「金融商品交易法」第 66條之 2第 1項第 1款、第 2款、

第 66 條之 4 第 1 款、第 2 款等規定，可知得申請登錄為金融商品仲介業者之

人，除銀行、協同組織金融機構外，尚包括其他法人及個人286。 

 

286 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第 66條之 2第 1項第 1款、第 2款規定：「前条の登録を受けよう

とする者は、次に掲げる事項を記載した登録申請書を内閣総理大臣に提出しなければならな

い。一、商号、名称又は氏名。二、法人であるときは、その役員の氏名又は名称。…」另參

閱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第 66條之 4第 1款、第 2款規定：「内閣総理大臣は、登録申請者

が次の各号のいずれかに該当するとき、又は登録申請書若しくはこれに添付すべき書類若し

くは電磁的記録のうちに虚偽の記載若しくは記録があり、若しくは重要な事実の記載若しく

は記録が欠けているときは、その登録を拒否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一、登録申請者が個人で

あるときは、第二十九条の四第一項第二号イからリまでのいずれかに該当する者。二、登録

申請者が法人であるときは、次のいずれかに該当する者。イ、第二十九条の四第一項第一号

イからハまでのいずれかに該当する者。ロ、役員のうちに第二十九条の四第一項第二号イか

らリまでのいずれかに該当する者のあ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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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金融集團之業務合作模式 

首先，就信託業務合作而言，金融集團內之公司可通過信託代理店之形

式，向其客戶推介信託銀行或信託公司之信託商品。實務上，金融機構只要申

請信託契約代理店之登錄，即能進行推介業務。 

其次，就銀行業務合作而論，金融集團內之信託銀行或信託公司，可對有

外匯交易、海外相關交易等需求之客戶，通過介紹客戶之形式，推介給金融集

團內之銀行或租賃公司等承作。此外，金融集團內之信託銀行或信託公司亦可

以銀行業務代理業者之身分，推介金融集團內商業銀行之住宅貸款等金融商

品。 

再者，就保險業務合作來說，金融集團內之信託銀行或信託公司等金融機

構，可以人壽保險招攬人、損害保險代理店之地位，招攬人壽保險公司或損害

保險公司之保險產品。應注意者，金融集團內之信託銀行或信託公司等金融機

構所招攬之保險商品，並未必侷限同一金融集團內保險公司所推出之保險商

品，亦可招攬金融集團外保險公司之保險商品。例如三菱日聯金融集團(三菱Ｕ

ＦＪフィナンシャル・グループ)旗下之三菱 UFJ銀行、三菱 UFJ信託銀行及三

菱 UFJ モルガン・スタンレー証券，即可代理招攬各家保險公司所推出之保險

商品。 

最後，就證券業務合作而言，金融集團內之信託銀行或信託公司等金融機

構得以金融商品仲介業之身分，將對初級或次級證券市場業務具有需求之客

戶，透過介紹客戶之形式，引介給金融集團內之證券公司(金融商品交易業者)

提供後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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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共同服務 

日本自 1990 年代以來，以銀行與證券為首之業務相互參入，逐漸發展出金

融集團。依日本 1993 年 4 月施行之「金融制度改革法」，銀行業、信託業、證

券業之間、經營該業務之金融機構及證券公司，得以業態別子公司方式參與其

他業態之業務經營。 

自 2000 年代初以來，由於各大銀行之整合，形成所謂大型銀行集團(Mega 

Bank Group)。所謂金融集團，通常是指提供廣泛金融服務之企業集團，其中至

少包括銀行、證券及保險中之兩家以上287。日本金融業係藉由控股公司架構形

成金融集團，集團旗下設有銀行、信託、證券、租賃、信用卡、資產管理公司

等金融機構。 

形成金融集團之優點，首先是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務之風險分散效果。其二

是維持和擴大客戶群之效果。透過提供廣泛之金融服務，可以留住客戶並防止

收入流出集團。從客戶之角度來看，一站式購買金融產品，可以在一個地方購

買存款、證券、保險等金融產品，提高便利性。其三是成本協同效應。銀行、

保險及證券可以通過共享營業場所、員工、系統及品牌等管理資源以節省固定

成本。另一個優點，尚可通過與其他業態合作，開發及提供無法獨立提供之創

新產品288。相對地，形成金融集團之缺點，則是由於經營之多樣性及復雜性，

導致風險管理之困難。從客戶之角度來看，一站式購買雖有其利益，但亦可能

 

287 日本內閣府（2006），《平成 18年度年次経済財政報告》，頁 202， https://www5.cao.go.jp/j-

j/wp/wp-je06/06-00204.html#sb2_4_1 (最後瀏覽日：2022年 3月 30日)。 

288 同上註。 

https://www5.cao.go.jp/j-j/wp/wp-je06/06-00204.html#sb2_4_1
https://www5.cao.go.jp/j-j/wp/wp-je06/06-00204.html#sb2_4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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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搭售金融產品而造成損失289。 

首先，以三菱 UFJ 信託銀行對於法人客戶所辦理諮詢及解決服務業務為

例，主要在於掌握客戶之管理問題及需求，結合不動產、年金、證券代行(股務)

及資產管理等三菱日聯金融集團各個領域之專業人士，從最佳諮詢意見之提出

至解決問題具體方案之實行等無縫接軌服務290。 

其次，以三菱 UFJ モルガン・スタンレー証券所辦理繼承、資產傳承、事

業傳承之支援服務為例，除組成資產及事業傳承之專業團隊外，並表明已建立

一套支援系統，可結合集團公司三菱 UFJ 銀行、三菱 UFJ 信託銀行、三菱 UFJ

不動產販賣、三菱 UFJリサーチ&コンサルティング(MURC)、外部合作公司、

稅務士事務所等各個領域之專家，以滿足客戶之各式各樣需求291。 

第三節 資訊共享 

就日本個人資料保護之法律體系而言，除「個人情報保護法」(個人情報の

保護に関する法律)、「個人情報保護法施行令」（個人情報の保護に関する法律

施行令）及「個人情報保護法施行規則」（個人情報の保護に関する法律施行規

則）外，尚以「個人情報保護法指南」(個人情報の保護に関する法律について

のガイドライン)為基礎，頒訂有「金融領域個人情報保護指南」（金融分野に

おける個人情報保護に関するガイドライン）及「金融領域個人情報保護指南

之安全管理措施等實務指南」(金融分野における個人情報保護に関するガイド

 

289 同上註，頁 203。 

290 三菱ＵＦＪ信託銀行，三菱ＵＦＪ信託銀行のコンサルティング&ソリューションのご紹介， 

https://www.tr.mufg.jp/houjin/consulting.html (最後瀏覽日：2022年 3月 30日)。 

291 三菱 UFJモルガン・スタンレー証券，相続（資産承継・事業承継）サポート， 

https://www.sc.mufg.jp/service/inheritance_support/index.html (最後瀏覽日：2022年 3月 30日)。 

https://www.tr.mufg.jp/houjin/consulting.html
https://www.sc.mufg.jp/service/inheritance_support/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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ラインの安全管理措置等についての実務指針)等。至於其適用對象，則為「個

人情報處理事業者」、主要設有個人資料處理之相關規定，且在金融領域，除

「金融領域個人情報保護指南」及「金融領域個人情報保護指南之安全管理措

施等實務指南」外，尚包括各金融業法之相關規定。一方面，在「銀行法」及

「保險業法」等個別金融業法之體系中，各種金融業法之施行規則（內閣府

令）中，對於下列事項設有相關規定：1.個人客戶資料之安全管理措施。2.個人

客戶資料洩露之報告等。3.清償能力資料之處理。4.特殊非公開資料之處理。且

就各金融業別之監督指南而言，對於個人客戶資料，則透過「個人情報保護法

指南」、「金融領域個人情報保護指南」及「金融領域個人情報保護指南之安全

管理措施等實務指南」，以確保個人資料之妥適處理292。 

基本上，日本金融集團之資訊共享，除必須遵守上開法令外，主要必須依

據金融集團內部之資訊共有規則進行。亦即，必須事先徵得客戶本人之同意(日

本「個人情報保護法」第 18 條、第 27條、第 28條、第 31 條、「金融領域個人

情報保護指南」第 3 條)，其同意原則上應以書面為之，但亦得以電子紀錄為之

293。至於金融集團之子公司間共享範圍，亦會細分為是共享到集團內哪幾家公

司，例如僅限於信託及銀行，抑或僅限信託及證券等。 

 

292 參閱金融庁個人情報保護委員会事務局（2022），《金融機関における個人情報保護に関する

Ｑ＆Ａ》，頁 1， https://www.fsa.go.jp/common/law/hogo_qa3/00.pdf (最後瀏覽日：2022年 3月

30日)。 

293 金融分野における個人情報保護に関するガイドライン第 3條第 2項：「金融分野における

個人情報取扱事業者は、法第 18 条第 1項及び第 2項、第 27 条第 1項、第 28 条第 1項並びに

第 31 条第 1項第 1号（金融分野における個人情報取扱事業者が個人関連情報取扱事業者から

同項の規定による個人関連情報の提供を受けて個人データとして取得する場合に限る。）に定

める本人の同意を得る場合には、原則として、書面（電磁的記録を含む。以下同じ。）による

こととする。」 

https://www.fsa.go.jp/common/law/hogo_qa3/0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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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共同行銷（贈品共用） 

日本對於贈品贈獎之規範，制定有「不當贈品類與不當表示防止法」(不当

景品類及び不当表示防止法)。所稱贈品，係指事業附隨自己所供給之商品或服

務交易(包括不動產交易)所提供之物品、金錢或其他經濟上之利益，作為引誘

客戶之手段，不問其方法為直接或間接，亦不問是否依抽籤之方法，經內閣總

理大臣所指定者(日本不當贈品類與不當表示防止法第 2條第 3項)。 

内閣總理大臣為防止不當引誘客戶，確保一般消費者自主且合理之選擇，

於認有必要時，得限制贈品類價值之最高額、總額、種類、提供方法或其他贈

品類提供之事項，亦得禁止贈品類之提供(日本不當贈品類與不當表示防止法第

4條)。 

應注意者，就銀行業適用「不當贈品類與不當表示防止法」之規定而言，

設有「銀行業提供贈品類制限之公正競争規約｣(銀行業における景品類の提供

の制限に関する公正競争規約)及「銀行業表示之公正競爭規約」(銀行業にお

ける表示に関する公正競争規約)等具體基準，並由全國銀行公正取引協議會

(事務局：全國銀行協會事務局)負責管理294。 

由此觀之，金融集團內之公司間，若透過信託契約代理業者、銀行業務代

理業者、保險業務代理業者或金融商品仲介業者之身分，進行跨業銷售，仍應

遵守「不當贈品類與不當表示防止法」及相關公正競爭規約之規定。 

 

294 一般社団法人全囯銀行協会（2020），《銀行の公正取引に関する手引》，第 7版，頁 6， 

https://www.zenginkyo.or.jp/fileadmin/res/abstract/efforts/contribution/compliance/tebiki_1.pdf (最後

瀏覽日：2022年 3月 30日)。 

https://www.zenginkyo.or.jp/fileadmin/res/abstract/efforts/contribution/compliance/tebiki_1.pdf


 

 

115 

第五節 設備人員共用 

日本金融集團之員工共用，主要是通過人員外派來進行。例如當銀行需要

信託業務專業之員工時，集團內信託銀行或信託公司之員工會外派到銀行，以

銀行員工之身分來服務客戶，且金融集團之旗下公司，亦可透這種外派形式進

行共同服務。 

第六節 防火牆 

壹、信託代理業 

信託契約代理店應於每ㄧ營業所或事務所、公眾明顯易見之場所，標示內

閣府令所規定之樣式標誌(日本信託業法第 72 條第 1 項)。信託契約代理店以外

之人，不得標示前項標誌或類似之標誌(日本信託業法第 72 條第 2 項)。此外，

信託契約代理店不得使他人以自己名義經營信託契約代理業(日本信託業法第 73

條)。 

信託契約代理店於從事信託契約締結之代理(以代理信託公司或外國信託公

司為限。以下於本章亦同。)或仲介時，應事前對客戶明示下列事項：一、所屬

信託公司之商號。二、信託契約締結之代理或仲介之區別。三、其他內閣府令

規定事項(日本信託業法第 74條)。 

信託契約代理店於代理或仲介信託契約締結而為客戶保管財產者，應將該

財產與自己之固有財產及因其他信託契約締結所保管之財產分別管理(日本信託

業法第 7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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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信託業法第 24 條及第 25 條之規定，於信託契約代理店所為之信託

契約締結之代理或仲介，準用之(日本信託業法第 76 條前段)。首先，依信託業

法第 76 條準用第 24 條規定：「信託公司接受信託時，不得有下列行為：一、向

委託人為虛偽不實之告知行為。二、對於不確定之事項，向委託人提供肯定之

判斷，或其告知有使人誤認屬於確實之事之行為。三、向委託人或受益人或第

三人提供或約定提供特別利益之行為(包括使第三人提供或約定提供特別利益之

行為)。四、向委託人或受益人或第三人約定信託受益權發生損失時填補該損

失，或事先約定未得一定利益時補足該差額之行為，或為填補信託受益權所生

損失，或補足未得一定利益差額之行為(包括使第三人約定或為該行為，但因可

歸責自己事由所生損失之填補，不在此限)。五、其他由內閣府令所定對委託人

保護不足之行為。信託公司應按照委託人之知識、經驗、財產狀況及締結信託

契約之目的，適當接受信託，經營業務不得對委託人之保護有所欠缺。」其

次，依信託業法第 76 條準用第 25 條規定：「信託公司依信託契約接受信託時，

應事先向委託人說明受託人之商號及下條第 1 項第 3 款至第 16 款之事項。但內

閣府令規定於無礙委託人保護之情形者，不在此限。」 

貳、銀行代理業 

銀行代理業者，應於每ㄧ經營銀行代理業之營業所或事務所、公眾明顯易

見之場所，標示內閣府令所規定之樣式標誌(日本銀行法第 52條之 40第 1項)。

銀行代理業者以外之人，不得標示前項標誌或類似之標誌(日本銀行法第 52 條

之 40第 2項)。 

銀行代理業者不得以自己名義，使他人經營銀行代理業(日本銀行法第 52

條之 41)。亦即，銀行代理業不得將其名義借由他人使用。 



 

 

117 

銀行代理業者為第 2 條第 14 項各款之行為，而收受客戶所交付之金錢或其

他財產時，應依內閣府令之規定，與自己之固有財產分別管理(日本銀行法第 52

條之 43)。 

參、保險代理業 

為維護保險招攬之公正性，損害保險代理店及保險經紀人不得以招攬自己

或雇用人為保險契約人或被保險人之保險契約(保險經紀人限於内閣府令所規定

者。於次項稱「自己契約」)為其主要目的(日本保險業法第 295 條第 1 項)。 

肆、金融商品仲介業(證券仲介業) 

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對於金融商品仲介業者設有詳盡之業務、經營及

監督規範295，茲列舉與防火牆較為相關者，予以說明。 

其一，金融商品仲介業者應於每ㄧ營業所或事務所、公眾明顯易見之場

所，標示內閣府令所規定之樣式標誌。金融商品仲介業者以外之人，不得為前

項標誌或類似標誌(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第 66條之 8)。 

其二，金融商品仲介業者不得以自己名義，使他人經營金融商品仲介業(日

本金融商品交易法第 66條之 9)。 

其三，金融商品仲介業者(除金融商品交易業者之人外)，不得以其所從事

金融商品仲介業之客戶為相對人，為受所屬金融商品交易業者等之委託所為金

融商品仲介行為以外之第 2條第 8項各款所列之行為(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第 66

 

295 關於金融商品仲介業者設有詳盡之業務、經營及監督規範，分別規定於日本「金融商品交易

法」第 66條之 7至第 66條之 15、第 66條之 16至第 66條之 18、第 66條之 19至第 66條之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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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之 12)。 

其四，金融商品仲介業者，不問以何名目，就其所從事金融商品仲介業，

不得受客戶託管金錢或有價證券，或使與政令所定該金融商品仲介業者有密切

關係之人受客戶託管金錢或有價證券(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第 66條之 13)。 

第七節 異業結盟 

壹、企業集團之異業結盟 

日本金融集團內之合作，主要仍限於金融商品或服務。以三菱日聯金融集

團之集團内合作為例，主要仍在金融服務方面，例如三菱 UFJ 信託銀行、三菱

東京 UFJ 銀行、三菱 UFJ 証券ホールディングス等金融機構，並未全面性地與

三菱地所、三菱商事或三菱電機合作開發新種金融商品。 

應注意者，過去仍有金融機構與同企業集團公司合作開發金融商品之零星

個案。例如三菱 UFJ 信託銀行曾與三菱商事合作過推出過「金的果實」系列(金

の果実シリーズ)之四檔指數基金(ETF)，由三菱商事株式會社為委託人，提供

日本當地儲存之實物黃金、白金、白銀、鈀金等貴金屬為信託財產，由三菱

UFJ 信託銀行擔任受託人，並以上開貴金屬為基礎發行受益權，於 2010 年 7 月

2日在東證交易所(TSE)掛牌交易296。 

 

296 三菱 UFJ信託銀行，金の果実シリーズ， https://kikinzoku.tr.mufg.jp/ja/gold/introduction.html 

(最後瀏覽日：2022年 3月 30日)。經查該四檔基金之商品名稱為：純金上場信託(現物国内保

管型)(金の果実)、純プラチナ上場信託(現物国内保管型)(プラチナの果実)、純銀上場信託(現

物国内保管型)(銀の果実)、純パラジウム上場信託(現物国内保管型)(パラジウムの果実)。 

https://kikinzoku.tr.mufg.jp/ja/gold/introduc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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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不同集團之異業結盟 

就日本金融機構與其他行業之異業結盟而言，主要聚焦於不動產相關諮詢

服務及資產傳承規劃等業務領域。 

日本於 1990 年泡沫經濟瓦解，造成持有不動產之績效下降，企業具有改善

財務經營體質及有效活用不動產之潛在高度需求。信託銀行為滿足上開需求，

遂雇用為數眾多之建築師即不動產諮詢專家，發展出客戶問題解決型之方案業

務(solution business)。因此，信託銀行所辦理之不動產相關諮詢業務，遂發展出

與大型建商、設計師事務所、建物管理業者或稅務士等共同合作推動業務之體

制297。 

就資產傳承規劃而言，例如三菱 UFJ モルガン・スタンレー証券辦理繼

承、資產傳承、事業傳承之支援服務時，除組成資產及事業傳承之專業團隊

外，並可結合外部合作公司或稅務士事務所等各個領域之專家，以滿足客戶之

各式各樣需求298。 

 

 

297 三菱 UFJ信託銀行，前揭註 279，頁 778。 

298 三菱 UFJモルガン・スタンレー証券，前揭註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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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美、日以信託做為平臺結合商品或服務

模式之借鑑及可行模式 

第一節 美日以信託做為平臺結合商品或服務模式之

借鑑 

壹、商品或服務整合 

一、美國 

美國金控公司中，亦有許多以信託為首之商品整合性服務案例，例如人壽

保險信託299、可撤銷生前信託300係藉由金融機構（銀行、證券、保險或其子公

司）、信託業與其他一般產業（不動產業、殯葬業服務）的服務整合，提供信託

委託人資產管理的全面性服務。此即美國實務上透過服務整合，完善信託委託

人所需之各類金融或其他特殊服務，或藉由商品整合提供多元化商品選擇。 

二、日本 

從日本對於商品、服務整合之規範與推動，可知無論係以金融集團下信託

銀行或信託公司整合銀行、保險、金融商品仲介（證券業），或是集團下銀行、

保險、證券公司整合信託代理業務，皆可以信託為業務發展方向豐富客戶資產

管理需求。 

 

299 詳參本文前文第 54頁介紹。 

300 詳參本文前文第 31頁揭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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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共同服務 

一、美國 

美國金融集團常以旗下不同子公司間共同服務或將金融商品包裝整合，再

運用不同行銷管道進行銷售，提升經營綜效。美國金控公司下較少有信託銀行

或信託子公司之個案，一般多以與外部信託機構合作之方式拓展信託業務。惟

需注意在進行搭售時，應避免「強制性搭售」的情況，否則可能會使該金融集

團處於市場獨佔地位，涉及競爭法問題。 

 

二、日本 

隨著 1993 年日本施行《金融制度改革法》301後，其藉控股公司架構形成金

融集團，再透過機構的服務整合為集團、客戶端帶來多方效應。 

參、資訊共享 

一、美國 

美國對於個人資料隱私之保護，從聯邦法規中《聯邦隱私權法》訂有一般

隱私權規範；若擴及金融領域，則訂有《金融隱私權法》。另，有些州亦針對其

管轄範圍，訂有相關隱私權保護。 

美國對於資料共享之範圍、方式或獲取途徑等皆相當重視，此可從其立法

體制觀察出。聯邦法規到州法規的設立，妥善管理、保全個人資料，並賦予客

 

301 詳參本文前文第 111頁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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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選擇權，可自行決定其資料於集團內可否共享。 

二、日本 

日本金融集團內之資訊共享，以《個人情報保護法》與其向下之相關施行

規則為主軸，並在金融領域中以《金融領域個人情報保護指南》為特別規定，

輔佐各金融業法為具體實行準則，確保客戶資料的保護及妥適處理。 

依據上述法規，金融集團內部欲資料共享時，首先必需先徵得客戶本人同

意，以及明確授權資料的共享範圍，再配合個別業法對於客戶資料安全管理措

施、特殊非公開資料的處理等規範，落實個人資料保護之宗旨。 

肆、共同行銷（贈品共用） 

一、美國 

美國金融機構若以贈品為商品促銷時必須符合相關規定，內容包含對贈品

價格、條件與義務之說明等。另在提供贈品前，也應遵守「廣告津貼和其他商

品支付和服務指南」的規定。而對於贈品為禮品卡時，需揭露卡到期日、使用

額度或其他服務資訊。 

綜上所述，若將共同行銷限縮於贈品共用的範圍，無論日本或美國都有對購買

金融商品附隨的贈品有所規範，避免贈品的配發淪落為誘導消費者選擇不符其

需求之手段，或作為提高業績的一種工具。 

二、日本 

日本為防止金融機構運用贈品而不當引誘客戶，特別針對金融集團內在共



 

 

123 

同行銷時，所附隨的贈品必須符合《不當贈品類與不當表示防止法》的規範，

對於贈品的種類、價值或提供方法等均設有限制。 

伍、設備人員共用 

一、美國 

美國在通過 GLB 法案後，廢除了證券業法人董事與職員不得兼任聯邦準備

銀行會員銀行董事與職員之規定，然需注意的是，為避免利益衝突，仍禁止銀

行或其子公司基於受託人關係自關係企業購買任何有價證券；聯準會亦針對儲

貸機構的經營階層與銀行控股公司、旗下關係企業間之兼任有所限制。 

由上述可知，日本與美國對於金融集團內或金控公司間之金融機構的人員

共用在現行法上並無多加限制（除美國聯準會針對儲貸機構人員兼任的規定

外），主要原因即為互相支援集團或金控不同金融服務專業知識的人力，可達到

節省成本之效應，惟亦需防範關係人交易可能產生利益衝突之弊端。 

二、日本 

日本金融集團內透過員工外派之方式進行設備人員共用，即得於金融機構

間以各自專業領域相互調派，並以被調派至之金融機構員工的身份提供客服服

務，達成共同服務之目的。 

陸、防火牆 

一、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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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金融集團受多個法規限制其子公司業務範圍、關係人交易、從事共同

行銷應注意事項的規範，統整如下： 

（一）業務範圍：金控公司、銀行控股公司業務範圍應為金融本質業務、銀行

附屬業務、金融輔助業務等。 

（二）關係人交易：為避免金控公司透過內部關係人交易增加銀行經營風險，

要求銀行與非銀行關係企業間資本獨立，以及規範兩者間的交易、授信與購買

資產等。 

共同行銷限制：金控公司下的存款機構除經核准，否則不得直接或間接銷售金

控公司商品，或參與一般公司業務；亦有銀行為共同行銷之對象限制、經營業

務的交易類型，以及金控公司與子公司的收購活動。 

二、日本 

日本信託契約代理店之防火牆，規範其需於每一營業場所、辦事處、公眾

顯眼場所標明規定代理信託業務之樣式標誌，且不得以他人名義經營。除此，

以信託契約代理店經營信託業務時，必須明確告知客戶所屬信託公司的商號、

與代理店契約締結的區別，並不得為不實或不確定之說明、提供特別利益或向

委託人（抑或是受益人、第三人）約定因信託受益權而發生之任何損失的補

償。 

柒、異業結盟 

一、美國 

美國近期金融市場，金融集團與其附屬公司或第三方公司簽訂信託服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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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持續增加，信託服務範圍包含託管、稅務、資產管理或信託數據處理之面

向。金融機構在決定與外部服務合作信託業務時，必須符合《統一審慎投資者

法》相關規定，包含外部信託機構遴選制度的審查（信託帳戶和資產的數量及

能力、財務實力、業務策略等），確定信託業務之範圍、條款及定期審查信託代

理人的行為，以確保遵守協議。 

綜上，金融機構無論自身內部服務整合或與第三方異業結盟提供信託業務

已時日可見，除正面效益顯著外，亦須監控合作對象經營業務之能力與公司財

務狀況，確保在增加服務管道時，不會承擔更多的風險危及金融機構營運，同

時保障消費者資料與服務品質。 

二、日本 

異業結盟的範圍包含了企業集團內部或不同集團間之兩種合作模式。日本

對於集團間之異業結盟主要限於金融商品或服務，側重集團內銀行、證券、信

託等金融機構間的合作。然現行實作上，也有集團金融機構與旗下一般商業公

司合作開發新型態商品之個案，可見在強調「一站購足」時代下，已不限於金

融服務的整合。另一類則為不同集團間的異業結盟，強調集團金融機構與集團

外一般商業銀行公司結合，此種類型主要聚焦於提供諮詢服務、傳承規劃的業

務範圍，結合雙方經營服務範圍之優勢，完善通路合作，達到滿足客戶體驗與

異業結盟之優勢。 

第二節 我國信託平臺發展之可行模式及規劃建議 

壹、信託 2.0計畫實施現況 

金管會於 2020 年 9 月發佈信託 2.0 計畫，推動全方位信託之實施，以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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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信託服務之使用，提供民眾生活各面向之全方位服務。為達以信託提供民眾

全方位生活規劃服務之目的，此計畫之推動除金融集團內部資源、各項金融服

務之整合外，更可以透過異業合作，整合內外部資源，設計為客戶量身定做之

信託商品，滿足民眾全方位生活面需求之服務，一改過往信託服務僅偏重財富

管理之現況302，使信託除服務高資產階級外，更開拓其市場至一般資產階級，

增加信託使用之滲透率與服務客群。 

目前信託 2.0 所規劃之全方位信託，多著重於老年安養，保障高齡者經濟

安全，推動在地安老，打造友善住宅，如結合都市更新、與高齡照護業者合

作、或結合以房養老，推出預收款信託、安養信託、地上權信託、不動產信

託、不動產開發信託、營建資金信託等303。而除了高齡者老年照護、在地安養

之食衣住行育樂外，信託服務之提供更可作為金融服務消費者人生財務風險控

管之工具，透過信託，使人生所將面臨之財務風險更趨平穩化。信託服務或可

成為人的一生，從搖籃到墳墓，最個人化的財務規劃工具，因此信託服務平台

之推廣，首先應以年齡及財務水準為劃分依據，其次，透過各階段之不同人生

需求、家庭責任、財務規劃挑選所需要的信託服務。 

貳、信託平台之可行模式 

信託平台之可行模式可自需求面及供給面進行分析，以需求面而言又可區

分為個人與家庭、家族、企業等三大面向，以下將分別介紹之。 

 

302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信託 2.0「全方位信託」推動計畫，取自：

https://www.fsc.gov.tw/userfiles/file/%E6%8E%A8%E5%8B%95%E8%A8%88%E7%95%AB.pdf (最

後瀏覽日：2022年 3月 30日)。 

303 同上註。 

https://www.fsc.gov.tw/userfiles/file/%E6%8E%A8%E5%8B%95%E8%A8%88%E7%95%A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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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與家庭 

就個人面向而言，信託服務之提供，可作為金融服務消費者人生財務風險

控管之工具，透過信託，使人生所將面臨之財務風險更趨平穩化，故本文認為

信託服務或可成為人的一生，從搖籃到墳墓，最個人化的財務規劃工具，因此

信託服務平台之推廣，首先應以年齡及財務水準為劃分依據，其次，透過各階

段之不同人生需求、家庭責任、財務規劃挑選所需要的信託服務。 

誠如前述，若以年齡及財務水準為人生階段之劃分及信託商品之評估依

據，則將與人的生命週期密切相關，生命週期假說是由一位義大利經濟學家所

提出，為總體經濟學上的消費模型，認為以長期的角度觀察，每個理性的人終

其一生，會盡可能保持收入與支出損益兩平304。於人生前期，支出大於收入，

可能是依靠他人經濟支援，於人生中期，進入職場後，收入則大於支出，進入

財富累積期；自職場退休以後，則進入支出大於收入時期，財富開始隨之減

少。有論者認為，將生命週期假說與理財領域結合，則大致可以將人生分為五

個時期，分別為單身期、家庭形成期、家庭成長期、家庭成熟期以及養老期

305。由於單身期是指進入職場至結婚前之階段，故本文將增加求學期，作為進

入職場前，經濟尚未獨立之時期劃分，並此生命週期之劃分，進一步應用至信

託平台之商品規劃，以滿足不同時期委託人之食衣住行育樂全方位生活消費需

求。 

 

304 Tejvan Pettinger, Life-Cycle Hypothesis, 24 May 2019, 

https://www.economicshelp.org/blog/27080/concepts/life-cycle-hypothesis/ (last visited: 04/21/2022). 

305 每日頭條，人生週期與理財週期和諧同步，https://kknews.cc/finance/zy3bovq.html（最後瀏覽

日：04/21/2022）。 

https://www.economicshelp.org/blog/27080/concepts/life-cycle-hypothesis/
https://kknews.cc/finance/zy3bov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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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生命週期假說306 

（一）求學期 

首先為出生至進入職場以前的求學期，這個時期的當事人，通常並不具備

獨立經濟能力，或是相當財富的累積，多是屬於依賴父母、長輩供給經濟來源

的角色，而教育兒女更是需要投入長期且豐沛的經濟資源。若要維持兒女長期

教育的穩定經費來源，不受重大突發事故所影響，則可以使用子女教育信託

307。於設定信託時可以選擇自益型或他益型，而可能產生不同租稅繳納義務，

並將信託財產交付信託受託人，而信託受託人會對於該筆資產依信託所約定之

投資標的進行投資運用，並定期向受益人撥付信託資金。透過此一信託規劃，

可將資產交由專業機構管理，避免子女揮霍財產，達到財富累積之目的，更可

穩定維持子女教育期間的費用負擔，避免教育經費受父母之財務狀況或是意外

 

306 同上註。 

307 詳參玉山銀行子女教育信託網站，

https://www.esunbank.com.tw/bank/personal/trust/personal/education 、兆豐銀行子女教育信託，

https://www.megabank.com.tw/personal/finance/trust-custody/children（最後瀏覽日：04/21/2022）。 

https://www.esunbank.com.tw/bank/personal/trust/personal/education
https://www.megabank.com.tw/personal/finance/trust-custody/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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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故所影響。 

此外，若子女係屬於身心障礙人士，具有醫療照護之特殊需求，則亦可引

入美國之特殊需求信託308，此一信託亦可區分為自益型或他益型，可由父母自

行評估租稅負擔，進行選擇，而信託之運作則是將財產交付信託，透過信託可

以安排該受益人日常醫療接送、照護服務，亦可藉由信託提供保險諮詢、安排

整合服務或日常生活娛樂，為身心障礙子女提供完善且高品質之生活照顧，惟

此類信託，除受託人協助撥付資金外，更可能涉及金控公司內共同行銷與異業

合作之相關規定，則可參考本文下節之討論。 

（二）單身期 

單身期係指初入職場至結婚前的時期，當事人通常介於 22 歲至 30 歲之

間。在這個時期由於初入職場，收入較少，消費支出較高，甚至仍背負學貸，

因此在此時期之需求，較多著重於資產增值的理財計劃，保險規劃，以及退休

儲蓄。因此，在此時期可應用信託為當事人進行投資理財之規劃，例如公司可

應用員工福利信託，為員工提存資金，幫助員工累積資產，分享公司利潤，為

員工預先累積退休計劃資金。 

此外，就個人而言，亦可參考美國已發展相當成熟之人壽保險信託作為財

產規劃工具，協助當事人節稅、並集中管理多張保單，或為未來預做遺產規

劃。就此信託而言，可以區分為繳費型信託、非繳費型信託及分期繳費型信

託。繳費型信託則是將財產交付信託，並由信託受託人承擔保費繳納義務，非

繳費型信託僅將保單交付信託管理，而由委託人自行繳納保險費，分期繳費型

信託則是針對財富累積期之客群，由受託人繳交保費，且委託人定期交付信託

 

308 詳參本文前文第 39頁介紹 



 

 

130 

財產，使信託財產得以逐漸積累。 

（三）家庭形成期 

家庭形成期則是指結婚至新生兒出生前的階段，通常已經具有穩定生活收

入，並且具有一定經濟基礎，而開始購有購屋需求，以及未來子女教育費用預

備。就結婚而言，可以透過設立婚姻信託309，管理夫妻雙方婚前、婚後財產，

更可以透過信託為子女進行長期理財規劃，隨子女求學、就業、結婚之不同人

生階段，設定信託給付條件，給付特定用途之子女受贈資產，而若不幸夫妻離

婚，更可以信託作為互信機制，作為子女教養之費用供給的穩定來源，長期保

障各方權益；就購屋需求而言，則可效法美國之房地貸款信託，透過信託機制

作為還款保證，提升借款人之信用條件，協助其取得貸款，並保障銀行端之債

權。 

（四）家庭成長期 

家庭成長期則是指子女出生後至完成大學教育為止之時期，這段時期由於

家庭人口增加，且子女就學所需之教育費、生活費，均使家庭生活費用支出大

增。就子女求學時期之教育經費而言，可以透過子女教育信託之設立，移轉信

託財產於受託人，預留子女教育經費，並透過投資，及早累積高中、大學時期

之花費，且若不幸遭遇家庭變故、財務波動，亦不影響子女教育經費之穩定供

給；而若不幸子女為身心障礙人士，生活自理能力多依賴他人協助，則父母可

以透過設立特殊需求信託，規劃子女之生活照顧服務，減少自身過世後，身心

 

309 任珮云，《金融》中信銀推婚姻信託規劃，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50622002450-260410?chdtv （最後瀏覽日：

04/21/2022）。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50622002450-260410?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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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子女無人照顧之擔憂，並減低監護人任意挪用身心障礙者資產之疑慮310。

此外，當事人亦可設定保險金信託311，將人身保險契約中死亡或失能之保險金

部分，於保險事故發生前得預先洽訂信託契約，由信託業擔任該保險金信託之

受託人，以該保險契約之受益人為信託契約之受益人，且該受益人以被保險人

本人、未成年人、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限312，透過保險金信託之設定，則

可以使保險金依信託契約之約定給付，將保險金做妥適之遺族照顧安排，避免

受益人取得保險金揮霍無度之情形。 

（五）家庭成熟期 

家庭成熟期則是子女完成學業，具有經濟獨立能力後，至父母退休前的時

期。此時的當事人是經濟能力達到最巔峰的時期，並且亦是財富累積之高峰，

而可透過可撤銷生前信託，對於個人資產進行管理，例如證券投資之股息收

入、帳單代繳。而若委託人於信託執行期間喪失行為能力，此信託契約亦可持

續執行，並將信託財產運用於委託人或其家屬之生活所需，而免去委託人喪失

行為能力後，需選任監護人之複雜程序；此外，亦可於此時期，預為退休後之

安養規劃，而可設立預開型安養信託313，及早透過信託規劃退休後各項收支計

劃，此信託之特色在於係以預先設立之方式進行信託規劃，於信託帳戶啟動

前，均不收取管理費，以使長者具有足夠的時間，預先設定信託，安排信託監

察人、規劃退休後之細節安排，防止棄養、爭產之老年悲歌。 

 

310 潘秀菊、曾雅倫、李麒（2010），〈身心障礙者信託規劃之相關議題〉，《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

同業公會委託研究》，頁 24-56。 

311 王志誠（2015），〈保險金信託業務相關議題之研究〉，《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委託研

究》。 

312 參閱保險法第 138條之 2第 2項。 

313 朱漢崙，預開型安養信託 以時間換取空間，https://ctee.com.tw/wealth/tutor/361672.html（最

後瀏覽日：04/21/2022）。 

https://ctee.com.tw/wealth/tutor/36167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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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養老期 

養老期則是指退休過後，逐漸減少穩定經濟收入，開始依靠過去儲蓄支付

生活花費之時期。在此時期則需要擁有完善之退休規劃，以避免儲蓄不足以支

應晚年生活花費，故可透過安養信託314，將資產交付信託，規劃退休後之晚年

安養生活。其信託規劃項目包含委託人之安養照護、輔具購買、機構費用支

付、醫療給付、財富傳承，而委託人若是不具有足夠之資金規劃退休生活，我

國實務亦有推出以房養老、留房養老結合安養信託之商品315，活化不動產並創

造穩定現金流；最後則是對於身後財產規劃之安排，則可以運用遺囑信託，避

免子女因遺囑對簿公堂，使財產可依自身規劃做妥適之安排。 

 

314 華南銀行，安養愉生傳承信託，

https://www.hncb.com.tw/wps/portal/HNCB/per_finance/area3/trust_service/elderly/!ut/p/z1/tVRNU8I

wEP0tHnos2bQ0rd4KloKKqHzZXJi0TaFK0xqCVX-

9AfXgBzgOYy6ZnX37dt9uNoiiW0QFe8znTOWlYEttR5TMBoAD7A-

gPxj7AVwPe7ZHbgiEHYKmWwDsOD4gunEPnF4XdHzYvmyBf2E7x53J0BoRQBNEEU2EqtQCRQ

uRxAascsVnBasMeLMrLmdZLphIuAFMcmYbkIAzU3K9UgbwZcrl8nnDUyV5iqI0aaaMxKkZk9gy

m47dNBnDtullWUqY5bpugt_r3iOM7pc13eT7JG1y5YB_OmyN-

ti3r_vOVwCcu1hrD1xMwrYVBtY3QBu2gBYOOh0c9uADsLuKSKtwd6qYWGj6mPMajUUpCz3N4

R-b1P01g3Nghl_o3f-k98D6X_pDm3O2Hf-eN6q3M797eKC-

XqFSKP6k0O1BO6QJfRHb3hxRyTMuuWyspf4FFkpVqxMDDKjrujEvy_mSN5KyMOCnkEW50oV8

RqKqGBee_Wze33RfWpdm2I69epQV79fUU0509ArcH2TX/dz/d5/L2dBISEvZ0FBIS9nQSEh/（最

後瀏覽日：04/21/2022）。 

315 EToday，安養信託資金新選擇！「留房養老、以租養老」多元創造現金流，

https://finance.ettoday.net/news/2086147（最後瀏覽日：04/21/2022）。 

https://www.hncb.com.tw/wps/portal/HNCB/per_finance/area3/trust_service/elderly/!ut/p/z1/tVRNU8IwEP0tHnos2bQ0rd4KloKKqHzZXJi0TaFK0xqCVX-9AfXgBzgOYy6ZnX37dt9uNoiiW0QFe8znTOWlYEttR5TMBoAD7A-gPxj7AVwPe7ZHbgiEHYKmWwDsOD4gunEPnF4XdHzYvmyBf2E7x53J0BoRQBNEEU2EqtQCRQuRxAascsVnBasMeLMrLmdZLphIuAFMcmYbkIAzU3K9UgbwZcrl8nnDUyV5iqI0aaaMxKkZk9gym47dNBnDtullWUqY5bpugt_r3iOM7pc13eT7JG1y5YB_OmyN-ti3r_vOVwCcu1hrD1xMwrYVBtY3QBu2gBYOOh0c9uADsLuKSKtwd6qYWGj6mPMajUUpCz3N4R-b1P01g3Nghl_o3f-k98D6X_pDm3O2Hf-eN6q3M797eKC-XqFSKP6k0O1BO6QJfRHb3hxRyTMuuWyspf4FFkpVqxMDDKjrujEvy_mSN5KyMOCnkEW50oV8RqKqGBee_Wze33RfWpdm2I69epQV79fUU0509ArcH2TX/dz/d5/L2dBISEvZ0FBIS9nQSEh/
https://www.hncb.com.tw/wps/portal/HNCB/per_finance/area3/trust_service/elderly/!ut/p/z1/tVRNU8IwEP0tHnos2bQ0rd4KloKKqHzZXJi0TaFK0xqCVX-9AfXgBzgOYy6ZnX37dt9uNoiiW0QFe8znTOWlYEttR5TMBoAD7A-gPxj7AVwPe7ZHbgiEHYKmWwDsOD4gunEPnF4XdHzYvmyBf2E7x53J0BoRQBNEEU2EqtQCRQuRxAascsVnBasMeLMrLmdZLphIuAFMcmYbkIAzU3K9UgbwZcrl8nnDUyV5iqI0aaaMxKkZk9gym47dNBnDtullWUqY5bpugt_r3iOM7pc13eT7JG1y5YB_OmyN-ti3r_vOVwCcu1hrD1xMwrYVBtY3QBu2gBYOOh0c9uADsLuKSKtwd6qYWGj6mPMajUUpCz3N4R-b1P01g3Nghl_o3f-k98D6X_pDm3O2Hf-eN6q3M797eKC-XqFSKP6k0O1BO6QJfRHb3hxRyTMuuWyspf4FFkpVqxMDDKjrujEvy_mSN5KyMOCnkEW50oV8RqKqGBee_Wze33RfWpdm2I69epQV79fUU0509ArcH2TX/dz/d5/L2dBISEvZ0FBIS9nQSEh/
https://www.hncb.com.tw/wps/portal/HNCB/per_finance/area3/trust_service/elderly/!ut/p/z1/tVRNU8IwEP0tHnos2bQ0rd4KloKKqHzZXJi0TaFK0xqCVX-9AfXgBzgOYy6ZnX37dt9uNoiiW0QFe8znTOWlYEttR5TMBoAD7A-gPxj7AVwPe7ZHbgiEHYKmWwDsOD4gunEPnF4XdHzYvmyBf2E7x53J0BoRQBNEEU2EqtQCRQuRxAascsVnBasMeLMrLmdZLphIuAFMcmYbkIAzU3K9UgbwZcrl8nnDUyV5iqI0aaaMxKkZk9gym47dNBnDtullWUqY5bpugt_r3iOM7pc13eT7JG1y5YB_OmyN-ti3r_vOVwCcu1hrD1xMwrYVBtY3QBu2gBYOOh0c9uADsLuKSKtwd6qYWGj6mPMajUUpCz3N4R-b1P01g3Nghl_o3f-k98D6X_pDm3O2Hf-eN6q3M797eKC-XqFSKP6k0O1BO6QJfRHb3hxRyTMuuWyspf4FFkpVqxMDDKjrujEvy_mSN5KyMOCnkEW50oV8RqKqGBee_Wze33RfWpdm2I69epQV79fUU0509ArcH2TX/dz/d5/L2dBISEvZ0FBIS9nQSEh/
https://www.hncb.com.tw/wps/portal/HNCB/per_finance/area3/trust_service/elderly/!ut/p/z1/tVRNU8IwEP0tHnos2bQ0rd4KloKKqHzZXJi0TaFK0xqCVX-9AfXgBzgOYy6ZnX37dt9uNoiiW0QFe8znTOWlYEttR5TMBoAD7A-gPxj7AVwPe7ZHbgiEHYKmWwDsOD4gunEPnF4XdHzYvmyBf2E7x53J0BoRQBNEEU2EqtQCRQuRxAascsVnBasMeLMrLmdZLphIuAFMcmYbkIAzU3K9UgbwZcrl8nnDUyV5iqI0aaaMxKkZk9gym47dNBnDtullWUqY5bpugt_r3iOM7pc13eT7JG1y5YB_OmyN-ti3r_vOVwCcu1hrD1xMwrYVBtY3QBu2gBYOOh0c9uADsLuKSKtwd6qYWGj6mPMajUUpCz3N4R-b1P01g3Nghl_o3f-k98D6X_pDm3O2Hf-eN6q3M797eKC-XqFSKP6k0O1BO6QJfRHb3hxRyTMuuWyspf4FFkpVqxMDDKjrujEvy_mSN5KyMOCnkEW50oV8RqKqGBee_Wze33RfWpdm2I69epQV79fUU0509ArcH2TX/dz/d5/L2dBISEvZ0FBIS9nQSEh/
https://www.hncb.com.tw/wps/portal/HNCB/per_finance/area3/trust_service/elderly/!ut/p/z1/tVRNU8IwEP0tHnos2bQ0rd4KloKKqHzZXJi0TaFK0xqCVX-9AfXgBzgOYy6ZnX37dt9uNoiiW0QFe8znTOWlYEttR5TMBoAD7A-gPxj7AVwPe7ZHbgiEHYKmWwDsOD4gunEPnF4XdHzYvmyBf2E7x53J0BoRQBNEEU2EqtQCRQuRxAascsVnBasMeLMrLmdZLphIuAFMcmYbkIAzU3K9UgbwZcrl8nnDUyV5iqI0aaaMxKkZk9gym47dNBnDtullWUqY5bpugt_r3iOM7pc13eT7JG1y5YB_OmyN-ti3r_vOVwCcu1hrD1xMwrYVBtY3QBu2gBYOOh0c9uADsLuKSKtwd6qYWGj6mPMajUUpCz3N4R-b1P01g3Nghl_o3f-k98D6X_pDm3O2Hf-eN6q3M797eKC-XqFSKP6k0O1BO6QJfRHb3hxRyTMuuWyspf4FFkpVqxMDDKjrujEvy_mSN5KyMOCnkEW50oV8RqKqGBee_Wze33RfWpdm2I69epQV79fUU0509ArcH2TX/dz/d5/L2dBISEvZ0FBIS9nQSEh/
https://www.hncb.com.tw/wps/portal/HNCB/per_finance/area3/trust_service/elderly/!ut/p/z1/tVRNU8IwEP0tHnos2bQ0rd4KloKKqHzZXJi0TaFK0xqCVX-9AfXgBzgOYy6ZnX37dt9uNoiiW0QFe8znTOWlYEttR5TMBoAD7A-gPxj7AVwPe7ZHbgiEHYKmWwDsOD4gunEPnF4XdHzYvmyBf2E7x53J0BoRQBNEEU2EqtQCRQuRxAascsVnBasMeLMrLmdZLphIuAFMcmYbkIAzU3K9UgbwZcrl8nnDUyV5iqI0aaaMxKkZk9gym47dNBnDtullWUqY5bpugt_r3iOM7pc13eT7JG1y5YB_OmyN-ti3r_vOVwCcu1hrD1xMwrYVBtY3QBu2gBYOOh0c9uADsLuKSKtwd6qYWGj6mPMajUUpCz3N4R-b1P01g3Nghl_o3f-k98D6X_pDm3O2Hf-eN6q3M797eKC-XqFSKP6k0O1BO6QJfRHb3hxRyTMuuWyspf4FFkpVqxMDDKjrujEvy_mSN5KyMOCnkEW50oV8RqKqGBee_Wze33RfWpdm2I69epQV79fUU0509ArcH2TX/dz/d5/L2dBISEvZ0FBIS9nQSEh/
https://www.hncb.com.tw/wps/portal/HNCB/per_finance/area3/trust_service/elderly/!ut/p/z1/tVRNU8IwEP0tHnos2bQ0rd4KloKKqHzZXJi0TaFK0xqCVX-9AfXgBzgOYy6ZnX37dt9uNoiiW0QFe8znTOWlYEttR5TMBoAD7A-gPxj7AVwPe7ZHbgiEHYKmWwDsOD4gunEPnF4XdHzYvmyBf2E7x53J0BoRQBNEEU2EqtQCRQuRxAascsVnBasMeLMrLmdZLphIuAFMcmYbkIAzU3K9UgbwZcrl8nnDUyV5iqI0aaaMxKkZk9gym47dNBnDtullWUqY5bpugt_r3iOM7pc13eT7JG1y5YB_OmyN-ti3r_vOVwCcu1hrD1xMwrYVBtY3QBu2gBYOOh0c9uADsLuKSKtwd6qYWGj6mPMajUUpCz3N4R-b1P01g3Nghl_o3f-k98D6X_pDm3O2Hf-eN6q3M797eKC-XqFSKP6k0O1BO6QJfRHb3hxRyTMuuWyspf4FFkpVqxMDDKjrujEvy_mSN5KyMOCnkEW50oV8RqKqGBee_Wze33RfWpdm2I69epQV79fUU0509ArcH2TX/dz/d5/L2dBISEvZ0FBIS9nQSEh/
https://www.hncb.com.tw/wps/portal/HNCB/per_finance/area3/trust_service/elderly/!ut/p/z1/tVRNU8IwEP0tHnos2bQ0rd4KloKKqHzZXJi0TaFK0xqCVX-9AfXgBzgOYy6ZnX37dt9uNoiiW0QFe8znTOWlYEttR5TMBoAD7A-gPxj7AVwPe7ZHbgiEHYKmWwDsOD4gunEPnF4XdHzYvmyBf2E7x53J0BoRQBNEEU2EqtQCRQuRxAascsVnBasMeLMrLmdZLphIuAFMcmYbkIAzU3K9UgbwZcrl8nnDUyV5iqI0aaaMxKkZk9gym47dNBnDtullWUqY5bpugt_r3iOM7pc13eT7JG1y5YB_OmyN-ti3r_vOVwCcu1hrD1xMwrYVBtY3QBu2gBYOOh0c9uADsLuKSKtwd6qYWGj6mPMajUUpCz3N4R-b1P01g3Nghl_o3f-k98D6X_pDm3O2Hf-eN6q3M797eKC-XqFSKP6k0O1BO6QJfRHb3hxRyTMuuWyspf4FFkpVqxMDDKjrujEvy_mSN5KyMOCnkEW50oV8RqKqGBee_Wze33RfWpdm2I69epQV79fUU0509ArcH2TX/dz/d5/L2dBISEvZ0FBIS9nQSEh/
https://www.hncb.com.tw/wps/portal/HNCB/per_finance/area3/trust_service/elderly/!ut/p/z1/tVRNU8IwEP0tHnos2bQ0rd4KloKKqHzZXJi0TaFK0xqCVX-9AfXgBzgOYy6ZnX37dt9uNoiiW0QFe8znTOWlYEttR5TMBoAD7A-gPxj7AVwPe7ZHbgiEHYKmWwDsOD4gunEPnF4XdHzYvmyBf2E7x53J0BoRQBNEEU2EqtQCRQuRxAascsVnBasMeLMrLmdZLphIuAFMcmYbkIAzU3K9UgbwZcrl8nnDUyV5iqI0aaaMxKkZk9gym47dNBnDtullWUqY5bpugt_r3iOM7pc13eT7JG1y5YB_OmyN-ti3r_vOVwCcu1hrD1xMwrYVBtY3QBu2gBYOOh0c9uADsLuKSKtwd6qYWGj6mPMajUUpCz3N4R-b1P01g3Nghl_o3f-k98D6X_pDm3O2Hf-eN6q3M797eKC-XqFSKP6k0O1BO6QJfRHb3hxRyTMuuWyspf4FFkpVqxMDDKjrujEvy_mSN5KyMOCnkEW50oV8RqKqGBee_Wze33RfWpdm2I69epQV79fUU0509ArcH2TX/dz/d5/L2dBISEvZ0FBIS9nQSEh/
https://www.hncb.com.tw/wps/portal/HNCB/per_finance/area3/trust_service/elderly/!ut/p/z1/tVRNU8IwEP0tHnos2bQ0rd4KloKKqHzZXJi0TaFK0xqCVX-9AfXgBzgOYy6ZnX37dt9uNoiiW0QFe8znTOWlYEttR5TMBoAD7A-gPxj7AVwPe7ZHbgiEHYKmWwDsOD4gunEPnF4XdHzYvmyBf2E7x53J0BoRQBNEEU2EqtQCRQuRxAascsVnBasMeLMrLmdZLphIuAFMcmYbkIAzU3K9UgbwZcrl8nnDUyV5iqI0aaaMxKkZk9gym47dNBnDtullWUqY5bpugt_r3iOM7pc13eT7JG1y5YB_OmyN-ti3r_vOVwCcu1hrD1xMwrYVBtY3QBu2gBYOOh0c9uADsLuKSKtwd6qYWGj6mPMajUUpCz3N4R-b1P01g3Nghl_o3f-k98D6X_pDm3O2Hf-eN6q3M797eKC-XqFSKP6k0O1BO6QJfRHb3hxRyTMuuWyspf4FFkpVqxMDDKjrujEvy_mSN5KyMOCnkEW50oV8RqKqGBee_Wze33RfWpdm2I69epQV79fUU0509ArcH2TX/dz/d5/L2dBISEvZ0FBIS9nQSEh/
https://finance.ettoday.net/news/2086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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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信託平台商品分類316 

 

二、家族 

除了以家庭為主軸籌劃於信託業務外，具財富傳承性質之家族信託

（Family trust）亦得由信託平台有效地管理信託財產，避免後代過度揮霍財富

 

316 本文自行整理。 

生命週期 需求 共同行銷模式 

求學期 
子女教育 

子女照顧 

信託 + 子女照護 + 醫

療服務 

單身期 

財富累積 

風險管理 

退休準備 

信託 + 保險 

家庭形成期 
財產管理 

購屋置產 
信託 + 銀行貸款 

家庭成長期 

子女教育 

子女照顧 

家庭照顧 

信託 + 保險 + 子女照

護 

家庭成熟期 
退休規劃 

家族照顧 

信託 + 保險 + 安養服

務 

退休期 

退休生活支出 

安養照護 

遺產規劃 

遺族照顧 

信託 + 保險 + 醫療服

務 + 安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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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造成「富不過三代」情形，或是具有傳承家族企業、其他特定目的之需求。 

家族信託之目的，即係為流動資產（現金、證券、基金）、固定資產（土

地、房產）、契約（保險、商業協定）或無形資產（專利、商標）等妥善規劃，

達成資產隔離保護、投資理財、財產傳承與養老規劃等多重目的。其優點在於

得避免法庭認證程序而減少額外花費及遺產凍結之不便，且不易造成爭端進而

促進家族安定和諧。除此，並不會如遺囑一般做成公共紀錄，對於有財富傳承

需求之家族來說，得保全其隱密性317。家族信託之規劃需同時考量許多面向，

即需妥善瞭解委託人之意願與家族間之情感狀況，同時協助委託人制訂判定、

因應基準，並由具法律、稅制與資產管理專業知識之受託人策劃管理318。 

家族信託不宜將後代子孫指定為信託受益人，以避免繼承委託人地位後變

賣資產或終止信託。可行模式可採由委託人委託專業信託機構為受託人，並將

財產權移轉後，成立一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為受益人，其股東由委託人擬欲傳

承之繼承人擔任。再者，需於章程中載明：除繼承而轉讓股份外，股東不得將

股份轉讓與非屬股東、股東之繼承人或非家族成員者。運作上，依委託人之需

求安排董事會組織架構定明於章程，並於信託契約中明確約定信託財產管理與

收益分配之指示權等319。 

 

 

317 輝亞金融，家族信託，

http://avia.com.hk/tc/%E5%AE%B6%E6%97%8F%E4%BF%A1%E8%A8%97/（最後瀏覽日：

06/28/2022）。 

318 國泰世華銀行，「信託 2.0」開啟臺灣家族傳承新局 國泰世華銀行專業協助「財富繼承」及

「經營權存續」兩大挑戰，https://www.cathaybk.com.tw/cathaybk/personal/wealth/news/news15/

（最後瀏覽日：06/28/2022）。 

319 理律法律事務所（2017），我國辦理家族信託之可行性及相關問題之研究，取自：

https://www.trust.org.tw/files/10640322001.pdf。 

https://www.trust.org.tw/files/106403220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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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業 

上述論點係以「個人金融」之角度切入探討信託商品，或從中考量信託可

結合哪些服務來完善商品結構，以滿足一般客戶規劃財富分配、傳承、落實照

顧自己或家人之目的。然，除了可根據個人需求為主軸來規劃信託業務外，法

人亦可依其需求與金融機構（信託機構）簽訂信託契約，藉此達到信賴保護交

易安全、特殊目的專款專用、員工持股鞏固股權、避免強制執行等多項目的

320，因此，「法人信託」（Business Trust）亦佔據整體信託業務舉足輕重的地

位。若具協助企業理財工具性質之法人信託得由信託平台來營運，不僅能迅速

地提供企業符合其需求且量身定制之信託架構，亦可達成有效管理信託財產之

目標。 

企業運用信託之樣式及目的非常廣泛，各金融機構也相應提供多種樣式、

型態的商品及服務，本文欲先整理在現行信託架構下已發展出之法人信託商

品，主要介紹其目的、可提供法人客戶何種需求，探究此商品是否具整合式服

務；第二部分將延伸探討在強調數位發展、綠色金融的時代下，法人面臨轉型

挑戰時是否會有其他新需求，而如何透過信託發展來滿足客戶。因此，本文將

以法人企業觀點發想如何拓展信託市場、研擬商品創新，並討論若未來以信託

平台為主要架構時，如何整合這些服務。 

（一）現行法人信託商品 

1. 有價證券信託（借券型） 

此係指客戶將其持有之上市櫃股票，交付信託予受託銀行，藉由受託人依

 

320 台新銀行，法人信託，https://www.feib.com.tw/introduce?id=82（最後瀏覽日：06/28/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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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本旨及市場供需狀況，透過證券交易所借券交易平台將股票出借給特定法

人機構，以賺取借券收益為目的之信託321。此運作目的可保有信託原有節稅及

移轉效果，亦讓客戶在辦理股票出借時增加收益的同時，保有除權息的權利；

在股票出借後，委託人有權申請提前還券，其違約風險由證交所承擔，使委託

人權益有保障322。 

此項商品未來在信託平台上運營時，可直接與證交所連結，使異業合作更

具方便性。 

2. 不動產信託 

不動產信託又分為三種類型，包含不動產開發型信託、不動產管理信託及

不動產買賣價金（或稱不動產交易安全）信託。 

首先，不動產開發信託係指是由地主、建商將建案土地、興建資金信託及

預售屋價金信託予委託人，並委由建築經理公司擔任建物起造人，其將土地產

權與建造權利之自有財產分隔，強化不動產之單純性與安全性。此外，受託人

會依建案工程進度控管興建資金（包括自有資金、銀行融資款等），由信託專戶

專款專用於支付各項工程款、稅捐等相關費用，在建物完工後，其所有權仍登

記於受託人名下，在設定建築物抵押權於融資機構後，信託目的完成返還土地

及建物所有權於委託人；而其運用信託之功能在於資金可專案管理，避免建設

 

321 富邦證券財富管理，有價證券信託（借券型），

https://trust.fbs.com.tw/FTR_FBSWM/Ftr0305.aspx（最後瀏覽日：06/28/2022）。 

322 玉山銀行，有價證券信託（出借），

https://www.esunbank.com.tw/bank/personal/trust/securities/securities-loaned（最後瀏覽日：

06/28/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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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任意使用，也使地主、建商、承購戶更有保障323，三方也可於信託平台上

直接查詢或完成相關手續。 

不動產管理信託係受託人將委託人（不動產所有權人）將現有營運收益或

處分之不動產透過信託機制控管324，並依信託契約約定，將所獲得之租金或其

他收益交付受益人325。 

不動產買賣價金信託係指在不動產買賣交易中，買方擔心支付價金後無法

順利取得不動產；而賣方則會擔心不動產過戶後無法如願取得價金，於是雙方

透過信託契約，由受託人一契約管理買賣價金、買賣標的之不動產，從中進行

買賣契約交付價金或不動產過戶相關事宜。此項做法可降低買賣雙方風險，保

障交易安全；未來於信託平台上或許可考慮直接連結政府單位，減少辦理相關

事宜之時間326。 

3. 員工福利信託327 

係企業為留住人才、提升向心力、保障福利、協助員工累積個人財富以供

未來養老生活等目的所發展而來，運作模式由員工福利信託委員會與受託人簽

 

323 玉山銀行，不動產開發信託，https://www.esunbank.com.tw/bank/personal/trust/real-

estate/development（最後瀏覽日：06/28/2022）。 

324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不動產信託，https://www.megabank.com.tw/corporate/trust/trust-

service/realty（最後瀏覽日：06/28/2022）。 

325 中華民國信託商業同業公會，不動產信託，https://www.trust.org.tw/tw/info/related-common/6

（最後瀏覽日：06/28/2022）。 

326 國泰世華銀行，不動產買賣價信託，

https://www.cathaybk.com.tw/cathaybk/corp/legal/intro/trust/realty/（最後瀏覽日：06/28/2022）。 

327 國泰世華銀行，企業員工福利信託，

https://www.cathaybk.com.tw/cathaybk/corp/legal/intro/trust/welfare/（最後瀏覽日：06/28/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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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信託契約，約定一定期期間提撥福利基金（或股票）於帳戶中，而後由受託

行管理、運用此筆存款或股票，於未來員工請辭、退休時撥付信託財產。對於

企業而言，此做法可確保服款項透明獨立、有安全保障與降低成本等優勢，是

法人信託業務中最常見之型態。 

4. 預收款信託328 

係發行禮券之業者未履行對消費者購買商品或提供服務之義務，在發行前

將預計發行之禮券總金額信託予受託銀行，或將發行業者收到遞延性商品服務

所對應之金額存入信託契約管理專款帳戶，由受託行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以

保障消費者權益。 

（二）未來可著重推廣之法人信託商品 

隨著經濟社會、資訊科技之發展以及全球倡導綠色能源、永續金融趨勢

下，企業多面臨轉型挑戰，需從中尋找更簡便、更貼近客戶需求之營運方式，

同時考量友善環境之作法。因此，現今社會多邁向電子支付、綠色金融與投資

之方向前進，本文認為未來可推廣此些業務到入信託機制，以創新信託商品，

並推廣此類商品之整合性服務目標。以下將分別介紹兩類信託機制： 

1. 電子支付機構支付款項信託329 

係指電子支付機構可與信託行簽訂信託契約，由信託行開立專用存款管理

 

328 永豐銀行，預收款信託，https://bank.sinopac.com/sinopacBT/coroperate/service/trust/advances-

received.html（最後瀏覽日：06/28/2022）。 

329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電子支付機構支付款項信託，

https://www.megabank.com.tw/corporate/trust/trust-service/electronic-payment （最後瀏覽日：

06/28/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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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戶，協助其在存款、移轉及運用電子支付機構所收受之儲值款項或代理收付

款項，可保障消費者及電子支付機構。 

電子支付已成漸漸成為現代人習慣之支付方式，然其便利性也伴隨著交易

安全之疑慮，落電子支付機構可透過信託機制之安排，將使用者支付款項與其

自有資產分別管理，以區隔、專款帳戶方式避免遭惡意挪用等情事，將有助於

其業務發展，並保護消費者之用途。 

2. 綠色金融信託330 

永豐銀於去年年底表示，為協助綠能產業發展，將協助能源業者打造信託

專戶架構，妥善管理回饋地方的款項，以確保資金專用於指定回饋用途，如用

於弱勢關懷、綠能環境推廣等，積極支持企業善盡社會責任。另外，未來也將

透過信託、融資等多樣化金融工具之結合，持續擴大客戶服務範圍，以建構對

社會環境及企業雙贏之永續金融生態圈。 

若未來可運用信託平台，將綠色金融、綠色能源發展與銀行對企業融資、

貸款等服務項目做結合，並利用信託機制來建立專款專戶，明確對綠能發展之

資金使用、確保企業妥善規劃綠能發展，將有利信託業務之成長。 

 

330 永豐銀行新聞稿，永豐綠色金融工具再創新 導入信託機制，

https://bank.sinopac.com/sinopacBT/about/news-center/news/content/2021110801.html （最後瀏覽

日：06/28/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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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規劃建議 

綜合前述之分析與介紹，本文認為信託平台之建置與推廣，應以了解消費

者的需求為首要條件，建議於設置時可分別就個人、家族、企業觀之，以上述

分類供消費者在進入信託平台頁面後選填，再針對各選項跳至該主題內容，最

後就其需求推薦客製化商品組合或相關合適之服務，主要係以統一化、類型

化、主題化及專業化形式滿足各類型客戶多樣需求，促使信託平台經營達成整

合性服務之目標。 

以客戶選擇個人服務而言，於進入此頁面後，可先透過各人生階段之需求

分析，使消費者了解其自身風險所在，規劃對應之信託商品。例如其有投資理

財需求者，可考慮以財富管理為目的之特定金錢信託商品，將資金交由信託業

管理、運用或處分，並依其投資屬性、需求或目的指示信託業投資國內外有價

證券、期貨、境外結構型商品等，消費者在投資理財同時可享有信託之特性與

辜能，使其財產具獨立性、隱密性等特點，透過平台將商品結合除了讓客戶了

解更多選擇外，也替其資金運用上都設立一層保障。 

此外，若以家族服務而言，初始分類可提供兩種選項，一種可依家庭成員

需求將生活照護功能結合信託提供相關商品，例如以家庭成員中之父母角度為

例，可於退休前規劃退休安養信託，由信託業者挑選適當穩健之金融商品為投

資標的，在信託存續期間享受領取本金與利息，於信託期滿後再將信託財產交

付委託人，以專案形式規劃資產、累積退休金，也可避免財產遭受子女或親友

不當侵佔；抑或針對有保險需求之消費者提供保險金信託商品服務，平台上可

介紹其運作模式、特點及優勢，使更多客戶了解信託意義，保障每筆資金之安

全性。另一種擇可依遺囑、財產規劃類做為分類，提供家族企業之家庭特別服

務，將家族集團重視接班安排與財富分配相關需求特性，透過家族信託（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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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遺囑信託等預作安排，避免身後家族爭產、集團分崩離析，亦可將財產

進行安全合法之移轉。 

最後，就法人金融服務之角度以觀，則可視企業與其各利害關係人及其主

要業務模式進行分類，如企業與員工間可辦理員工福利信託、企業若發行禮券

可辦理預收款信託、進行不動產交易時亦可辦理相關不動產信託，或於電子支

付機構可辦理電子支付款項信託等，均可使企業之金流更加透明，並透過信託

專款專用之特性，使企業之金流管理更加清晰。或以近期非常熱門之綠色金融

為例，銀行目前皆有辦理多項綠色貸款業務，若未來可推廣綠色金融商品導入

信託機制，可確保提撥回饋之款項運用於指定用途，協助企業打造專戶架構，

妥善管理融資款項，也將綠能經濟發揮最大價值。 

故信託平台之建立，對於消費者及金融業者皆有多項益處。以統一化之平

台模式可滿足客戶一站購足之目標，主題化及類型化之分類可使客戶更了解信

託之特點與功用，也清楚明瞭信託係可結合金融業務來保障資金，主要係配合

其需求目的融入信託機制來提供服務；而針對供給面之金融機構而言，可借助

平台提供彈性且量身定制之商品需求組合，整合旗下服務達成整合性服務之目

標。如保險服務結合信託之保險金信託、結合財富管理之特殊金錢信託、員工

福利信託、結合融資之房地貸款信託等，相關說明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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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信託平台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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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相關法令之配套修正 

壹、資訊共享限制之修正 

一、與內部關聯公司間之資訊共享 

我國現行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43 條第 2 項後段規定：「…除姓名及地址外，

共同蒐集、處理及利用客戶其他個人基本資料、往來交易資料等相關資料，應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辦理。」將舊法中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間共同

「蒐集」、「處理」及「利用」客戶個人資料，由原本之「選擇退出制」改採為

「選擇加入制」。其修正之目的係考量金控公司可因取得客戶資料獲得經營利

益，自應負擔較大義務，故對此行業之規範不應低於個人資料保護法之保障標

準。據此，按現行有效的規範（含金融控股公司法、金融控股公司子公司間共

同行銷管理辦法），對於客戶資料的共同使用，只限於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

間，且除了姓名及地址之個人基本資料採「選擇退出」模式外，其於個人基本

資料、往來交易資料及其他相關資料，皆應先經客戶事前以書面同意的方式為

之，此即採「選擇加入」模式。 

惟參酌美國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所適用者，僅規定金融機構與「非關聯」企

業第三人之間分享或揭露非公開個人資料時，應予客戶或消費者「選擇退出」

之權利。就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等「關聯公司」間，原則上並無其它資訊共

享之限制，亦即倘金融機構與其關係企業之間就客戶或消費者個人資料基於共

同行銷之目的而分享或揭露，並不受法令限制而得以自由為之，毋須獲得消費

者之事前書面同意，不僅如此，消費者更無選擇退出而禁止金融機構使用個人

資訊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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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相較之下我國金融控股公司法、其子法或自律規範對於交互運用客

戶資料內部使用（internal use）的界定上，顯然較美國嚴格許多，在隱私保戶

與金融產業發展之拉鋸下，考量金融機構倫理義務之承擔而採取最嚴格之「選

擇加入制」，給予消費者最高程度之個人隱私保障。但相對地，在賦予消費者高

程度隱私保障的同時，造成金融機構資訊運用及產品推行產生較高之時間及程

序成本，也只是必然的結果。 

此等差別僅為立法政策上之選擇，並無孰優孰劣之分，但回歸到金管會信

託 2.0「全方位信託」計畫之目的，係期望推動以信託為核心引擎整合內部資源

發展創新多元商品與服務，引導金融集團積極投入適當資源，整合金融集團內

部資源貫穿各項金融商品，發展全方位信託業務。若以該等角度觀之，現行法

採取「選擇加入制」課予金融機構資訊共享較高之限制，將造成金融機構於使

用客戶個人資訊時須事先詢問客戶之意願，產生較高之時間及程序成本，對於

主管機關全方位信託計畫之推行似乎是一大阻礙。 

據此，本文認為現行法就金融控股公司內部資訊共享及使用之限制，為配

合主管機關推動金融產業發展之目的，應予以適度之鬆綁，雖不用像美國現行

法採取無限制之政策，使金控公司得在內部自由使用客戶個人資訊，但仍可以

在兩者之間採取較折衷之措施，亦及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43 條第 2 項應回歸到

「選擇退出制」，金融機構得先行使用客戶之客人資訊，但必須負擔一定之告知

義務使消費者知悉，並賦予其選擇退出，拒絕金融機構使用其個人資訊之權

利。 

二、與外部非關聯公司間之資訊共享 

於金融機構與外部非關聯公司跨業合作，就客戶個人資訊有共享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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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因不符金融控股公司法之規定，將會回歸到個人資料保護法適用。據此，

按現行有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若金融機構與非關聯機構對於客戶資料的

共同使用，無論是個人基本資料、往來交易資料及其他相關資料，皆應先經客

戶事前以書面同意的方式為之，此即採「選擇加入」模式。 

參酌美國 GLB 法案立法方式採「選擇退出制」，即先行允許金融機構與相

關機構或非關聯第三人共享或利用消費者之個人資訊，僅要求於消費者之非公

開個人資訊於分享於非關聯第三人時，應以合理方式賦予消費者有「選擇退

出」之機會。在此前提下必須向消費者或客戶發出「選擇退出權通知」，且該通

知必須清晰醒目、通俗描述以使消費者得容易理解該通知所述為何及其重要

性，否則不得向任何關聯公司或非關聯三方機構揭露有關消費者的任何非公開

個人資訊。 

依照金管會信託 2.0「全方位信託」計畫之目的，除包含整合金融集團內部

資源貫穿各項金融商品外，更包含藉由與其他產業跨業合作，替客戶設計量身

訂做信託商品，提供客戶全方位之高品質服務，包括資產管理、人身照顧、健

康醫療、利用公有閒置土地及長照 2.0 政策等。據此同上所述，若現行法就跨

業整合之資訊共享採取「選擇加入制」，可能同樣有礙於主管機關推動全方位及

客制化信託商品及服務，故本文認為於非關聯公司間以跨業整合為目的而有資

訊共享之限制時，立法者得參酌美國現行之制度，與非關聯公司間的資訊共享

相同，採取「選擇退出制」，金融機構在得先行使用客戶之客人資訊，但必須賦

予其拒絕金融機構使用其個人資訊之權利。 

貳、搭售行為限制之配套措施 

我國搭售行為之禁止，規定於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5 款：「有下列各款行



 

 

147 

為之一，而有限制競爭之虞者，事業不得為之……五、以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

人之事業活動為條件，而與其交易之行為。」此外，就搭售行為有無違反上開

規定之認定，公平交易委員會另作成函釋331明確其要件，除須符合搭售契約存

在兩種以上之服務，以及須存在明示或默示之約定使買受人無法自由選擇此二

要件外，在判斷搭售是否違法之標準，應另外考慮出賣人之市場力、有無妨礙

市場競爭之虞，以及是否具有正當理由等因素。 

其立法目的在於，避免造成特定金融集團利用強制性搭售之手段而處於市

場之獨占地位，間接阻礙其他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因此上開條文所保障的主

要對象以搭售行為之其他競爭者，亦及其他公司或金融團體，至於消費者因搭

售行為之禁止所獲得選擇商品之自由則僅為反射利益，而非實質上之權利。據

此，若以其他公司或其他金融機構為保障主體的關係，因該等主體本具有較強

之經濟實力及專業能力，則實務上就是否構成搭售行為之舉證責任分配係由提

起訴訟之其他競爭者負擔之，並無特別之舉證責任減輕及倒置之相關規定。造

成僅具有反射利益之消費者，以自身為原告基於上開條文主張金融機構違反搭

售行為之限制而提起訴訟時，可能因無法證明主管機關所建立之判斷標準，而

受到訴訟上之不利益。 

尤其在金管會信託 2.0「全方位信託」之計畫下，金融集團藉由整合內部資

源並與其他產業跨業合作，推出包括資產管理、人身照顧、健康醫療、利用公

有閒置土地及長照等多元化之信託服務，此時金融機關宜注意避免藉由提供整

體性服務為目的，使客戶購買自身所不需要之商品或服務的搭售行為。 

 

331 參閱公平交易委員會民國 81年公參字第 09144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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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委託他業轉介信託業務之配套措施 

依金管會之函釋332，信託業得委託他業轉介信託業務，其範圍為「以提供

客戶非僅以投資為目的，而係基於資產管理、人身照顧、健康醫療、社會福

利、生活育樂等各項需求而量身訂做之信託商品」。據此於現行規定下，目前信

託業應可與社工、安養機構、社福團體、長照照顧機構及醫療機構等其他非金

融業者，進行信託業務之轉介合作。此外，若信託業與他業合作，如支付「社

工」或「安養機構」報酬，由他業提供潛在客戶資料予信託業，或提供信託業

之聯繫方式予潛在客戶，因未涉及商品說明或推介等相關作業，並不受「金融

機構作業委託他人處理內部作業制度及程序辦法」相關規範。 

縱然以異業轉介信託業務之方式能獲取內部無法獲得的專業知識、改進服

務和管理相關成本，異業結盟也可能使部門面臨額外的風險，例如客戶信息的

安全性、信息和管理報告系統的可用性，除應識別與外包安排相關的主要風

險，並實施適當的監督計劃，以持續監控每個服務提供商的控制風險、績效和

財務狀況。基此，信託公會所提信託 2.0「委外推廣暨異業結盟」之相關建議規

劃中，建議信託業務之轉介合作，應對於合作之他業應有妥適之評估、訂定合

作契約、定期對他業進行審視及考量報酬合理性。 

此建議規劃雖然走在正確的方向上，但本文認為仍需要更細緻且具體之配

套措施，才能夠於提供客戶多元化信託服務的同時給予其最大程度的保障。是

以，可由業者自行評估，並參酌美國法之規定而訂定相關機制333，除了合作之

他業應有妥適之評估、訂定合作契約、定期對他業進行審視及考量報酬合理性

等事項外，對於服務之契約內容有一定程度之要求，比如文件標準、審計規

 

332 參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民國 111年 3月 7日金管銀票字第 1100150948號函。 

333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Trust Examination Manual—Section 10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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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責任條款等，此外於信託服務委外合作代理時（如長照、殯葬、不動產業

務等），必須對於客戶負擔一定之揭露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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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及建議 

第一節 結論 

壹、日本之商品或服務整合模式 

就日本商品或服務整合模式而言，主要因有「信託業法」第 67 條第 1 項、

「銀行法」第 52條之 36第 1項、「保險業法」第 276條及「金融商品交易法」

第 66 條等規定作為法律基礎，透過登錄或許可成為信託契約代理業、銀行業務

代理業、保險業務代理業、金融商品仲介業(證券仲介業)，即可銷售相關金融

商品。因此，金融集團下之信託銀行或信託公司，即可取得銀行業務代理業、

保險業務代理業、金融商品仲介業(證券仲介業)之資格後，進行銀行、保險、

證券等金融商品之全面性跨業銷售。另就金融集團下之信託業務合作而言，金

融集團内之銀行、保險公司、證券公司或其他子公司，只要申請信託契約代理

店之登錄，即能進行推介信託業務。因此，金融集團下之銀行、保險公司、證

券公司或其他子公司可通過登錄為信託代理店之形式，向其客戶推介信託銀行

或信託公司之信託商品，建構全方位之信託平台。 

至於在實務上，金融集團下之信託銀行或信託公司，藉由掌握客戶之管理

問題及需求，可結合不動產、年金、證券代行(股務)及資產管理等各個領域之

專業人士，提供最佳諮詢意見及解決問題之具體方案等服務。 

貳、美國之商品或服務整合模式 

就美國商品或服務整合模式而言，主要係經由實務之發展及創新，透過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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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整合之模式，完善客戶所需求之各類金融或其他特殊服務，或藉由商品整合

提供多元化之商品選擇。例如人壽保險信託即是金控公司下兼營信託業務之銀

行或證券商辦理保險金信託之服務，並藉由同一金控公司下之保險公司進行推

介及代銷商品。又例如可撤銷生前信託，即係藉由金融機構（銀行、證券、保

險或其子公司）、信託業與其他一般產業（不動產業、殯葬業服務）之服務整

合，提供委託人資產管理之全面性服務。 

第二節 建議 

壹、建置消費者人生週期需求分析平台 

本文認為信託平台之建置與推廣，應以了解消費者之需求為首要條件透過

各人生階段之需求分析，進行信託商品之對應規劃。又就信託平台之推廣而

言，應可由金融集團整合內部資源及商品，並建置消費者人生週期需求分析平

台，透過相關參數之輸入，分析消費者當前之金融商品需求，進一步推介相關

信託商品規劃模式。例如，消費者之年齡、婚姻狀態、子女個數、子女年紀、

資產狀況，分析消費者當前所屬人生週期階段，探究其當前之資產規劃需求係

為財富累積、亦或是費用支付、又或為退休規劃，以提供不同之信託商品服務

規劃。 

貳、研議資訊共享限制之修正 

觀諸日本金融集團內之資訊共享，以《個人情報保護法》（個人情報の保護

に関する法律）與其向下之相關施行規則為主軸，並以金融領域中《金融領域

個人情報保護指南》（金融分野における個人情報保護に関するガイドライン）

為特別規定，輔佐各金融業法之規定為具體實行的準則，確保客戶資料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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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妥適處理。因此，金融集團內部欲資料共享時，首先必需先徵得客戶本人同

意，以及明確授權資料的共享範圍，再配合個別業法對於客戶資料安全管理措

施、特殊非公開資料的處理等規範，落實個人資料保護之宗旨，其立法政策與

我國現行個人資料保護法制相當。惟參酌美國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所適用者，僅

規定金融機構與「非關聯」企業第三人之間分享或揭露非公開個人資料時，應

予客戶或消費者「選擇退出」之權利。就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等「關聯公

司」間，原則上並無其它資訊共享之限制，亦即倘金融機構與其關係企業之間

就客戶或消費者個人資料基於共同行銷之目的而分享或揭露，並不受法令限制

而得以自由為之，毋須獲得消費者之事前書面同意，不僅如此，消費者更無選

擇退出而禁止金融機構使用個人資訊之權利。 

參、精緻化委託他業轉介信託業務之配套措施 

本文認為得參酌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所頒訂「 Trust Examination 

Manual—Section 10 G」之相關規定，除了選定合作之他業應有妥適之評估、訂

定合作契約、定期對他業進行審視及考量報酬合理性等事項外，亦應對於服務

之契約內容有一定程度之要求，例如文件標準、審計規定、責任條款等。此

外，信託業將信託服務委託他業轉介時，他業必須對於客戶負擔一定之資訊揭

露義務。 

肆、我國信託業進行商品或服務異業整合之可行態樣 

        謹就信託業以信託商品作為平台，可能與異業進行商品或服務整合或結盟

之可能態樣，略為整理如表 3所示，以供參考。     

表 3我國信託業以信託平台進行商品或服務異業整合之可行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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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商品 

(信託業) 

合作異業 1 

(金融業) 

合作異業 2 

(非金融業) 

備註 

保險金信託 保險業 

(死亡保險商品、失

能保險商品) 

 保險法第 138

條之 2第 3項 

安養信託 保險業 

(年金保險商品、儲

蓄型保險商品) 

飯店業 

(住宿優惠) 

餐飲業 

(餐飲優惠) 

健診機構 

(健診服務) 

 

安養信託 銀行業 

(以房養老、留房養

老、以租養老) 

 以租養老可搭

配修繕貸款。 

安養信託 銀行業 

(轉介客戶) 

  

安養信託 

都更危老不動產

開發信託 

 

銀行業 

(土地、建築融資) 

建商 

(轉介客戶) 

 

安養信託 

保護信託 

 各縣市政府社會局 

(轉介客戶) 

 

安養信託  社會福利團體 

(擔任信託監察人及

提供衍生服務、轉

介客戶) 

 

家庭福利信託 

安養機構保證金

(入住金)信託 

 長照、養護機構 

(轉介客戶) 

 

安養信託 

員工退休金健診

服務信託 

 健診機構 

(健診服務) 

 

員工福利信託 銀行業 

(轉介客戶) 

證券投資信託業 

證券投資顧問業 

(提供顧問計畫) 

 證券投資信託

業可提供基金

下單系統進行

串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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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不動產開發信託 銀行業 

(土地、建築融資) 

建築經理公司 

(建築執照受託人) 

 

 

有價證券信託 

(借券信託) 

證券業 

(轉介客戶) 

  

家族信託 

傳承信託 

 會計師、律師 

(轉介客戶、專業合

作) 

家族顧問公司 

(家族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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